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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從「文化與自由貿易」說起，代發刊詞 
 

「自由就是奴役」，這句話讓人怵目驚心。《1984》的自由，不是「若為

自由故」，生命與愛情皆可拋的那種自由。去（2014）年初春的太陽花學運，

最早的動力之一所要質疑的「自由貿易」之自由，應該也不是《逃避自由》

所說的自由。 

「自由、平等與博愛」的追求，是人的恆久從事。本刊以「自由」起始，

針對「文化與自由貿易」，通過「書評書介」的方式，從創刊號開始，分次

編纂書目，邀請專人梳理，以享讀者，互為攻錯。 

根據《傳播與帝國》這本嚴謹的著作，雖然「資訊自由流通」這個美利

堅所信奉的國際傳播綱領，學界一般認定誕生在冷戰時期；但實際上，文協

克與派克（Dwayne R. Winseck and Robert M. Pike）認為，起源應該更早，是

在「一戰後的凡爾賽和約談判及 1920 年代」（Winseck & Pike, 2007, p.13, 

263）。 

不過，無論是「資訊自由流通」，或是更常見用的「新聞自由」或「傳

播自由」，其「自由」的指涉，無法因為美國憲法有舉世聞名的「第一憲法

修正案」而取得更加明確的內涵。 

有一說法，指第一修正案要求美國政府不能任意對其國內民眾肆行傳

播，因此「美國之音」在 1942 年升空以來，其對外傳送的日常新聞…等等

內容，美國人反而無從與聞。但一甲子以來，這個並不合理的規矩，早就以

個案的方式，屢遭「違犯」。進入網路年代之後，這個規矩更是阻止不了境

內美國人，自行上網聽聞與觀看。到了晚近數年，美國傳媒大量解聘新聞人

員，海外特派記者更是遭殃，這就致使屢屢有人建言，希望一年折合 200 多

億台幣、美國政府用以對外宣傳的影音圖文內容，能夠回流本土使用；作此

主張的人，包括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第一憲法修正案專家保林傑（Leo 

Bollinger）教授。既有這些主客觀情勢的變化，美國國會遂在 2013 年修法，

從此放行，允許美國所有對外廣播，可以在美國境內「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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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理當推敲的是，何以美國政府不能對內「自由」傳播，對外卻不

但早就能夠自由傳播，並且，公開而自由的傳播猶有不足，各國政府而特別

是美國在二戰之後，還要以「偷偷摸摸」的方式，亦即以今天眼光評斷，多

少有些「置入行銷」的手段，使盡銀兩打造特定內涵的「自由」觀？ 

戴瑜慧為本期主題書評介紹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正是處理這

個課題的佼佼之作。戴由此延伸，連帶提及的公共外交與軟實力概念，在王

維菁的《輸出美國》，另有稍多的討論與評價。 

除了是本期的「主題書介」，王、戴兩篇文字同時示範了本刊書介的特

色之一。 

新書必須通過書評予以彰顯與推廣，並無疑問。不過，「新」是否應當

握有否決權，致使並非近期出版的著作，無緣在期刊的書介書評版面出現？

編委會認為，新聞若是過度遷就消息來源的動靜，傳媒遭致操弄的機會，隨

而增加。新聞的斷舊論新，固然要以時宜與否，作為參照，惟現象、事件與

議題的價值，必須也是傳媒進行取捨的重要考量。 

新聞不能完全以時間作為選材的標準，學術著作的推介，更是如此。只

要有其價值，特別是其價值至今仍然淪落邊緣，少見青睞，那麼，學術期刊

責無旁貸，應該使這些具有歷久彌新內涵的著作，得以重見天日。作為價值

倡議與辯詰論壇的本刊，因此設有「推陳出新」，作為「書評書介」1的類型

之一。 

由魏玓執筆的〈鳥瞰影音文化跨境流通文獻〉，則是另一類「書評書介」

的示範（「類書集錦」）。通過不滿三千字的勾勒，作者清楚展示了最早在 1969

年出版，最近則是 2014 年問世的新作，總計十四本著作的內在聯繫及其各

自特色。魏文雖僅蜻蜓點水，應有引進門的貢獻。 

該文提示的圖書，呼應了過去四十餘年來，環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而折衝的重大國際傳播爭論，這個涉及「文化與自由貿易」的論述與實踐，

                                                       
1
 進一步介紹，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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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未曾落定，未來也不會定於一尊，至今業已歷經，或說展現為三個階段

或面向。 

第一個階段可以從萬隆會議說起。1955 年春，涵蓋全球半數以上人口，

來自亞洲與非洲 30 餘國的 304 位代表，首次排除前殖民國參與，在印尼召

開會議，試圖促成更多的亞非國家交流，共同抵制美蘇的新舊殖民作風。會

議後六年，「不結盟運動」成形。在其成員醞釀與推動之下，至 1970 年代遂

有第三世界國家提出「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的呼籲與建構。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另有所圖、琵琶別抱。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攸關「文化與自由貿易」的第一場大規模征

戰。不僅言詞交鋒，雙方的政策取向，也是壁壘分明。對此，李金銓教授曾

經公允評論。他說，《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是很重要，但第二十九條也

不能忽視，「自由」必然與「責任」相扣合，「資訊自由流通」的觀念「已不

足夠」（李金銓，1982／1983，頁 20）。 

到了 1980 年代中後期，表面上因保守勢力的上升，美國退出 UNESCO

而使 NWICO 逐漸消聲，但爭論並沒並沒有匿跡，而是角力成為伏流，伺機

在旁、蠢蠢欲動。 

1990 年代至今，已有兩場「延長賽」。先看「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議」

（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早在 1990 年代中後期，先前

藉著 NWICO 聚集的大學與 NGO 組織，就在密切注意資訊科技與電信的國

際規範與願景議題。最終，就是 2003 與 2005 年兩次大規模的 WSIS。2006

年以後，另由「網際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維繫。《經

濟學人》的記憶不差，它說 WSIS 的「網際網路網域名稱與號碼組織」究竟

應該是委由私人組織或聯合國管理，像極了「三十多年前，在 UNESCO 所

進行的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的辯論。」（“Controlling the internet”, 2004, 

November 20）WSIS 與 NWICO 相去二、三十餘年，這次的差別是，美國無

法贏得西歐國家全無保留的支持。 

另一個同樣聚焦在 UNESCO 的國際傳播議題，類書繁多，其中已有部

分在魏玓一文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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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起自 1986 年的「關稅貿易總協定」談判，從製造業延伸到了服務

業、文化與所謂的智慧財產權。至 1993 年，因法國（要求歐洲聯盟）堅持，

影視文化產品無法列入自由貿易的總體談判，一般就以「文化例外」相稱。

其後，反對假借（資本）自由化之名、蠶食多樣影視文化的力量，只增不減。

這股力量試圖將文化事務拉回 UNESCO，不讓「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擁有管轄的正當性。這些努力已經取得的初步成績，就是 2003

年由 UNESCO 大會所通過的的《文化多樣性宣言》，以及 2005 年由 UNESCO

通過，具有法律效果的國際文件《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2007 年起執行）。現在，美國與歐洲聯盟正在洽談自由貿易協

定，同樣已在 2013 年，先行排除了文化產品的自由貿易。在有關網際網路

的跨國規範，歐盟已不全支持美國，關於文化則在法國堅持下的歐盟，又進

了一步，採取了對立於、或至少是不肯集體與美國同步。並且，歐盟取得了

大多數國家的支持，特別是加拿大與南韓。 

未來，《傳播、文化與政治》將繼續編纂，邀請專人執筆、也敬請讀者

來稿，撰述「文化與自由貿易」的系列書評與書介。其重要焦點如前所述，

將有三個，就是 UNESCO 的「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世界資訊社會高

峰會議」，以及從「文化例外」到《文化多樣性公約》。 

資訊與文化交流自由的真諦，不能屈從資本支配勞動與大自然而增殖的

自由，各國有識之士因此高舉 NWICO 與《文化多樣性公約》，以作擷抗。 

與此相對，台灣的主流學界、學官與社會未見跟進，反而作繭自縛，聯

合打造了一種氛圍，迫使或誘使部分學術工作者，進入不得不默認、不抗拒，

甚至自欺、乃至於亦見擁抱的局面，以外文（特別是英文）寫作為尚，等而

下之者，或又居然以外文撰述為驕。 

但是，表意要自由的前提，就在「我手寫我口」。任何人，包括學術人，

如果是因為誘惑或是遭致壓迫，致使不得不以並非自己的第一語言寫作，那

麼，其人的自由無疑減損，重則形同遭致剝奪全部或局部。 

學人的不自由不僅只是不自由，另有兩大負面效應同步浮現。一是知識

生產質量的弱化，二是知識民主原則的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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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更不熟悉的語言寫作，相較於英語系社會、其前屬殖民地與語系

接近英語的地方，必然致使雙方或多造，顯然進入不平等的競爭情境。所謂

提升競爭力的說法與認定，勢將適得其反，如果台灣學術人受誘或被迫以外

語寫作。人若無法我手寫我口，效能就低，競爭力只能減弱，無法平添；學

人關注、發掘與議論課題的能力與成果積累，注定衰退，不是增進。 

不以外語寫作，仍有所虧，但不是競爭力的減少，是對世界學術與國際

社會，未能善盡回饋與交流的責任。本國學人若有真知灼見未以外語寫作，

致使他人不得與聞而見損失，諷刺以言，反而可以是台灣社會之得，是台灣

自留藏私，他人用不得，我遂有其優勢，如此而已。 

其次，不肯「我手寫我口」而偏重外文示人，則是養我育我的本地人與

社會，無法從學院人的知識勞動得到服務。外文著作即便有其成績，回饋反

哺的對象竟在海外與我尚無，或僅只是間接來往之人，這不是民主，是反民

主；這不是國際主義，最多是與外亦無所涉，若糟則是屈從資本權勢與帝國

的心態，再要等而下之，就是以他人的重點與議題作為寫作方向，知人不知

己，背離本地社會的需要，無以連結國際對我之經驗的理解與學習。 

至此，反自由、不平等，因此難以博愛的學院認知與實踐，如同國王新

衣，昭然若揭。「媒體改造學社」以此自惕，創辦《傳播、文化與政治》期

刊，認同 2004 年「反思台灣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的十項主張，特別是「各

種語言平等，不宜獨尊英文」、「回歸華文寫作的優先權」，以及「題材在地

化，才能學術國際化」。（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頁 vii-ix） 

學界需要語言平等，不受威脅不受利誘，一切語言書寫都有可取，對外

善盡學術責任固然需要以外語傳播，但不能與學術知識的生產與創造，混為

一談。 

優秀的刊物永遠缺少一本，我們希望候選，假以時日，通過表現而爭取

認同與支持，使人無論側身學院及任何工作場所，都以參與本刊為榮，從刊

物各期主題的策劃、建議人選及親自撰述與審查文稿，迄至協助發行、流通

與各種行政事務，再到閱讀文字與反饋作者及本刊，都能穩健成長，庶幾學

術與社會相互提攜，以在地化的題材與問題意識，推進學術的境內與國際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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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參考傳媒外部性文獻，特別是 Edwin Baker 具有開創意

義的分類，並進而分為「生產的外部性」與「消費的外部性」，

據此提出分析台灣《壹週刊》內容外部性的方法。作者隨機取樣

《壹週刊》2001 至 2009 年間，96 期、192 本的 479 則封面新聞

為分析樣本，有 21.7%屬於公領域硬新聞，私領域軟新聞則達

51.8%；在 82 則屬於政治議題的封面故事，43 則側重私領域，聚

焦公領域略少（39 則）且包括誤導性訊息。《壹週刊》監督公益

的正外部性，少於其曝光私德的負外部性；政治正外部性佔全數

樣本的比例偏少，有些甚且存在新聞專業品質上的疑慮。《壹週

刊》尚有一些限制級暴力、色情等內容登上封面故事，明顯違反

《分級辦法》，比例雖不高，但可能對兒少與他人之互動產生負

外部性。 

 

 

 

 

 

 

關鍵詞：Edwin Baker、公領域新聞、私領域新聞、軟新聞、硬新聞、 

    壹週刊、傳媒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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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週刊》與傳媒外部性 

 
  《壹週刊》在台灣創刊時，曾以社論表示：台灣媒體需要改革，《壹週

刊》將與廣大讀者站在一起，產製其所「需要的」、「最好的」資訊

1；然而進一步參詳《壹週刊》所謂「讀者的需要」，與其說是讀者真正所需

（what they need）的全貌，不如說是讀者之所欲（what they want）。《壹週刊》

宣稱要奉行市場邏輯，然而，即便不談讀者真正所需這個概念，退一步言，

《壹週刊》是否真能遵守創刊宣言，產製讀者「所欲」的新聞？這就涉及該

刊對市場運行規律的理解。 

  依 McManus（1994）市場導向新聞學論，一個全然產製「讀者所欲」的

新聞媒體，必要條件是：（一）雙方理性交易皆為追求自利；（二）雙方都對

產品品質與市場有足夠的知識與了解；（三）市場具有競爭性；（四）不存在

負外部性（交易並未帶來社會成本）（Entman & Wildman, 1992; Rotzoll & 

Haefner, with Sandage, 1990）。一旦市場條件偏離或違背此四條件愈多，愈易

有一方受害，或使整體社會受害（McManus, 1994, p. 62）；在未符合這些條

件的市場中，採取自利態度的交易者間必然導致衝突，由一方佔另一方便宜。 

  不存在負外部性，是健全市場的必要條件之一；故《壹週刊》若欲宣稱

其新聞產製乃是符應「讀者所欲」，整套邏輯的前提也正是：負外部性不存

在，或負外部性已獲合宜控制、或償付。 

  本文研究傳媒外部性問題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探討傳媒是否能夠更合

宜地控制負外部性，以及探索傳媒正外部性的創生，較為健全的傳媒市場之

建構問題。因此，更進一步了解傳媒究竟可能創生了哪些外部性，這些外部

性包含哪些類目，就是必須釐清的課題。李郁青（2009）曾經初步探究傳媒

                                                       
1 該段文字原文為：「台灣的媒體和台灣的政治及企業一樣，值得改革之處甚多，身

為媒體經營者，我們不敢故作高論，但是我們保證努力實踐『誠信』原則。不故意

歪曲事實，更不會惡意攻擊人格，我們將努力做到無所畏懼也無所偏私（No fear, No 

favor）；我們一定會與讀者的需要站在一起，永遠與讀者密切互動，為讀者提供最

好的資訊服務。」──《壹週刊》創刊號「壹觀點」（2001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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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問題，發現《壹週刊》創生的負外部性並沒有內部化，惟該文並未針

對傳媒外部性的多種可能類目等，進行歸類，也沒有較為全面的分析。 

  本文因此將耙梳與討論，從傳媒外部性現象的相關文獻，整理出得以分

類《壹週刊》外部性問題的系統性類目，以進一步探究《壹週刊》內容外部

性之面貌。 

 

貳、文獻探討 

 

一、 經濟學「外部性」概念的傳媒應用 

 

  「傳媒外部性」一詞源自兩個學科概念：一方面，它是一種傳播效果，

指涉傳媒或其消費者在產製／消費媒介商品時所產生的影響；另方面，此傳

播效果非僅對閱聽人產生影響，在複雜的傳媒市場交易結構中，兩兩交易仍

可能對與交易無關的第三人產生效益或成本，這類似經濟學的「外部性」概

念。 

  經濟學定義「外部性」的方式雖眾說紛紜（Baumol & Oates, 1975; 

Buchanan & Stubblebine, 1962; Meade, 1973），但彼此間仍有某種程度的概念

一致性（Cornes & Sandler, 1986, p. 29），亦即：市場機制下的交易行為（包

括生產與消費），對未參與交易之第三人／群體形成效益／成本，但該第三

人／群體並未充份同意、或無法控制這些外部性的產生；且市場交易之雙方

亦未、或無法向這受益／受損害的第三人取得支付／施以補償。 

  這個定義具有三個特點：（一）將外部性涉入人員區分為市場交易者，

以及，未參與交易之第三人或群體；（二）外部性存在的前提是交易對第三

人形成效益或成本，且交易者未向第三人收費或補償；（三）第三人並未充

份同意、或無法控制外部性的產生。緣此，本研究在應用「外部性」概念時，

將考量以下問題：（一）所謂傳媒「市場」界限何在？（二）傳媒外部性如

何計算其效益或成本？（三）如何得知第三人未充份同意，或無法控制外部

性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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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傳媒市場的範圍界限，McManus（1994）提出四方市場概念，本文

將延用之；至於第二個問題，事實上「傳媒外部性」的效益或成本，許多並

無法以貨幣明確定價或計算，這是本文使用「外部性」一詞時，與經濟學主

張有別之處；而第三個問題：研究者如何代外部性承受者（即所謂第三人或

其他群體）宣稱外部性確實存在？且該外部性並未受其充份同意？對此，過

去諸多傳播效果研究的實證成果，或可做為解答的基石。以下分別詳述： 

 

（一）傳媒「市場」範圍 

 

  傳媒市場相較於一般財貨市場而言，屬於較特殊的市場；特別是新聞媒

體市場交易一般擁有多方買家，使傳媒外部性亦涉及各方交易市場間的相互

影響性。 

  McManus（1994, p. 60）指出，傳媒商品的產製與消費大致具有四方市

場，傳媒會分別與（1）閱聽人／公眾、（2）消息來源、（3）廣告主、及（4）

傳媒投資人／所有者交易（如〈圖一〉）。以新聞媒體為例，傳媒與消息來源

相互交換的是「資訊」與「公眾注意力」、與廣告主相互交換「金錢」與「公

眾注意力」、與閱聽人或公眾相互交換「注意力／金錢」與「新聞／資訊」、

並與媒體投資人／所有者交換「資本／管理」與「利潤／影響力」；正因傳

媒交易涉及多方市場，故可能使單一市場的交易行為，為與該交易無關之第

三人（亦可能是其他三方市場之交易者）產生額外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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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聞傳媒四方市場及其生產與消費的外部性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McManus（1994, p. 60）後自行整理 

 

  例如，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進行交易，雙方關係為互利共生，本為彼此

皆有效率。然而，在部分情況下，例如傳媒提供消息來源正面形象，以助其

獲取選票，卻可能因為提供錯誤或片面的訊息，而欺騙消費者，使其做出錯

誤的投票選擇。這便創生了負外部性。 

  又如，商業傳媒在多數情況下經常仰賴廣告，致使新聞產製可能受到廣

告主的影響，特別是在媒體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俗稱廣編稿或專案的「置入

性行銷」將會增加，更有可能涉及不當操弄閱聽人，違背新聞真實與客觀的

基本要求，從而傷害新聞品質，此亦創生額外的負外部性。 

  在圖一中，本文進一步分類出傳媒「生產的外部效益或成本」及「消費

的外部效益或成本」。前者乃因傳媒在生產活動中與四方市場交易而起，後

者則因閱聽人或公眾在消費傳媒資訊後所產生。以上兩大類外部性及其次類

型，將在後文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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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媒外部性殊難定價 

 

  許多經濟學外部性文獻都認為，人們對產品的生產或消費決策，之所以

無法考量其對「與交易無關之第三者」的影響，因而出現生產、消費不知節

制的情況，多與財產權（property right）不明確有關（參考張五常，2000；

許義忠，2007；楊明憲，2005；楊小凱、張永生，2000；Coase, 1960 ; Papandreou, 

1994）。換言之，由於「與該交易無關之第三者」無法主張其有不受外部性

影響之權利，或法律並未約束市場交易者不可對「與交易無關之第三人」形

成特定的外部性，致使外部性現象叢生。倘若法律能明確賦予第三人某些財

產權利，便能降低市場交易侵害這些權利的可能性。 

  若以 Meade（1952, p. 56-7）「生產要素未獲償付」的觀點觀之，賦予財

產權能使所有生產要素皆獲適當定價，不再是「未獲償付的要素」（unpaid 

factors），如此外部性問題便不存在。也有許多經濟學者認為，對於「外部性」

的定義範圍，應限於實質經濟福利的變化上，不應將人們交互影響的七情六

慾亦包含其中。 

  但事實上，無論在國內外，皆有不少針對人們無形的情緒或情感上損

失，藉由法律界定「權利（產權）」的方式，將之化為量化的金錢賠償。例

如多種以《刑法》、《民法》為基礎，對人們的名譽、隱私、信用等損失進行

補償的法律規定，便是藉由「明確產權」來解決外部性問題之事例。中華民

國《民法》第 195 條便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

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

譽之適當處分。」 

  此一現象給予我們啟示，權利的存在與否，並非自然給定或天生而成，

而是經過社會鬥爭的結果。並且，人類社會有很多問題並無法以「定價交易」

來解決；能透過貨幣尺度建立的關係，僅屬於經濟福利的滿足與不滿足，但

人們的生活尚包含認知、情感或慾望等等，並非屬於經濟福利的範疇（Pigou, 

1932, p. 12-4）。更進一步言，許多隱私或名譽侵犯的罰款，只是部分問題的

強制貨幣化，雖聊勝於無，但這仍只解決了一小部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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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許多傳媒外部性根本難以定價。舉例而言，例如傳媒小報

化使軟新聞侵佔了硬新聞可能出現的版面，使閱聽人（同時也是公民）對民

主政治運作所需的知識減少，對民主政治的運作產生影響，但我們該如何為

此進行定價？又如傳媒接受報導對象的支付，放棄報導對其不利的消息，卻

可能同時背棄了閱聽人「知的權利」，此類外部性亦很難以「為其定價」來

因應。 

  故本文雖採「外部性」之名，但對傳媒外部性概念的闡述，實有別於經

濟學對外部性概念之界定。 

 

二、 建構傳媒外部性分析類目 

 

  過去曾為文討論相關傳媒問題的學者，分別來自不同學科領域，包括傳

播學者 John H. McManus（1994）、Vincent Mosco（1996），經濟學者 Edward 

S. Herman（1993）、Andrew Graham 與 Gavyn Davis（1997），社會學者 George 

Tsourvakas（2003），政策科學學者 Timothy J. Brennan（1992），及法學者 Edwin 

C. Baker（2002）、Ellen P. Goodman（2004）等人。其中，最為完整與深入論

述的是 Baker（2002），且自 McManus（1994）以降至 Goodman（2004）的

討論項目，皆可納入 Baker（2002）分類中。 

  在 Baker（2002）的分類裡，其一方面以外部性接受者為分類依據，將

外部性區分為對「民主政治」的外部性、對「廣告主」或「消息來源」之外

部性等；另方面又以外部性創生原因，將外部性區分為「因揭露與阻卻權力

的濫用」、「因媒體可能報導的行為反應」、及「因資訊搜集技術所強制的成

本或創生的效益」等類目（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頁 52-70）。此一

作法既可使讀者了解外部性問題的成因、亦可使讀者了解外部性問題的後

果，使其分類多元而具體，能涉及各層面的外部性問題；然而亦誠如 Baker

所言，他的分類既不互斥，亦不窮盡。 

  緣此，本文以下所提之傳媒外部性分類，一方面參考 Baker（2002），同

時亦納入外部性創生領域、與發生時序的分類概念，希望使類目間彼此互

斥。其中，依創生領域言，外部性又可分為「生產的外部性」與「消費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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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兩類；而就發生時序言，尚可分為「媒體報導刊出前即已創生之外部

性」、及「媒體報導刊出後所創生的外部性」。隨後再考量 Baker（2002）本

即有的外部性接受者分類方式，整併出本文傳媒外部性之分析類目（見表

一）。 

  前已提及，本文將探究《壹週刊》內容外部性之面貌，故擬採用內容分

析方式，進一步了解《壹週刊》內容中所含有的外部性。緣此，〈表一〉中

之「因媒體可能報導所產生的行為反應」，由於是在報導尚未刊出前即讓行

為未發生，無法由內容分析得出，故不列入本文分析類目；「對廣告主、投

資人／所有者的效益或損失」、「閱聽人影響他人的文化產品易得性」及「搭

便車現象」等三項亦無法列入內容分析；其餘類目之分析方式討論如下： 

 

表一：本文傳媒外部性分類與 Baker分類之比較 

 

（一）政治外部性 

   

    由於一般民眾對政治事務的了解，多半來自媒體；而傳媒如水，可載舟

亦可覆舟，消費不同的傳媒內容，可能使閱聽人的消息更為靈通或反之，亦

可能使其成為更積極的政治參與者或反之。好的傳媒內容可使人增加政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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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激發政治參與情懷，壞的內容則可能誤導人們的政治觀感、澆熄政治參

與熱忱。無論何者，皆對民主社會政治體制運作、及公民社會之形成產生正

或負面效應，Baker 稱此為「傳媒的政治外部性」（Baker, 2002／馮建三譯，

2008，頁 52-4）。 

  此外，傳媒的「第四權」、「看門狗」、「監督」功能角色，亦可能使報導

對象成為被揭弊的對象，傳媒可能阻卻其權力的濫用，而使身為公民的媒體

消費者、甚而全體社會大眾受益；同時，媒體也可望因而獲取聲望、或實際

可售予廣告主的閱聽人注意力，這也正是歷來媒體皆致力追逐「獨家」的原

因。然而 Baker 亦指出，新聞媒體在報導此類新聞時，往往過度強調性、犯

罪或暴力的部分，例如報導政府特定高層人士的性醜聞。媒體對個人式錯誤

的報導較多，是因為此類內容非僅較易取得、開支相對低廉、較易撰寫，還

可輕易撩撥閱聽人情緒；反之，涉及層面較廣的社會嚴重弊案，則因新聞素

材採集不易、開支相對較大，加之問題嚴肅，倘若對閱聽人的近身性尚且不

足，便難引發閱讀興趣；在成本難以回收的情況下，媒體可能較少報導此類

素材，導致新聞調查報導的質量不足（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頁

57-9），這將動搖民主社會良性運作的部分基礎，使「第四權」角色難以發揮

在重要的公共議題上，無助公民論述的形成（Goodman, 2004, pp. 1415-1416）。 

  Herman（1993）、McManus（1994）、及許多針對傳媒小報化問題的討論，

為我們廓清傳媒政治外部性之肇因。Herman 指出，傳媒若能加重公共事務

與地方內容的報導與討論，將對民主有貢獻；然而商業傳媒一般較少如此做

的原因，是因為嚴肅內容較無法吸引閱聽人的注意，故而著手將這些嚴肅內

容娛樂化或私人化，以吸引閱聽人消費，究其原因正是為了服務廣告主

（Herman, 1993, pp. 99-100）；McManus 亦有相同見解，其指出：為販售消費

者注意力予廣告主，傳媒必須加入大量娛樂性、戲劇性、情感性的風格元素

（McManus, 1994, p. 71）。但傳媒內容私人化與娛樂化的目的，除了服務廣

告主，傳媒本身亦能從中獲利。故傳媒內容私人化與娛樂化所創生的外部

性，其來源同時含括傳媒與廣告主、及投資人／所有者間的交易；其共同表

現形式為「小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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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小報化」一般指的是，傳媒在（1）形式規格上有版面變小的趨

勢；（2）版面設計上有文字趨簡要通俗，並採大標題大圖片等趨勢；（3）新

聞主題上愈發重視性、醜聞、運動、娛樂等軟性新聞，減少政治、經濟、社

會等較嚴肅的硬新聞等；（4）新聞側重角度上愈發側重個人私密領域的描

寫，減少對公共事務的報導（王石番，1972；李瞻，1976、1986；羅文輝等，

1999；蘇蘅，2001；陳韻如，2007；McLachlan & Golding, 2000; Sparks, 2000）。

其中，軟新聞的增加，或私領域角度的側重，都可能排擠硬新聞及公益觀點

出現的機會，此類小報化趨勢將使媒體作為公共領域的角色難以發揮，並使

媒體消費者、甚而全體公民皆受此外部性影響。這正是近年來有關新聞媒體

小報化之研究所憂慮的問題（陳韻如，2007，頁 12；蘇蘅，2001，頁 4）。

非僅如此，閱聽人對軟、硬新聞的接觸偏好，將會影響其政治知識的高低。

偏好報紙與電視硬新聞者之政治知識，一般較軟新聞偏好者為高，同時也較

可能去投票（彭芸，2007，頁 104-7）。傳媒是否能供應質量俱佳的公領域、

硬新聞內容，顯然關乎其對國家民主發展的外部性。 

  由上可知，傳媒政治外部性非僅源於服務廣告主、傳媒所有人等誘因（這

是一種生產的外部性）；事實上，消費傳媒內容者的觀點仍會透過人際互動

或政治參與行為，影響到其他非傳媒消費者的福利（這是一種消費的外部

性）。其損害或效益的幅度，端視其他人的傳媒消費或政治參與幅度及品質

而定，但傳媒確實在很大範圍與層次上影響了此類參與（Baker, 2002／馮建

三譯，2008，頁 52-3）。 

 

（二）對報導對象的成本或效益 

 

  消息來源（有時即是報導對象）與傳媒互動，能使其觀點廣為周知，一

方面可自我培力、博取名聲，另方面則可能因得到發言機會而使敵人蒙受損

失。然而另方面，傳媒報導亦可對報導對象形成負面效益，倘若傳媒為求服

務於廣告主，以致有意與無意的查證不確實，或未予報導對象回應的空間，

即可能傷害報導對象的名譽或答辯權益（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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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與消息來源之間一般是以傳媒的「公眾注意力」換取消息來源的「資

訊」，雙方交易存在幾種成本風險： 

 

1.平衡與否對報導對象的影響 

 

    消息來源與媒體交易多半為無償，例如傳媒對政商文化專業人士或團體

（含消息來源／報導對象）的有利報導，對這些個人或團體大大加分，然該

受益對象卻經常並未直接支付傳媒（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頁 63）。

此外，傳媒亦可能有意無意的查證不確實，或未予報導對象回應空間，在聳

動報導獲得閱聽眾的高關注度外，卻也傷害了報導對象的權益。 

    傳媒亦可能因透露消息來源身份，使消息來源受到傷害；然而一方面，

若政府立法，容許傳媒遇有爭議時，保有不透露消息來源的權利，雖然可以

使傳媒更易取得資訊，卻難以確保資訊品質；反之，若政府強制傳媒必須在

司法仲裁下，吐露消息來源，必然就會限制記者獲取某些資訊的機會，若該

消息來源怯於見光。由此看來，顯然政府不介入強制消息來源的匿名與否，

較能提升新聞產製之效能（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頁 66-69）。 

  然而，傳媒是否合理地揭露消息來源，以示對傳媒內容之負責；又或是，

傳媒如不願揭露消息來源時，報導者本身是否願為內容署名以示負責，依然

影響著傳媒內容的可信程度。且傳媒若報導了侵害報導對象名譽或隱私等權

益之事，給予其回應機會（平衡報導）應亦是新聞基本專業意理。 

 

2.遭媒體曝光私德之影響 

 

    媒體有時常以「監督」為名，行「侵權」之實。例如揭露一些無涉公共

利益（即私人的）其他可議行為。這樣的傳媒注意力非僅可能傷及報導對象

（無論資訊真假正確與否、評論公正與否，都具有強大的殺傷力），且排斥

其他公共利益新聞的呈現空間。此類外部性若非有任何具強制力的機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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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必須支付相關外部成本，否則一般傳媒在決定編輯政策時，並不會考慮

這些潛在的傷害。 

  究其實，此類曝光私德的外部性往往是因為媒體與廣告主、投資人／所

有者、或消息來源之交易而起，與政治外部性影響的是全體社會之公益（公

民參與）不同，此類外部性作用對象為傳媒的報導對象。 

 

3.資訊搜集技術之影響 

 

    此類外部性涉及記者所採用的採訪「技術」問題，得以、卻未將相關成

本內部化。例如新聞記者可能為「追求速度」取得新聞而違犯法律，或採取

不當的採訪手段（如不當問話方式）使受訪者感到難堪、痛苦；前者如不慎

毀損器械財產、車禍、或傷及旁人等，法律一般皆有相關民、刑事責任可因

應之；後者則屬精神性的外部成本，且法律並未明確賦予受訪者相關可主張

的權利，故難透過法律加以求償或嚇阻（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頁

69）。 

    還有另一種情況是，記者採取非法錄音／錄影等手段取得新聞。假使當

事人認為，記者的這類採訪手法並不可取（未獲當事人同意），記者等於就

是強加一種成本迫使報導對象承擔，記者未能內部化這類成本（Baker, 2002

／馮建三譯，2008，頁 69）。就這類外部性來說，一般是由法律（各種民、

刑事規定）進行規範，將因為記者採訪而受害者的成本，責成傳媒予以內部

化。不過，此類規範所要阻止的情況僅在於「該新聞採集手段所產生的成本，

大於其社會效益時」，故在「該手法可能產生比成本更大的社會效益時」（如

涉及公益的報導），法律便可能允許記者侵入某些特定場合。此外，法律通

常亦不罰真實的報導，即便它們經常對當事人造成傷害。若有某些法規要求

權益遭受侵犯的單位或個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皆須自行承擔部分或全部資

訊採集成本（即無責任制，媒體無論如何皆無須負責），便等於法規「補助」

了此類傳媒內容的生產（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頁 134-5）。 

    某些特殊的媒體採訪技術，其採用原因常與媒體服務於廣告主、投資人

／所有者的利益有關。媒體為極大化其利益，必須提升閱聽眾對內容的注意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一期 

2015 年 6 月 

14 

力、滿足偷窺慾望，因而不計代價以各種方式取得某些私密、或令人困窘的

內容，將其攤在陽光下。這些具有爭議的資訊採集技術包括：擅用單位密件、

擅用私人文件、假扮他人（喬裝採訪）獲取資料、隱瞞身份臥底採訪、或狗

仔跟監等（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2001）。劉靜怡（2004）曾以 Food Lion 

控告 Capital Cities／ABC 等案為例，指出媒體為揭露與公益有關之不法行

為，而採取爭議性的資訊採集手段時，不應受到法律過嚴的制裁。換言之，

即便因資訊搜集技術而可能強制某些成本，但將這些技術應用於報導公領域

新聞時，仍可能因而創生社會效益。 

 

（三）閱聽人與其他人的互動 

 

    傳媒外部性問題中，另一獲得諸多學者關注的問題，是暴力色情內容對

於個人與社會的影響。傳媒具有建構閱聽人腦海中「現實世界」的能力，閱

聽人也會順此產生相應行為，這就使傳媒內容產生外溢效果，影響著我們與

周遭人的互動。有品質的傳媒內容將對社會人際互動產生正向福利，渲染負

面行為的傳媒內容則可能為人際互動帶來負面影響，形成惶惑不安的社會氛

圍；而這正是人人都有理由關心他人會消費哪些傳媒內容的原因（Baker, 2002

／馮建三譯，2008，頁 54-6；Graham & Davies, 1997／劉忠博、丘忠融譯，

2007，頁 20；Herman, 1993, p.102-4; Tsourvakas, 2003, p. 236）。 

    就傳媒暴力內容而言，相關傳播研究（特別是電視暴力內容的效果研究）

可說數以百計，大多數研究結果皆支持刺激論，認為觀看電視暴力內容可能

刺激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對人施暴、學習到施暴方法，或對暴力現象見怪不

怪；支持宣洩論的研究則屈指可數，此說認為觀看電視暴力內容可使人們藉

此宣洩情緒，反而不易有實際暴力行為發生（Corner-Rever, 1995; Severin & 

Tankard, 1997／羅世宏譯，2000，頁 341-2）。這顯示，至少在某些既存情境

中，閱聽人以暴力對待他人的機會，將因傳媒對暴力的描述而增加；消費傳

媒暴力內容，可能影響閱聽人與他人的互動關係，這使閱聽人的消費行為亦

出現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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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何謂暴力內容？Gerbner 等人將「暴力」定義為：「明顯行使身體

力量（不論有無武器）強行違反自己或他人的意願，使之受到被傷害或死亡

的痛苦，甚至實際受傷或致死」（Gerbner, Gross, Eleey, Jachson-Beech, 

Jeffries-Fax , & Signorielli, 1978, p.179）。Murray 與 Kippax（1978）則指出，

所謂「暴力」除強調「對人類造成身體傷害之行為」外，更有「心理傷害」、

「言語暴力」等其他類別。黃明明（1994）則將「暴力」定義為：「以任何

明顯而具體的言語或行為意圖使人屈服（無論有無人員傷亡或物品毀損）之

情境」。綜觀而言，「暴力」的展現方式可包括以下四類：（1）口語暴力：指

言語上的攻擊或衝突行為，例如辱罵、威脅與恐嚇等；（2）肢體暴力：指使

用身體部位攻擊他人，如扭打、互毆等徒手攻擊行為；（3）武器暴力：指以

任何器具、物品攻擊他人，例如槍擊或以刀劍棍棒襲擊對方之行為；（4）物

品毀損：專指人為意圖所造成之物品毀壞，例如拔麥克風、砸桌椅、縱火等

行為。凡符合上述「暴力」定義情境之新聞報導或描述，均屬於「暴力新聞」。

緣此，傳媒新聞中若含有上述四類暴力內容愈多，便愈可能影響其閱聽人與

他人的互動關係，特別是在認知與態度層面的影響性。  

    色情內容亦復如是。多數研究結果皆證實，過當的色情內容可能為閱聽

人帶來負面效果；特別是採用實驗方法所進行的研究更有一致發現，經常暴

露於暴力色情內容中，會使受試者產生對女性的負面態度。諸如：增加受試

者攻擊女性的行為、強化「可對女性使用暴力」的觀念、不同情強暴案件的

受害者、誇大女性的性慾及性開放程度、或顯著增加男性對其伴侶的不滿意

度等；且在保證不會受到任何制裁的承諾下，男性受試者亦自我報告有強暴

女性的可能（林芳玫、徐郁喬，1997；Lyons, Anderson, & Larson, 1994）。學

界對「暴力色情」的定義一般是：含有性暴力、無故事情節、亦不強調情感

面向，且具有貶抑女性意味的性資訊（林芳玫、徐郁喬，1997）。且前述相

關研究成果的受試者都是成人。換言之，即使是一向被視為較具自制力、能

動性、受敬重的成人，若經常觀看具有性暴力、具貶抑女性意味的色情內容，

仍可能對女性具有前述多項潛在的負外部性。 

    但我國法律（指《刑法》第 235 條「猥褻、妨害風化罪」）所管制的暴

力色情內容，一般採取較嚴苛的認定標準，且不考量色情內容是否具有貶抑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一期 

2015 年 6 月 

16 

女性意味。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617 號解釋文，我國《刑法》管制的色情資訊

是「含有性暴力、性虐待或人獸交，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

褻資訊」（即所謂「硬蕊」猥褻出版品），目前禁止一般人製造、流通及持有；

而「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使一般人感覺不堪呈現於眾、或不能忍受

而排拒之猥褻資訊或物品」（即所謂「軟蕊」猥褻出版品），只要當事人採取

「適當之安全隔離措施」（如加裝封套、設警告標示等），不使未成年者接觸

到的情況下，即可對特定人士（即成年人）進行傳佈（中華出版倫理自律協

會秘書處，2009，頁 10）。 

    「軟蕊」出版品屬限制級出版品，須限制兒童及青少年接觸此類內容。

而依據我國《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簡稱《分級辦法》）第 5 條之

規定，所謂限制級色情內容為：「以語言、文字、對白、聲音、圖畫、攝影

等描繪性行為、淫穢情節，或裸露人體性器官，尚不致引起一般成年人羞恥

或厭惡感者」。 

    而現行執法單位為求權宜而設的限制級出版品判斷依據則是：（1）是否

詳細描繪性交過程；（2）是否露出第三點；（3）是否詳述施暴或自殺過程；

（4）是否詳述或呈現恐怖、血腥、殘暴、變態等情節。本文亦依此作為限

制級內容的區分標準。 

 

三、 區辨《壹週刊》報業定位 

 

    林思平（2008）將《壹週刊》定位為「通俗新聞媒體」，並指出此類媒

體在台灣具有解構文化霸權的意義。但本文認為這樣的區分或命名方式，仍

可能造成某些混淆；欲更精確掌握《壹週刊》的報業定位，實有必要引入Sparks

（2000）的「新聞學雙軸線」（the two axes of journalism）概念。 

    Sparks（2000, p.14）以報業內容所側重的「報導主題」及「公私領域」，

作為劃分不同報業的兩條軸線，並依此將報業區分為「嚴肅報業」（the serious 

press）、「半嚴肅報業」（the semiserious press）、「嚴肅－通俗報業」（the 

serious-popular press）、「周報式小報」（the newsstand tabloid press）、及「超

市小報」（the supermarket tabloid press）等五類（見圖二）。 



探究傳媒外部性 

17 

 

圖二：Sparks（2000）的五種報業範疇 

 

 

資料來源：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p.14), by C. Sparks, 

2000, New York, N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在 Sparks 的想法中，真正的嚴肅報業是以關心「政治、經濟、社會等」

硬題材、且側重於「公領域」議題為職志的報業，其大多以「記錄性的新聞」

作為新聞商品的主要表現形式，並常扮演民主社會告知者、監督者的角色，

因而與關心「醜聞、運動、娛樂等」軟性主題、且側重「私領域」議題的真

正小報，有大相逕庭的社會功能（Sparks, 2000, pp.12-14）。 

  簡單區分 Sparks 所提的五種報業，「嚴肅報業」、「半嚴肅報業」、「嚴肅

－通俗報業」三者的共同特質是：都只關心「公領域議題」，但在「報導主

題」上有不同程度的偏重。「嚴肅報業」偏重政治、經濟、社會等硬題材，「嚴

肅－通俗報業」則偏重醜聞、運動、與娛樂等軟題材，「半嚴肅報業」則軟

硬主題約略各半。至於「周報式小報」及「超市小報」，相較於前三種報業，

乃以呈現較多「私領域議題」為共同特色；二者差別則在於：「超市小報」

並不關心公領域問題，但「周報式小報」略有公領域議題（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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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週刊》在 Sparks（2000）所提的報業光譜上，究竟佔據何種位置？

由於報業對封面故事或頭版頭條的揀擇，一般代表其報業定位，本文將針對

《壹週刊》封面故事進行抽樣內容分析。 

 

參、研究方法 

 

一、選取分析樣本 

 

  本文以 2001 年 5 月 31 日《壹週刊》創刊號起算，至 2009 年 5 月 30 日

止的八年間，《壹週刊》所發行的各期雜誌內容（包括 A、B 兩本）為研究

母體，每月隨機抽選一期為分析樣本，分析其封面故事的外部性。共計抽出

96 期、192 本《壹週刊》，並以其封面所登新聞（廣告不計）共計 479 則為

分析樣本。 

 

二、外部性類目及其正負向評價之認定 

 

（一）政治外部性 

 

  1. 所屬新聞認定：當新聞屬於政治或國際類新聞，且因聚焦於與公共利

益有關之公領域事務報導，而使公民能對國內外政治情勢有進一步了解與認

識（形成政治知識）者，視為形成政治外部性。而當新聞屬於揭露社會各階

層人士之不當行為（即所謂醜聞）者，且報導聚焦於公共利益是否遭受損害

的公領域角度時，因可能阻卻權力濫用，所擔負的正是社會第四權之角色，

故亦視為形成此類外部性。 

  2. 正負向評價的認定：符合前項之新聞，若新聞報導未具明顯錯誤者，

視為形成政治正外部性。反之，若新聞存在明顯偏見、或有明顯錯誤者，因

有誤導讀者之可能，視為形成政治負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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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報導對象的成本或效益－媒體曝光私德 

 

  1. 所屬新聞認定：當新聞屬於揭露社會各階層人士之不當行為（即所謂

醜聞）者，且報導聚焦於與公共利益無涉之私領域角度（私人醜聞），視為

形成此類外部性。 

  2. 正負向評價的認定：符合前項之新聞，因其無論真實與否皆可能傷害

報導對象，故一律視為負外部性。 

 

（三）對報導對象的成本或效益－資訊搜集技術 

 

  1. 所屬新聞認定：當媒體使用支票新聞學、擅用單位密件、擅用私人文

件、假扮他人（喬裝採訪）獲取資料、隱瞞身份臥底採訪、未經同意偷拍偷

錄、或狗仔跟監等爭議性新聞採集手法時，即視為創生此類外部性。 

  2. 正負向評價的認定：符合前項之新聞，若其報導乃聚焦於公領域、而

非私領域角度者，視為創生此類正外部性；反之，聚焦於私領域、而非公領

域者，視為創生其負外部性。 

 

（四）閱聽人與其他人的互動 

 

  1. 所屬新聞認定：當新聞出現限制級色情、或限制級暴力內容，且未依

法自行分級、並採取合宜隔離措施者，視為對兒童及青少年與他人互動形成

外部性。至於限制級色情或限制級暴力內容的認定標準： 

  （1）限制級色情：指詳細描繪性交過程、或裸露人體性器官（露第三

點）的內容。 

  （2）限制級暴力：指具有恐怖、血腥、殘暴、變態等情節，或詳述施

暴與自殺過程者，可能使未成年者觀看後產生恐怖、害怕的心理。 

  2. 正負向評價的認定：符合前項之新聞者，視為對兒童及青少年形成負

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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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內容分析登錄說明（見附錄）、與信度檢驗，是由筆者與另一

位受過研究方法訓練之研究生張芠馨共同討論、修訂與執行。在內容登錄

上，針對每一分析樣本皆先區別其文本內容主題（屬軟、硬新聞）、及側重

面向（屬公、私領域）、是否符合新聞專業要求（進行平衡報導、署名負責、

與註明消息來源）、是否使用爭議性編採手法、是否含有限制級暴力或限制

級色情內容之情形，以進一步辨識《壹週刊》的內容取向。 

 

肆、研究發現與結果分析 

 

一、《壹週刊》定位：偏重私領域軟新聞的「周報式小報」 

 

    《壹週刊》在 Sparks（2000）所提的報業光譜上，究竟佔據何種位置？

本文針對《壹週刊》封面故事進行抽樣發現，其創刊八年中所強調、突顯的

內容，仍以私領域軟新聞為多（51.8%, N=248），此類小報式新聞登上《壹週

刊》封面的機會，明顯高於其他類型新聞。由圖三看來，若依據 Sparks（2000）

所提的報業光譜，《壹週刊》乃是一份偏重於私領域軟新聞的「周報式小報」，

但亦曾於調查報導國安秘帳、國務機要費案等嚴肅政經議題上，有引人矚目

的表現，對於公領域政經議題仍有一定程度的關心；只是，它絕非僅止於一

份通俗報業，因為除了通俗議題的呈現外，它還有將各類議題「私領域化」

的特質，公領域嚴肅議題的報導僅佔其所有報導的四分之一弱（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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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壹週刊》封面故事新聞主題與公私領域之偏重 

 

（2001-2009）（N = 479） 

    即便將《壹週刊》A、B 本分別來看，A 本雖訴求以公領域硬新聞為重

（46.0%），但仍存在私領域軟新聞（4.0%），是一種介於 Sparks 所定義的「嚴

肅－通俗報業」與「周報式小報」之間的刊物；B 本則完全沒有公領域硬新

聞，並有高達 94.4%的私領域軟新聞，類似於 Sparks 所界定的「超市小報」

（見〈圖四〉）。 

 

圖四：《壹週刊》A、B本封面故事新聞主題與公私領域之偏重（2001-2009） 

  

  

A 本(N = 226) B 本(N =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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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分年資料來看，《壹週刊》創刊八年來都是以私領域軟新聞所佔封面

故事比例最高，公領域硬新聞與之相較，比例相差甚遠（見圖五）；且依其

「每年都是軟硬新聞、公私領域新聞皆有，但皆以私領域軟新聞所佔比例最

高」的傾向來看，創刊八年來的《壹週刊》，都應屬於 Sparks（2000）定義

下的「周報式小報」。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其歷年來封面故事「新聞主題」與

「新聞領域」的偏重情形進行卡方檢定（Chi Square Test），確定《壹週刊》

這八年來在新聞主題與新聞領域上的調性偏好並無顯著改變（前者 X2 = 

1.987, df = 7, p > .05；後者 X2 = 8.889, df = 7, p > .05）。 

 

 

圖五：《壹週刊》封面故事之新聞主題與公私領域比重（2001-2009）（%） 

此種側重於私領域軟新聞的小報報業定位，是我們理解《壹週刊》外部

性問題的基礎。本文以下將分別討論《壹週刊》封面故事中所存在的外部性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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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壹週刊》外部性發現與討論 

本文發現：479則新聞樣本中，以涉及「資訊搜集技術」之外部性最多，

佔45.1%；相關外部性排名見表二。 

表二：《壹週刊》封面故事所涉外部性類目排行（2001-2009） 

外部性出現

頻率排名 

外部性類目 回應數 回應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1 對傳媒報導對象的效益或損失－資

訊搜集技術 

216 31.4% 45.1% 

2 民意形成及政治參與品質之影響 141 20.5% 29.4% 

3 對傳媒報導對象的效益或損失－媒

體曝光私德 

120 17.5% 25.1% 

4 閱聽人與其他人的互動 18 2.6% 3.8% 

註：因不少案件同時涉及多種外部性類型，故各類外部性回應數之和、及其佔

總案件數之比例分別超過 479 筆及 100%。 

（一）使用爭議性新聞採集手法，創生正外部性遠低於負外部性 

本文發現，整體而言，《壹週刊》使用喬裝採訪、使用單位密件、使用

私人文件、未經允許偷拍偷錄、或狗仔跟監等爭議性新聞採集手法時

（N=216），其報導大多聚焦於私領域（86.1%, N=186）、較少聚焦於公領域

（13.9%, N=30），故而創生使用此類報導手法之正外部性的機會，遠低於其

可能創生的負外部性（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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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壹週刊》使用爭議新聞採集手法之公私領域比（2001-2009）（%） 

  單位機密 私人文件 喬裝採訪 偷拍偷錄 狗仔跟監 總計 

公領域 
1.4 -- 3.2 6.5 7.4 13.9 

(N=3) -- (N=7) (N=14) (N=16) (N=30) 

私領域 
--  1.4 0.5 11.6 82.9 86.1 

-- (N=3) (N=1) (N=25) (N=179) (N=186) 

 總計 
1.4 1.4 3.7 18.1 90.3 100 

(N=3) (N=3) (N=8) (N=39) (N=195) (N=216) 

註：一篇報導可能採取多種資訊採集手段，故此處為複選題，各細項之則數

加總可能超過216則及100%。 

 

較為例外的是，《壹週刊》在採用單位密件或喬裝採訪等手法進行資料

採集時，多數仍聚焦於公領域的報導。其採用「單位密件」報導手法者有三

件，包括43期〈國安局絕密文件曝光，李登輝非法挪用35億〉、371期〈520

當天一坪400萬賣25萬，財政部賤賣SOGO商圈土地〉、及387期〈三大金控成

洗錢密道，扁家二次金改貪污現形〉等文；三篇皆屬公領域、硬新聞的機關

醜聞報導，且不含暴力、色情等內容。但三篇報導皆未予相關人士任何說明

機會，亦未註明消息來源。 

《壹週刊》採用「私人文件」進行報導者則有三件，包括22期〈打通政

商金脈，璩美鳳淫亂大公開〉、144期〈連惠心私密信件，驚爆連戰打老婆〉、

及382期〈陳啟禮殺手自白密件曝光，最想幹掉許信良張燦鍙〉等文，所採

用的私人文件分別為璩美鳳手札、連惠心私密信件、及陳啟禮的殺手自白

等。前兩篇都旨於揭露私領域的個人醜聞，且皆未註明消息來源，但有給予

報導對象回應的機會；且該兩篇後來皆有相關訴訟：前者是璩美鳳控告《獨

家報導》、但沒告《壹週刊》（《獨家報導》敗訴）；後者則是連惠心控告《壹

週刊》（此案《壹週刊》勝訴）。 

《壹週刊》採用「喬裝採訪」之報導手法者有八件，包括89期〈仿冒SK-

Ⅱ氾濫，愛美小心毀容〉、203期〈變造有效期限，易而善賣黑心奶粉〉、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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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千萬生日禮物，蔡依林信義區買豪宅〉、228期〈防疫大漏洞，全台私

宰雞場直擊〉、329期〈黑心醫師偷跑，果凍隆乳變石頭奶〉、418期〈假聊天

真賣淫，鬧區性愛包廂直擊〉、440期〈色情新寵，互動攝影活春宮直擊〉、

394期〈踢爆戴假髮混充生髮，史雲遜廣告詐騙〉等文。這些新聞的報導角

度以公領域報導為多，《壹週刊》記者在這些採訪行動中經常喬裝成商品（保

養品、奶粉、房屋…等）買家，以獲取新聞。然而，〈假聊天真賣淫〉、〈色

情新寵〉二文皆涉及色情內容登上封面的不法行為，可能形成閱聽人與他人

互動的負外部性；〈2千萬生日禮物〉及〈色情新寵〉二文均涉及法律訟案。 

《壹週刊》有39則報導採用「偷拍偷錄」的報導手法，報導角度以私領

域較多（64.1%, N=25）；且這些新聞中，有四分之一以上（25.6%, N=10）涉

及限制級的色情內容；創生不少負外部性。且這些新聞有66.7%未署名，亦

有少部分（12.8％, N=5）未予當事人任何說明機會。 

另有195則報導採用「狗仔跟監」之手法，報導角度高達91.8%（N=179）

為私領域，軟新聞佔了七成餘（75.4%, N=147），未予當事人任何說明機會者

有23件（11.8%）。 

 

（二）監督公益的正外部性，略少於曝光私德的負外部性 

 

本文發現：《壹週刊》創刊八年之封面故事涉及因監督功能而生的正外

部性者，共115件，佔全數樣本的24.0%；涉及因曝光私德而生的負外部性者，

則共120件，佔全數樣本的25.1%。顯見其因監督功能而生的正外部性，相對

上略少於因曝光私德所生的負外部性。 

  《壹週刊》在報導私領域個人醜聞時，常以道德警察角色自居，並以揭

露各式交往劈腿、未婚過夜、未婚懷孕…等「未婚者醜聞」，及婚外情、離

婚…等「已婚者醜聞」為多，各佔26.8%及26.0%。「未婚者醜聞」如創刊號

中的〈準駙馬四年女友大爆薄倖內幕〉、55期〈未成年，小豬與Makiyo過夜〉、

291期〈負心男友趕訂婚，丁國琳DNA掙名份〉等文；「已婚者醜聞」則如第

9期〈一天四次進香閨，蕭薔、林金龍不倫戀情大現形〉、39期〈丁柔安、胡

瓜地下情曝光〉、226期〈4個月撈1千萬，王靜瑩分居不離婚〉及391期〈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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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6,600萬，伊能靜榨乾哈林〉等文。且《壹週刊》的私領域個人醜聞中，亦

有不少「性話題」（15.8%）。包括性關係或情感關係複雜者之情事與性事揭

秘，女明星或模特兒拍攝三級片或春光外洩之事，明星偶像車震等，都成為

報導內容。如22期〈打通政商金脈 璩美鳳淫亂大公開〉、46期〈郁方三級

片嚇怕小開〉、124期的〈一天做愛十次，宣宣公開性愛祕招〉與〈Energy緋

聞上身，坤達女友車上脫褲〉、413期〈香港鬥波 露點熊黛林奶壓離罩林志

玲〉等文皆屬之，都對報導對象形成曝光其私德、或不欲人知之私密的負外

部性。這些私領域個人醜聞中，有近半（46.0%, N=58）曾引起其他媒體關注、

跟進報導，進一步擴大了其傷害程度。 

  至於《壹週刊》所報導的公領域機關醜聞，則如12期〈警察束手，民代

大搞色情業〉、36期〈濫用防腐劑，金華火腿走味〉、43期〈國安局絕密文件

曝光，李登輝非法挪用35億〉、124期〈黑道收買職棒球員，中信鯨爆放水醜

聞〉、203期〈變造有效期限，易而善賣黑心奶粉〉、或377期〈爆扁密匯3億

出境，利用黃睿靚洗錢〉等案件；其監督對象包括前總統、民意代表、各式

商家與各界專業人士等。這些報導造成其他媒體跟進的比例不少（45.3%, 75

則新聞中有34則外溢至其他媒體），進一步增強其監督功能的影響力。 

  若以新聞類別來區分，《壹週刊》在報導「影視文化」類之醜聞上，因

曝光私德而生的負外部性特別明顯；而在報導「政治」、「社會」、「經濟」、「生

活」與「醫藥」類醜聞時，則有相對較多因監督功能而生之正外部性（見〈圖

六〉）。 

 

 

 

 

 

 

 

 

 



探究傳媒外部性 

27 

圖六：《壹週刊》監督功能與曝光私德兩項外部性之新聞類別比（2001-2009） 

（三）政治正外部性偏少，負外部性影響力大 

   

    本文另發現，《壹週刊》創刊八年中的封面故事（N=479）中，政治議題

佔17.1%（N=82）。這些政治新聞中，仍以側重私領域面向（52.4%, N=43）

居多，公領域新聞（47.6%, N=39）非僅略少於私領域，且尚有一些誤導性訊

息存在其中。這使得《壹週刊》所創生的政治正外部性，就其數量及比例而

言不如其負外部性。 

  《壹週刊》的政治報導較偏好的內容，是揭露政治人物的私人感情生活

或家庭秘辛，43篇私領域政治議題報導中，有23篇屬於此類報導（53.5%）；

如22期〈打通政商金脈，璩美鳳淫亂大公開〉、191期〈一週三次，林重謨幽

會美腿女〉、〈帥哥立委鄭運鵬，誤把黑道密友〉； 387期〈婆媳失和，致中

挺妻斥母大嘴巴〉、〈第一家庭角力，黃睿靚拚生男，趙建銘結紮爭寵〉…等

文。此類政治議題報導，對於增進選民政治知識、或促進政治參與並無多大

幫助。 

  此外，《壹週刊》尚偏好某些人物特寫（而非議題特寫）的素材，4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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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領域政治議題報導中有8篇屬於此類報導（18.6%）；如60期〈厭作人間語，

蕭美琴〉、188期〈迷途，陳水扁〉、240期〈再下一城，馬英九〉…等文。此

類偏向於個人角度的政治新聞，以Baum（2002）對政治知識的定義來看，

確實能夠增加閱聽人對政治人物的了解，也的確具有某種程度的公共性，卻

仍無法達致「提昇閱聽人對公共事務判斷能力」的程度。 

  前述兩類私領域政治相關內容，顯然對於增進《壹週刊》政治正外部性

的成效有限。則其公領域政治新聞的報導表現又是如何？首先，就其創刊八

年的封面故事觀之，《壹週刊》所報導的公領域政治新聞不到一成（8.1%, 

N=39），顯見其政治正外部性的貢獻機會不高。但此種情況近年來略有改善；

如圖七所示，《壹週刊》封面的公領域政治新聞，後三年有領先私領域新聞

之趨勢。 

 

圖七：《壹週刊》政治類封面故事之公私領域比（200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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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探究這些公領域政治新聞發現，大多集中在國務機要費案、及扁

家洗錢案的相關報導上（39篇公領域政治新聞中，有26篇集中在近三年，且

其中有12篇屬於扁家相關案件的報導）。如第266期〈收SOGO禮券，檢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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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祕訊吳淑珍〉、268期〈吳淑珍台大祕訊，第一家庭官司脫罪內幕〉、285期

〈列舉貪污罪狀，陳瑞仁拆穿阿扁謊言〉等文，以及自2008年8月14日出刊

的377期〈爆扁密匯3億出境，利用黃睿靚洗錢〉一文起，一系列對扁家洗錢

案的報導等。事實上，自377期〈爆扁密匯〉該文起，整整一年來，《壹週刊》

幾乎每期封面皆有扁家洗錢案的內幕報導，少數幾期例外的是410、413、

415-7、420、422、425-8等期（52期中僅11期無相關報導）。故而有媒體譏其

為「快和某些電視台的談話性節目一樣，就靠著阿扁家族這一劑營養針撐著」

（鄧蔚偉，2009.2.17）。 

《壹週刊》所呈現的這些公領域政治新聞中，有些還存在著新聞專業品

質上的疑慮。例如，有69.2%（N=27）的公領域政治新聞未註明消息來源、

4.8%（N=4）未署名負責；如果這是為了保護消息來源、及自我保護，這些

未註明消息來源的新聞中，卻尚有40.7%（N=11）未予當事人任何說明機會，

或以截稿前當事人不回應、聯絡不上當事人等為由，而未予平衡報導。這將

使新聞品質的疑慮大為提高，反而極可能刊登亦真亦假、無法證實的消息，

甚而出現誤導性的政治資訊，反而創生額外的政治負外部性。 

例如，《壹週刊》第297期A本「封面故事」〈棄台獨引中資，專訪李登輝︰

我想訪問大陸〉、402期A本「封面故事」〈周美青祕密安排訪中 15億紅十字

會捐款當籌碼〉等文，事後都發現有斷章取義、扭曲受訪者原意，或道聽途

說等情。以《壹週刊》297期李登輝專訪為例，李後來於廣播專訪中稱：《壹

週刊》「棄台獨引中資」、「想訪問大陸」等標題都有錯誤，「他並沒有講放棄

台獨，他是在講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何必還要花時間跟精神回頭追求

獨立」（曾薏蘋，2007年2月5日）。此外，《壹週刊》402期亦曾引述所謂「核

心人士」、「國安人士」的話指出，馬團隊祕密推動周美青於2009年8月以紅

十字總會名義秘訪中國四川災區；但該文披露未幾，總統府隨即發表回應，

指經與紅十字會聯絡查證後確定「絕無此事」、「府方根本沒有這樣的規劃」

（王烱華、蘇聖怡、王姵雯，2009年2月5日）。這些錯誤報導若無後續其他

媒體的查證補充，皆可能造成選民對兩岸互動情勢的誤判。 

再以《壹週刊》第371期A本「封面故事」〈政商勾結，爆張俊彥受財團

供養醜聞〉一文為例，《壹週刊》指張俊彥長期受白文正供養，人格操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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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若欲擔任負責為國舉才的考試院院長，恐無法成為全國公務員表率，

故而呼籲檢調深入追查不法，以正國人視聽。然而《壹週刊》於報導此一新

聞時，並未註明消息來源，僅以「消息人士指出」、「本刊調查」、「一位大學

教授說」、或「知情人士說」等語帶過，讀者很難自行辨識消息來源的可靠

性。雖說新聞媒體保護消息來源的作法，或許能使有利於民主發展的揭弊式

新聞，更有效率地呈現在公眾面前；然而，嚴謹查證、並適度給予當事人回

應空間，仍是必要的新聞專業作法。《壹週刊》該篇揭弊報導，容或有其不

註明消息來源的正當性，但媒體本身在進行此類報導前，對於消息來源可靠

性的評估即需有更多自律。是否過於片面呈現不利於報導對象的說法？是否

可能成為消息來源打擊異己的工具？是否提供過於誇大不實的資訊？媒體

都需有更多的自省。 

而在《壹週刊》該篇揭弊式報導刊出未幾，白文正即投海自殺，張俊彥

亦退出考試院長提名，顯見該報導對政壇、社會以致對私人的影響力，皆不

容小覻。近一年後（2009年6月），監察院發布對於此案的調查結果，平反了

張俊彥受白文正供養的傳聞，卻已是「遲來的正義」（李光儀、李青霖，2009

年6月12日）；國家社會為此篇報導所付出的成本與資源、及該篇報導所創成

的政治負外部性、對白文正私人企業和家庭所造成的影響、對張俊彥個人名

譽的侵害，皆由此可知。 

然而《壹週刊》所登之公領域政治新聞，也有具高度影響力之正外部性

者，其政治影響力亦同樣驚人，使包括前總統、前總統府副秘書長、法務部

調查局前局長、台灣高檢署前檢察官、總統府前專員、與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等，都因相關報導而深陷囹圄、丟官、撤職、或自行請辭，離開其不適任的

職位。 

整體而言，《壹週刊》創刊八年來的政治外部性呈現出以下特色：（1）

正外部性有，但較少（32.9%）；（2）正、負外部性影響力皆鉅。如何增加正

向的政治外部性、並減少其負外部性，是值得關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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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制級暴力、色情負外部性比例不高，但違反分級辦法 

 

如前所述，當新聞中含有愈多限制級暴力內容（具恐怖、血腥、殘暴、

變態等情節，或詳述施暴與自殺過程者）、或限制級色情內容（詳細描繪性

交過程、或裸露人體性器官）者，媒體卻未依法自行分級、並採取合宜隔離

措施者，本文視為對兒童及青少年與他人互動形成負外部性。 

就此而言，《壹週刊》封面故事中含限制級暴力與限制級色情的比例並

不高（3.8%, N=18），但卻有未依《分級辦法》規定分級、加註警語、未予包

裝封套之違法情形，因而具有可能傷害兒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之負外部性。 

《壹週刊》封面故事所含兒童不宜的報導類型包括：（1）喜談「性事」：

刊登性交圖照、或以文字詳細描繪性交姿勢及其過程；（2）模擬性侵：以電

腦圖示下體或全身裸露的性侵害過程；（3）血腥：過度描繪暴力現場的血跡

斑斑、或刊登暴力事件傷者大量流血的照片等。 

其中，《壹週刊》曾多次在封面上刊登色情交易的性愛圖照，或以文字

詳細描繪性交過程，以刺激銷售率。例如82期〈南台灣廉價色情天堂〉、240

期〈踢爆變性人賣淫直擊〉、283期〈台灣最大買春集團 荒淫直擊〉、361期

〈廟前活春宮 海鮮店淫亂口交直擊〉、369期〈假聊天真賣淫 鬧區性愛包廂

直擊〉、387期〈色情新寵 互動攝影活春宮直擊〉等文，皆有違犯《分級辦

法》之虞。《壹週刊》卻以「傳達社會現象」（何定照，2008年10月24日）、「照

片打上馬賽克，沒有妨害風化」（陳志賢、廖嘯龍，2008年10月25日）作為

說詞。 

此外，《壹週刊》尚有以電腦繪圖方式，詳細圖示裸露下體（即便並未

畫出性器官）的性侵手法與過程，例如114期〈民航局政風淫官爆性醜聞〉、

338期〈看守所爆醜聞，放任男囚屢遭雞姦自殺〉等文，皆為超乎常情的新

聞處理手法。其尚有以電腦圖示或刊登照片的方式，呈現暴力現場血跡斑

斑、或傷者大量流血的照片者，如22期〈F4慶功宴本刊記者被圍毆內幕〉、

183期〈紅燈截殺，海線角頭火拼台中幫〉、318期〈吳善九血案，殺手遭主

謀出賣內幕〉等文；或呈現恐怖自殺攻擊之剎那，爆炸現場震撼火光的照片，

如17期〈獨家直擊自殺兵團訓練營〉一文；及刊登僵硬或發黑屍體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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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58期〈冷血失業父虐殺兒女內幕〉、198期〈兒子曾否認父涉案319 剌扁

凶嫌曝光內幕〉等文，這些都可能使未成年者觀看後產生恐怖、害怕的心理，

卻仍登上封面、並且未加註十八禁警語。 

由此觀之，《壹週刊》封面故事中即便所含限制級暴力或色情等內容的

比例並不算高，卻仍有多起未依法自行分級的案例，因而對兒童及青少年與

他人之互動形成負外部性。特別是2008年以來限制級圖照登上《壹週刊》封

面的情況，較以往更為明顯而大膽。 

 

伍、結語 

 

海內外針對傳媒外部性的討論與研究其實不少，本文則是進一步整併與

分類相關類目，並提出「生產的外部性」與「消費的外部性」兩類區分方式，

據以進一步辨識台灣《壹週刊》所創生的外部性問題。 

研究發現：台灣《壹週刊》自2001年5月創刊，至2009年5月的八年間，

每年的封面故事都是以私領域軟新聞所佔比例最高，屬於Sparks（2000）定

義下的「周報式小報」。這意謂著，即使《壹週刊》對公領域硬新聞仍有一

定比例的關注，但其比例遠不如對私領域軟新聞的操作與渲染。《壹週刊》

監督公益的正外部性，少於其曝光私德的負外部性；政治正外部性佔全數樣

本的比例亦偏少，有些還因未註明消息來源、未署名、未予平衡報導，而存

在著新聞專業品質上的疑慮。《壹週刊》尚有一些限制級暴力、色情等內容

登上封面故事，比例雖不高，但明顯違反《分級辦法》，可能對兒少產生負

外部性。 

研究過程中亦發現，每週三出刊的《壹週刊》真可謂為台灣傳媒內容之

議題設定者。其議題外溢至其他媒體的情況甚多。這將擴大《壹週刊》內容

之外部性，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深究。 

此外，本文最重要的目的，亦非僅止於描繪與批評《壹週刊》，台灣其

他傳媒亦具其外部性。而事實上，傳媒外部性研究之最終方向，仍須導向至

探索可能的解決之道。而這需要未來更多研究的加入，以傳媒外部性的概念

出發，並從中演繹若干通則，乃至具體建言，以作為減緩傳媒負外部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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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其正外部性的社會思考與實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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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developed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Next 

Weekly’s externalities by reviewing articles for media externalities, especially 

Edwin Baker’s category system. In addition, we classified externalities into 

two types as follow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author collected the 

cover stories of Next Weekly from 2001–2009 using random sampling, which 

included 96 journals, 192 volumes, and 479 pieces of n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1.7% of news pieces were “public sphere-hard news” and 

51.8% of news pieces were “private sphere-soft news”. There were 43 out of 

82 pieces focusing on political news stressed the private sphere. Other news 

pieces from Next Weekly were subject to content restrictions (i.e., violence 

and pornography). This may have influenced the reaction of teenag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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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內容分析登錄說明 

 

一、  文本內容類別（1）與政治相關。（2）與經濟相關。（3）與社

會相關。（4）與生活相關。（5）與影視娛樂或文化相關。（6）

與體育相關。（7）與教育相關。（8）與旅遊相關。（9）與醫

藥相關。（10）與科技相關。（11）與國際相關。（12）其他。

（99）難以判斷／不適用。 

→ 依各新聞樣本中所含最多內容之主題方向來定類別。 

二、 文本內容側重面向（1）公領域。（2）私領域。（9）難以判斷

／不適用。 

→ 所謂「公領域」議題乃以「公共事務」或「與公共相關之事

務」為條件，也是新聞自由的基礎。舉凡政府決策範圍所做

的活動、攸關大眾利益之事，如政策、弊案、經濟或重要生

活大事等決策，皆屬「公領域」議題。但所謂「公共利益」，

並不限於國家或社會全體有關之利益，與限定一定範圍內之

小社會有關之利益，亦可包括於特定小範圍之「公共利益」

範圍。例如，《壹週刊》172 期「壹號頭條」曾報導〈王育

誠非法挪用 3千萬慈善基金〉一文。即便屬於長思基金會之

該慈善基金遭挪用，不一定損及整體國家或社會全體所有人

之利益，卻對少數需要該慈善基金之群體有所影響，故仍屬

「公領域」範圍。 

→ 著重於個人情感面向之報導者，則屬於「私領域」面向。個

人隱私或私德不屬於攸關大眾利益之公共事務，故即便是名

人（公眾人物、可受公評之人）的個人隱私，亦屬其「私領

域」範圍。例如，公眾人物的感情生活、個人風格與特質、

人生態度與志向、或與他人之私人糾紛等，均非屬攸關大眾

利益之事，故本研究將久歸屬於「私領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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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本內容是否涉及醜聞的報導（1）機關的、或價值含量較高的

醜聞。（2）個人的、或價值含量較低的私人醜聞。（9）難以判

斷／不適用。 

→ 本研究所謂涉及醜聞，指的是涉及「違犯社會主流道德或倫

常之事」（參考 Lull & Hinerman, 1997: 11-13）。例如，貪

瀆事件、性騷擾事件、婚外情、經營不法行業、或從事非法

行為…等，諸如此類之例常因被認為違反社會主流道德規範

或專業倫理，故而被媒體視為醜聞而須揭露。 

→ 依據 Lull & Hinerman（1997: 20-22）的分類，當違犯主流道

德的行動，乃由政府或企業所行動者，稱之「機關醜聞」。

由於機構所具有的公共角色，常使人們默許其諸多行為，在

此默許下，機構也常向人們提供某些道德保證（例如，不會

污染環境、不販售違害公眾健康的食品、依法履行公眾交託

的任務與責任，絕不會貪瀆枉法…等），而使人們心甘情願

地默許機構的作為。故一旦機構違反了這些期望，並遭媒體

報導出來，便容易引來社會反對。本文依此將此類醜聞視為

機關的、或價值含量較高的醜聞。而當媒體揭露社會名人違

反社會期望、常規或實踐的慾望事例，如婚外情等，即可能

爆發私人醜聞。由於此類醜聞所影響到的人士屬於某一受限

之範圍（並未影響到大眾之利益），本文將之視為個人的、

或價值含量較低的私人醜聞。 

四、文本含限制級暴力或限制級色情內容之情形：（1）有。（2）無。

（3）其他。（9）難以判斷／不適用。 

  → 依據《分級辦法》的規定，以及現行執法單位為求權宜而設

的限制級出版品判斷依據，本文將限制級暴力與限制級色情

內容，依下列幾項標準判定：（1）是否詳細描繪性交過程；

（2）是否露出第三點；（3）是否詳述施暴或自殺過程；（4）

是否詳述或呈現恐怖、血腥、殘暴、變態等情節。這些標準

容或在其他出版品（如藝術、醫學、或教育類出版品）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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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適用性上的質疑，但在新聞資訊中採用這些標準，檢視

其是否會使一般成年人感覺到「不堪呈現於眾」，反倒較無

爭議。本文亦將依此作為研究個案內容是否屬於限制級內容

的區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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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迷陣裡的權力與暴力： 

作為當代藝術的新紀實攝影話語― 

以《鍊》與《野想》為例*
 

郭力昕** 

 

 

 

 

投稿日期：2015 年 3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15 年 5 月 15 日。 

 
*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美學與意義的辯證：二〇〇〇年代台灣紀錄攝影的

藝術話語研究》（NSC 99-2410-H-004-174）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於此特別感謝

研究助理邱育南的資料蒐集，台北市立美術館研究組余思穎小姐與展覽組蕭淑文

小姐提供的攝影展場圖片，以及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回應意見。寫作期間，攝影家

周慶輝先生與作者電話聯繫時，得知此文的撰寫及其批評觀點後，表示歡迎對藝

術創作不同意見的討論；作者對周慶輝包容「異見」的藝術態度，亦於此表達敬

意。 
**作者郭力昕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e-mail: lixinwh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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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過對張乾琦的《鍊》與周慶輝的《野想》之批判的話

語分析，探討作為當代視覺藝術的新紀實攝影代表性作品，如何

建構意義與話語權力，進而產生了「意義的暴力」。本文發現，

藝術話語所生產的意義與權力，不僅來自攝影作品與攝影家，也

是媒體、評論者的詮釋，與美術館、攝影集製作等的共構結果。

本研究也發現，這項共構不見得是有計畫的，甚至有時觀點矛盾、

混亂；然而，它們仍成就了話語權力。 

 

 

 

 

 

 

關鍵詞：Avedon、周慶輝、張乾琦、意義的暴力、新紀實攝影、話語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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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代的台灣，傳統方式的紀實攝影實踐，是最主要的攝影文化風

景。從 1990 年代起，尤其在這個年代的後期，一方面受到當代藝術裡裝置

風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來自數位科技對影像創作的衝擊，台灣傳統紀實攝影

的場景，迅速且大面積的萎縮。不少對攝影創作有興趣的實踐者，或轉換跑

道，或者在創作之初，即以新紀實攝影的概念，往當代視覺藝術的方向發展

（姚瑞中，2003，頁 12）。作為當代藝術的新紀實攝影，在其視覺材料或符

號上的選取，既然仍程度不同的「紀錄」或指涉現實，而非全然以影像的形

式美學或前衛實驗為創作方向，那麼新紀實攝影與現實的關係為何，它究竟

連結或再現怎樣的現實，仍需要梳理、爭辯。 

  本文希望批判地閱讀成為當代視覺藝術的、且具代表性的台灣新紀實

攝影實踐，通過對影像符號的美學安排與設計，生產出怎樣的藝術、文化、

社會與政治性意義。蕭瑞莆（2006）認為，「理解視覺文化之意義在於，發

現並以批判角度檢視視覺化對象的動態過程。……所謂批判地介入視覺文化

思辨，就是首先決定何種影像之意義生產場域與模式，最能夠發揮解釋影像

的效力」（x-xii）。同時，攝影的藝術話語及其政治意義，從來都是一種權力

的展現。長期探討攝影再現、真實與權力關係的藝術史學者與攝影理論家

John Tagg，在《規訓的框架：攝影真實與意義捕捉》（The Disciplinary Frame: 

Photographic Truths and the Capture of Meaning, 2009）裡，延續他依據傅柯之

真實–知識–權力理論以分析西方紀實攝影的研究方法，提出「意義的暴力」

（the violence of meaning）這個批判地分析攝影修辭及話語的思辨路徑。他

認為，攝影做為證據的建制化功能之所以重要而需要更多的討論，不僅是它

在晚近歷史上成為社會治理與規訓知識的媒介，而且攝影複雜化了、或者可

能掩蓋了歷史書寫的工作，成為一種新的歷史書寫，甚至歷史本身（Tagg, 

2009, p.XVI）。 

  塔格研究的對象，環繞在十九世紀與 1930-1940 年代，攝影做為證據和

社會紀實文本在西方產生的話語權力，他針對的主要是傳統紀實攝影的實

踐。本文則從攝影的話語權力和「意義的暴力」這個概念出發，沿用到台灣

當代新紀實攝影的實踐經驗裡，藉以檢視在新世紀的頭十年裡，台灣最具代

表性的新紀實作品，在當代藝術的自我定位下，製造了怎樣的話語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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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它們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台灣自 2000 年起，有不少成為當代藝術的攝

影專題計畫1在這些為數不少的新紀實／當代藝術攝影專題中，就本文所關切

的議題，具有特別突出之代表性的兩組創作，是張乾琦的《鍊》（2001）與

周慶輝的《野想―黃羊川計畫》（2009）。2 

  這兩組攝影作品，在幾個層面上也具有相似性。首先，兩位創作者張

乾琦和周慶輝，皆由新聞攝影記者或紀實攝影師的職業出發，在專業工作上

累積了相當優異的成績，3之後轉往當代藝術的領域開拓他們的創作生命，並

繼續在當代藝術領域取得了很大的關注與成就。其次，兩組攝影作品的拍攝

對象，皆是自身無法發言的底層／弱勢人物：《鍊》的創作對象是高雄龍發

堂的精神病患，《野想》則是中國甘肅一個貧窮縣鎮裡的孩子。再者，這兩

個現實環境裡的被攝對象，及他們各自的處境，是以具有藝術手法和視覺美

學趣味的「新紀實」表現方式，將正面擺拍（pose）的人物肖像，安排到去

                                                       
1 這些專題計畫包括：張乾琦的《鍊》（2001）；游本寬的《真假之間：游本寬閱讀台

灣影像系列之一》（2001）、《台灣新郎：「編導式攝影」中的記錄思維》（2002）、《台

灣公共藝術―地標篇》（2011）、《游潛兼巡露―「攝影鏡像」的內觀哲理與並置藝術》

（2012）、《鏡話‧臺詞》，《我的限制級照片》（2014），以及持續創作但未曾集結出版

的「台灣房子」系列作品；陳敬寶的《片刻濃妝：檳榔西施影像集》（2003）、《迴返

計畫》系列（包括鄧公、老松、黃金町、湖東、楓涇五個攝影計畫，於 2004-2012 年

之間，分別在台灣、日本、韓國、上海執行）、《天上人間》（2009）、《尋常人家》（2013）；

董振良的《解放戰地：女體異念影像集》（2003）；王志偉的《私房面具》（2004）；姚

瑞中的《台灣廢墟迷走》（2004）；周慶輝的《野想―黃羊川計畫》（2009）；沈昭良的

Stage（2011）；鍾順龍的《文明風景–里程碑》（2011）；吳政璋的《台灣「美景」》（2013）；

等等。在上述這些專題攝影計畫中，本文僅選取《鍊》與《野想―黃羊川計畫》作為

在本文關切之議題下特別具有代表性之分析對象，乃是由於絕大多數其他的新紀實或

編導式攝影作品，並不特別針對底層／弱勢人物為材料，並將他們轉為一種視覺美感

經驗；而陳敬寶的《片刻濃妝：檳榔西施影像集》的拍攝對象，雖為販賣檳榔的女郎，

但筆者認為其攝影的觀看，在作品中展現了相對平等的權力關係，是一項展示了本文

關切議題之相反的案例。 
2 這兩組攝影作品，分別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並同時出版攝影集；《鍊：張乾琦

攝影展》由北美館出版，《野想―黃羊川計畫》則由優秀視覺設計公司出版。筆者曾

於這兩項攝影個展期間，分別在北美館觀看過展出作品。 
3 張乾琦曾任美國《西雅圖時報》與《巴爾的摩太陽報》攝影記者，後獲得馬格蘭攝

影通訊社提名，成為唯一的華人正式會員；他得到過各種美國國內與國際上的重要新

聞紀實攝影大賽的大獎。周慶輝在《中國時報》系的平面媒體任職過新聞攝影記者，

得過台灣年度新聞攝影獎等多項國內重要獎項，個展與出版包括《停格的歲月―痲瘋

村記事》（1995）、《消失的群像―勞動者記事》（2002）、《行過幽谷》（2004）等。以

上資料摘自《鍊：張乾琦攝影展》與《野想―黃羊川計畫》兩份攝影集裡的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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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空間裡，以大底片做巨幅的影像輸出，佈置在美術館展場，並出版成

大開本的精緻影像書。最後，這兩組攝影作品，都曾在台灣與國際主流藝術

空間／機制展出或得獎。4 

  優勢族群以新聞／紀實攝影的方式，面對缺乏理解或拒絕能力的弱勢

族群的生活樣態、文化景觀甚或人物相貌，進行奇觀化或異國情調的影像凝

視與消費的相關研究，實汗牛充棟難以細數。這些雖然仍是關於攝影再現現

實時的核心倫理問題，但並非本文希望探討的主要問題。況且，兩位攝影家

並不宣稱他們在描述或記錄現實，而是通過藝術手法，從題材中淬取視覺符

號或效果，創造想像或氛圍，從而生產出與拍攝對象之處境相關的其他訊息

或意義，讓觀者得到對某種（對他者或自身的）現實處境更深刻一層的感受

或認識。因此，論者並不能以傳統紀實攝影的理解框架，來分析或批評這兩

組影像。 

  基於此，本文要檢視的，是《鍊》與《野想》這兩組具有當代藝術特

色的新紀實影像，究竟生產了怎樣的意義，以及與他們取材的現實有怎樣的

連結；同時，本文將分析這些意義是如何生產出來的，藝術話語在此扮演著

怎樣的權力角色，從而創造了一種「意義的暴力」。本文於此需要先聲明，

以這兩組具有代表性的攝影作品為分析對象，並不意味著所有作為當代藝術

的台灣新紀實攝影作品，都有同樣的問題，或者問題的嚴重程度相同；有些

具備當代藝術手法的攝影創作，在一些也許無可避免的類似現象裡，仍反映

著創作者相當的自省內涵，或者其美學手法與內涵，是在描述或對照著攝影

者試圖呈現的複雜的社會／文化現實。 

  本文要強調，作為當代藝術的攝影，它的意義生產，並不僅來自影像

本身，或者攝影藝術家本人，而是由作品、攝影家、評論者、媒體、美術館、

和攝影畫冊等共同佈置出來的。Gillian Rose 介紹話語分析5作為一種主要的

                                                       
4 兩組作品除了分別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做過大型個展，《鍊》自 2001 年起，陸續應邀

參加威尼斯雙年展、聖保羅雙年展、馬德里國際攝影節、紐約「國際攝影藝術中心」

三年展等多個國際重要當代藝術場合；《野想》則於 2010 年起至香港攝影節、義大利

佛羅倫斯個展，並先後得到德國紅點設計獎與 iF 視覺傳達設計獎。 
5 在 Rose 的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 中譯本裡，譯者王國強將 discourse analysis 譯為「論述分析」。本文則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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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研究方法時，指出話語分析大致有兩種，其一關注視覺影像和言語文本

的闡釋，其二則較為關注建制的運作，例如藝廊、美術館（Rose, 2001／王

國強譯，2006，頁 183）。而本文將進一步分析，這種意義的共構，未必是目

的一致的集體預謀行為，甚至不見得是共織這張話語權力之網的所有參與

者，都思路清晰意識分明；然而，這張權力之網，無論如何創造了話語權力

和意義的暴力，並同時維護了一個安全的、少有挑戰的台灣攝影藝術話語的

生態和生產系統。 

  本文的研究關切，從塔格所分析的由國家機器控制、或被它收編利用

的社會紀實攝影，並提出「意義的暴力」的這個論點出發。但是本文閱讀的

兩組攝影文本，既非服務國家維穩的政治利益，亦非傳統紀實攝影；由是，

本文在案例分析上的參照，採用主編《意義的爭辯：攝影的批判歷史》（The 

Contest of Meaning: Critical Histories of Photography, 1989）的 Richard 

Bolton，對美國著名時尚兼肖像攝影藝術家 Richard Avedon 之攝影名作 In the 

American West 的專文分析。Bolton 對 Avedon 這組人像攝影的批判閱讀，同

時可以成為閱讀《鍊》與《野想》的有價值的參照。 

 

壹、新紀實攝影美學裡的意義製造：一個西方參照 
 

  藝術家兼藝評人羅斯勒（Rosler, 1989）在一篇關於社會紀實攝影的文

章“In, around, and afterthoughts (on documentary photography)”裡，討論美國

1930 年代「FSA 攝影小組」6代表性攝影家 Dorothea Lange 的經典作品「移

工母親」。這張被視為 FSA 龐大攝影遺產裡最知名、也號稱被全球複製得最

多的照片，後來引發了道德爭議，因為照片中的那位以聖母形象之西方宗教

藝術典故被呈現出來的潦倒母親，多年後對著媒體見證，她並未因為自己的

                                                                                                                           
語」作為 discourse 的對應詞。 
6 「FSA 攝影小組」是 1930 年代美國羅斯福總統「新政」政策所成立的「農業安全

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簡稱 FSA）之下的紀實攝影團隊，負責在經濟大

蕭條下的全美各地，尤其是南方農業與貧困地區，進行影像報導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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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被掛在全世界各地而得到一分錢好處。7Rosler 提到這段歷史插曲，主要

是強調一個原本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的時刻，被傳統社會紀實攝影捕捉下來之

後，當它的藝術性不斷被彰顯時的問題。 

  Rosler 指出，傳統紀實攝影的「美學–歷史」時刻，經常因為照片提供的

大抵只是一種模糊的、如同背景紙作用的社會氛圍（使影像不至於落入某種

無法閱讀的「神秘」時空裡），而非一種針對紀錄對象在政治意義與形式意

義之間的辯證表達或詮釋。因此，當時代參照不再、特定的指涉褪色時，照

片的美感意義，就在這種社會／歷史意義的剝落中獨自升高。此種對特定歷

史意義的排斥或抹除，使紀實攝影的「美學–歷史」時刻，其實是去歷史的。 

  Rosler 本身是一位視覺藝術家。她從創作者的角度，理解蘭恩或類似的

傑出紀實攝影家，在拍照時勢必關注的藝術表現形式，並且被普遍認為這個

形式本身有其存在的自主意義。但她反省，也提醒攝影創作者：無論 Lange

或其他以勞工為題材的攝影家，影像美學的適切性，必須連結到被攝題材所

座落的特定歷史語境裡，而非在題材中追求一種超越性的視覺美學形式；否

則，現實世界就只能淪為創作者取得作品之永恆美感的踏腳石，而創作者無

論動機如何良善的初衷，也會一步步朝著剝削被攝題材的方向靠攏，最終以

「藝術」當作合理化這種剝削的護身符（Rosler, 1989, p. 317）。 

  傳統紀實照片剝離了現實指涉，「沈澱」出藝術性而登美術館之堂，是

羅斯勒討論的主題。而原本就為了進美術館展覽的藝術攝影，在藝術體制裡

創造的意義系統，則另有相關的研究。例如，Douglas Crimp 以紐約公共圖

書館的攝影收藏為研究對象，發現此圖書館對其所收藏的攝影檔案的分類系

統，是以美術館的分類概念為之；這使圖書館裡的照片離開了它們的主題，

不參與圖書館其他資料的分類，自成一格的產生了一套獨特的意義系統。攝

影的收藏，讓美術館的意義凌駕圖書館；攝影作為一種意義和理解的建制，

也從其他的理解方式中分離出來(Crimp, 1981, pp. 32-37)。 

                                                       
7 在 1936 年 Lange 照片中的移工母親 Florence Thompson，在 1978 年的 75 歲時仍住

在加州小鎮的拖車屋裡；她對美聯社說，這張照片讓她的臉孔名滿天下，但對改善她

的生活卻毫無幫助（Rosler, 1989, 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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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opher Phillips 也針對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的攝影策展史，

進行過大規模的研究。他以 Walter Benjamin 在 1936 年那篇討論藝術作品之

「靈光」的著名論文〈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為基礎，檢視 MOMA 歷年

攝影展的策展，發現儘管許多策展方向存在相當的差異性，且都強調攝影展

的「展覽價值」（而非「崇拜儀式價值」）8，此美術館總是將攝影往去政治和

靈光效果的形式主義美學的價值方向傾斜（Phillips, 1982, pp. 27-63）。 

  Bolton 則先從比較宏觀的視角，看待藝術攝影在當代出現的問題。他檢

視西方晚期現代主義藝術在形塑正典（canon）與精細分工的實踐中，藝術

攝影如何逐漸發展出一種自我限制和排他性格。Bolton 指出：「早期現代主

義的政治動力，與晚期現代主義對照出一個重要的反差；對早期現代主義的

許多藝術家而言，形式的問題在當時，是關於藝術家之社會角色這個更大問

題的一個組成部份。美學問題即政治問題。但是在晚期現代主義取得勝利之

後，現代主義之政治基礎的思考，就被推到一邊了。當早期藝術實踐的形式

屬性被吸收、成為現狀（status quo）之時，一種去政治的藝術實踐也就逐漸

佔了上風。」（Bolton, 1989, p. xiii） 

  Bolton 在《意義的爭辯》裡收錄的自己的專文“In the American East: 

Richard Avedon Incorporated”（Bolton, 1989a）中，對美國名攝影家 Avedon

最受推崇的作品之一《在美西》（In the American West），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9在這組作品前，Avedon 已是美國一位極富盛名的時尚攝影家，擅長以 8x10

大型相機，拍攝各類名流人物，並常以挑起情緒的方式（例如以刺探心理的

提問讓對方不舒服），捕捉被攝者不常被呈現的樣子，亦即 Avedon 視之為一

個人的個性或心靈的一面。德州一美術館於 1979 年委託 Avedon，以其肖像

風格，拍攝這組以美國西部各類勞動階級為題材的作品。他花了五年時間，

拍攝了包括礦工、農夫、養蜂人、流浪漢等等 762 個對象，使用了大約 17,000

張 8x10 英吋大底片，最後選出 125 組肖像，以壯觀的大尺寸照片做了展覽，

                                                       
8 Benjamin 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裡，談到藝術品特別凸顯的兩極對立的兩種

接收和評價類型，其中一種將重點放在崇拜儀式的價值（the cult value），另一種則是

作品的展覽價值（exhibition value; Benjamin, 1969, p. 224）。 
9 以下對 Avedon 這組攝影作品的分析，除非另有所引，皆引述自 Bolton 的這篇專文

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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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出版成冊。兩次以此主題的展覽製作，光是照片的放大工作，就花了九個

月，消耗了 68,000 平方英尺的專業相紙。Avedon 的這項展覽，也取得了空

前的讚譽。10 

  《在美西》的作品特色，除了 Avedon 選擇了各類勞動階層與底層人物，

而非過去習見的四方名流，以及他的製作規模之外，最顯著的一個設計，是

將每一位被攝對象，從他們各自的工作或生活現場拉出來，站在一塊白色純

淨的攝影棚背景布軸前，讓每幅肖像在淺景深中二度空間化。大底片的放大

品質，能將他們的臉龐細節、「造型」、以及不自在或不確定的神情，如解剖

圖或 X 光片般地呈現的鉅細靡遺；同時站在白布景前，被攝對象又與他們的

現實背景徹底割離。這組被 Bolton 稱之為「後工業主義裡的邊緣階級，被轉

化為後工業的符號生產」的攝影作品，依他的分析，是 Avedon 以其藝術風

格，收編並且再時尚化了這些美國西部的邊緣人（Bolton, 1989a, p. 263）。從

幾個角度，Bolton 對《在美西》展開了深入的批判閱讀。 

  首先，是關於「放大的細節提供更多對真實的思考」的迷思。Avedon

用大底片大相機，在展場做巨大的展示，似乎期望他的觀眾純粹以這種攝影

的逼真感，與他照片中的人物交流。Bolton 描述，這些巨大的肖像，將美術

館的展覽空間轉化為一種「有如被咒語震懾住的絕對的存在」（Bolton, 1989a, 

p. 264）。Bolton 接著指出，有人認為這是當代藝術的一種新表現主義形式，

但更顯而易見的經驗參照，是黃色報刊或商業電視新聞裡的八卦影像11。那

些媒體影像總以最刺激、恐怖、聳動的現場影像切片來傳遞不幸事件與災

難，而這些煽腥影像則只滿足觀眾的幻想與窺視慾望，極少帶來理解。聳動

而無內容的影像，通過單一化與口味不斷增強的表現，將現實變成一系列的

幻象。 

  根據 Bolton 的整理，Avedon 為自己的創作是這麼辯護的：「表相即是

所有。你只能從表相取得背後的東西」；「肖像不在呈現相貌。當一種情緒或

事實轉為照片的瞬間，它就不再是個事實，而是一個意見……所有的照片都

                                                       
10 參見 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Avedon，上網日期 2015 年 3 月 13 日。 
11 在台灣今日的媒體中，這樣的影像更是無日無之，例如幾乎每天可見的《蘋果日

報》的頭版照片，或者隨時供應的各商業新聞台的整點新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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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準確的。沒有一張照片是真實的」；「這是個虛擬的[美國]西部。我不認為

這些肖像裡的西部，比 John Wayne 或 Edward Curtis 的西部更確實些。」

12Avedon的這些話，聽起來似乎讓人無法再以紀實攝影的概念來評斷他的《在

美西》了。但 Bolton 提醒我們一個弔詭：Avedon 於《在美西》攝影集的前

言裡，又強調這些照片裡的被攝人物，乃是一種自然的存在，與「發生」

（happened）的影像；這意味著這些肖像是對現實的一種透明的、自然主義

式的描述，儘管攝製過程的操縱性充斥每張影像。 

  此外，在記者會發佈的資料和媒體報導文章裡，許多人確實認為《在美

西》是美國西部的紀實性作品；例如，攝影集的出版者在出版目錄上這麼描

述此作：「這裡是破敗骯髒的美國西部，灰砂撲面、強悍堅韌、勇敢又悲傷

―真實的人物在真實的地方。Avedon 有勇氣直面這些人們的困境，並召喚出

他們驚人的美麗，標誌著 Avedon 藝術的新境界。」（Bolton, 1989a, p. 282）

在這些話語裡，Bolton 指出：「Avedon 安排了紀實攝影客觀與主觀上的衝突，

也就是在描述和自我表達之間的相互抵觸，它持續糾纏著紀實攝影。這種衝

突經常是我們認為許多紀實攝影所展現的一種糟糕的信念：即，關於[被攝對

象]自我表達的宣稱，遮蔽了[紀實攝影]權力關係中，特權階級再現另一階級

之現實的作風。」（Bolton, 1989a, p. 264）於此，我們一方面看到作為藝術家

的 Avedon 兩面討好的投機話語操作，同時也可以發現，攝影藝術家與主流

媒體、出版商共構的話語權力網絡和意義的暴力，是不分國界的共同現象。 

  Bolton 對《在美西》的第二個論點，是關於「將影像意義普遍化」的問

題。Avedon 的作品，被一些評論者認為是表現出人們的原型（archetype），

因此，避開被攝者的特定社會因素，可以讓人類經驗的基本真實顯現出來。

13由於 Avedon《在美西》的肖像，幾乎沒有特殊性，這些「基本真實」只能

與被攝對象的長相產生連結；「我們必須忽略照片中每一個主體之間的社會

差異，」Bolton 說，「並將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類型學，立基於表面的相

                                                       
12 John Wayne 是美國早期西部片的標誌性演員，Edward Curtis 是二十世紀初美國重

要的民族學攝影家，大量拍攝美國西部與美國原住民題材。以上三段引文，轉引自伯

爾頓摘述源自 Avedon 的三處書寫或演講內容（Bolton, 1989a, p. 264）。 
13 Bolton 以一項針對《在美西》作品的討論會上，一位評論者 Adam Gopnik 的立論，

作為這類觀點的例子（Bolton, 1989a, p.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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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上」（Bolton, 1989a, p. 265）。 

  Bolton 細究這組肖像，認為類型學的創作邏輯，在此作品中已經到了一

種荒謬的地步：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樣。他分析，Avedon 以各種表現形式上的

設計，創造影像的視覺力量，特別是經由對被攝者凝視鏡頭的反覆呈現；被

攝者與鏡頭之間的接目，是一種直挺挺的、不舒服的、尷尬笨拙的、甚至冷

酷猙獰的凝視。通過攝影，Avedon 以疏離的凝視表情，將所有人統合為一種

類型，其中包括漂泊者、女服務員、工廠工人、掘墓者、肉品包裝工人、精

神病患、監獄囚犯，等等。疏離狀態也許確實存在於這些人之中，但這疏離

沒有歷史；攝影家通過齊頭式的手法和單一的影像詮釋，並串之以某些意義

籠統的隱喻（例如在一些照片中出現的被宰動物），建立起某種對美國西部

勞動／底層階級的幻想式再現。這些高度風格化的影像再現，把所有被攝者

轉為演員，和另類時尚模特兒（Bolton, 1989a, pp. 265-266）。 

  影像意義的普遍化，也連結到 Bolton 對此作的第三個論點，即 Avedon

藉他者映照自己心理的問題。Bolton 引述的相關研究認為，人們建構固定類

型或刻板印象（stereotypes），是為了控制我們對未知–他者的恐懼。14而儘管

形成刻板的由來相同，操作各種刻板類型的方式卻不同：健康的類型是人們

拿來暫時抗衡生活經驗裡各種遭遇時的取捨機制，而病態的刻板類型

（pathological stereotypes），則不容許被改變，只能被控制。人們試圖自然化

病態的刻板類型，並且宣稱這種類型具有普遍意義；健康類型的彼此區分和

經驗的複雜性會被尊重，但不健康類型的差異性則被否認，只能以普世意義

的概念，強加於所有人身上。 

  Bolton 對《在美西》和 Avedon 其他攝影作品的閱讀，看到攝影家同樣

有著我們大多數人都有的恐懼：對疼痛、疾病、腐敗、衰老和死亡的畏懼。

他說，Avedon 的攝影是一首如同紀念碑一般的視覺輓歌，而生命就在照相機

前腐蝕、敗壞；然而攝影家從不挑戰這種刻板概念，從不提供被攝對象的特

殊性。Avedon 作品最明確的一致性，即是他從不願意從「影像風格」以外的

任何其他路徑，去表現人類的經驗。然而，Bolton 強調，「勞動、腐壞與死

                                                       
14 Bolton 引述的論點，來自 Sander Gilman, Difference and Pathology: Stereotypes of 

Sexuality, Race, and Madn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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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並不以化約的類型或風格存在，而是存在於歷史和特定社會現實裡。」

（Bolton, 1989a, p.266）Bolton 對 Avedon《在美西》攝影藝術的分析，提供

了不少有價值的論點，作為本文分析《鍊》與《野想》兩部作品的參照。 

 

貳、張乾琦：《鍊》 
 

  在新聞攝影專業上國際知名的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會員張乾琦，於 1993

到 1999 年間，斷續的前往高雄龍發堂拍攝在該收容機構裡的精神病患；而

以《鍊》為名的出版與展覽影像，則是攝影家於 1998 年 10 月的某一個下午，

一次取得的系列影像。15這個午後，龍發堂收容的精神病患在吃過午飯準備

返回養雞場等工作區時，攝影家請院方幫忙讓排隊離開餐廳的病患們，在通

道上依次稍微停留，讓他迅速按下快門。張乾琦在很短的時間裡，拍了將近

9 捲底片，大約 320 張影像，最後選出 48 張。16龍發堂院方將每兩名病患，

從腰部以名之為「感情鍊」的鐵鍊拴在一起，張乾琦的拍攝方式，是在定點

拍下每一組病患的正面全身肖像。有些病患並不願或不能配合站好，因此部

分的照片，在景框中呈現了各種神情、姿勢、動作、位置。 

  《鍊》的這種拍攝方式，與之後形成的出版和展覽形式，讓張乾琦從新

聞攝影記者與紀實攝影家，拓展為以新紀實攝影為表現手法的當代視覺藝術

家，雖然紀實攝影家仍是他尚未放棄的身份或工作方式。當整組經過精細挑

選與編排的龍發堂精神病患的正面人像，在暗黑的背景下，以重複的視覺節

奏現形於攝影集，尤其當病患的肖像以每幅 60x40 英吋與人等高的總共 40

餘幅放大影像，一字排開環繞在國內外各大美術館的牆面時，《鍊》的視覺

震撼效果及其所創造的藝術話語和相關討論，需要再梳理、爭辯。 

                                                       
15 見〈在一個更大的圖像之中：專訪張乾琦〉，《文化研究》第二期，第 329 頁。《鍊》

的出版在國內外有幾個版本，本文參考其中兩份台灣的出版：《鍊－張乾琦攝影專輯》

（1999），與《鍊 張乾琦攝影展》（2001）。前者為目前已停刊的一份攝影雜誌，就此

創作編輯了相對完整的作品，後者則是北美館的展覽圖錄，選輯攝影家於個展中的四

組作品：紐約唐人街、誓言（婚紗照）、鍊、迷走（上了鐵鍊的泰國大象）；而「鍊」

這部份只精選展場的部分作品。由於張乾琦以鍊的概念連結四項主題，有其象徵意

義，因此一併參考。 
16 同註 15 之參考資料，第 3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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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鍊》於 2001 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張乾琦攝影展」展出之間與之後，

獲得台灣新聞媒體大量的正面報導與評論。報導的新聞稿式內容大致雷同，

關注也多放在《鍊》的龍發堂題材本身、視覺呈現效果、與張乾琦作為馬格

蘭會員的攝影成就上。關於此作的評論文字，則多聚焦於個展中「鍊」這組

作品的人道精神與藝術創舉上。例如，當時北美館的館長黃才郎認為，此組

關於龍發堂精神病患的「作品呈現張乾琦一貫的人道關懷與對社會的批判」

17。莊永康則認為，從這組「作品中折射出來的，是個能夠對『弱勢』群體

產生體諒的同理心。這包括對《鍊》裡頭的精神病患……這樣的同理心，讓

張乾琦多少避免了西方描繪東方社會時常常出現的『獵奇』心態，而在紐約

能做到這點相信是不容易的」（莊永康，2008，頁 265）。鄭惠美也認為，「張

乾琦，一個亞洲人，尤其是台灣人，要與歐美國際競爭，他不用煽情、感覺

的影像，賣弄異國情調，他只是與人性的關懷『鍊』在一起」（鄭惠美，2001，

頁 333）。 

  鄭惠美認為張乾琦的照片是報導攝影。在不同的文章裡，鄭惠美兩次提

到，張乾琦透過鏡頭呈現了社會觀察和人權關懷，「鏡頭所呈現的影像張力

有限，而所隱藏的文化穿透力與批判力卻是無限」（鄭惠美，2001，頁 332；

鄭惠美，2006，頁 387）。蔡佩君也認為《鍊》是具有紀實性與見證功能的報

導攝影作品，她描述被紀錄的病患是「被鍊住的兩個人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只有被框住的當下」，而這個框取是「正面全身的類肖像，不帶情感的投射：

張乾琦的鏡頭採取批判的距離」。蔡佩君對這組影像意義的結論是，「報導攝

影的見證藝術，不在捕捉瞬間的驚異，更非遙遠自持的觀望，而是以技術建

立起被攝者、攝影者、觀看者，以及其所生存之社會的關聯」（蔡佩君，2002，

頁 101）。而陳思穎論及張乾琦攝影的特色時，一方面稱《鍊》以傳統報導攝

影方式花很多時間與拍攝對象相處，並以直接拍攝正面肖像的方式為之；另

一方面，她又認為這組作品挑戰傳統社會紀實攝影，是以一種冷酷和去脈絡

的影像拉出觀看距離，以在照片裡呈現一種「社會幻見」（social fantasy; Chen, 

2006, p. 85）。 

                                                       
17 見《鍊 張乾琦攝影展》，〈序〉，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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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些藝評人動容於《鍊》強大的藝術性。在紐約為張乾琦的展覽做

照片沖印放大的專業沖印師 Charles Griffin 認為，儘管這批在他工作室製作

時觀看到的精神病患的臉孔有如鬼魅，但「奇怪的是，這些照片又實在美麗」

（Dowling, 2001, January 12）。南條史生說，「他們（病患們）彷彿邀請觀者

將他們閱讀得更仔細一點。這些影像令人心痛卻又美麗極了。『美』絕不只

是以吸引人的形式呈現，不吸引人的事物也能發現美感。換一句話說，張乾

琦有能力將一般認為不美的對象，呈現出美的一面，或者以美的方式表現」

（南條史生，2003，頁 102）。胡永芬看展的經驗則是，「當空間轉換到靜默

的美術館殿堂中以 15 度的俯角面對展場時，每組畫面都意外地顯現了同一

而強大的戲劇化張力與荒謬性；當觀者迎面遭遇這個視覺時，或許未必會感

到同情（有些人物在畫面中的狀態，竟然能讓我聯想到中世紀的吟遊詩人），

但必然，是一種無法略過而詭異的震動經驗」（胡永芬，2002，頁 46）。 

  所以，從上述這些評論意見裡，張乾琦的《鍊》，究竟是對弱勢之人道

／人權關懷的紀實攝影、拉開冷靜距離的批判、被攝者／攝影者／觀看者之

間的社會關聯、去脈絡的社會幻見，抑或是飽含美感經驗與荒謬感的當代藝

術？攝影家張乾琦本人，在兩個訪談裡，似乎也在這幾種意義中擺盪、自相

混淆。在《鍊－張乾琦攝影專輯》的一份訪談文字裡，訪問者阮義忠問張乾

琦，兩兩拴住精神病患的鐵鍊，對兩人之間的關係產生怎樣的作用。張的回

答，反映了他對這條鍊子的作用，有相當的觀察與批判：鍊子有著院方對病

患的強控制力量，無法反抗只能臣服；而被鐵鍊綁住的兩造也有複雜的控制

關係，先來後到決定了位置高低，但病情輕重又可能翻轉成另一種控制關

係。不過，剛剛說完這個具有現實脈絡的描述，張乾琦隨即表示，「人類必

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使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張乾琦，

1999，頁 9）。意即，影像中的病患與鐵鍊，其實意味著一種抽象的意念或象

徵，而非龍發堂裡的特定現實。 

  《文化研究》也曾對攝影家做過一次深度訪談（林志明、劉紀蕙，2006）。

專訪中張乾琦談到自己希望拍攝一種「更大的圖像」，也就是將精神病患與

鐵鍊，表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關於人類生存或精神狀態的隱喻。當

劉紀蕙問到，是什麼動機吸引攝影家去捕捉某些影像時，張乾琦不止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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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能接受「捕捉」（capture）這個詞彙，並修正訪問者，他的攝影實踐

是在「具體呈現」（crystallize），而非捕捉。他說：「攝影當然總是離不開美

學跟技術這兩個部分，但是我會讓技術部分盡量簡單。我覺得一直阻擋我去

拍好照片的其實是相機」（林志明、劉紀蕙，2006，頁 337）。這個用詞的強

調值得探討，筆者稍後將回到此論點。劉紀蕙也問到攝影行為裡的權力關

係，張乾琦的回覆則是，長期的報導攝影不可能只是單向的關係，而必然是

一種建立互信的過程。 

  《鍊》的拍攝是「捕捉」還是「具現」，以及攝影的權力位置，一向是

紀實攝影者的道德焦慮，和他們必須面對的提問。然而，需要先釐清的問題

是，《鍊》究竟是紀實攝影、新紀實攝影、或純視覺藝術？無論紀實或新紀

實攝影，都可以跟社會現實做意義上的連結，包括對現實的批判性觀看；然

而，以具現或批判社會現實為名的視覺藝術，有時未必真正連結了社會現

實，而可能只存在於相關文字的修辭之中。攝影的紀實內涵與藝術性，並非

不相容的二分概念，作為當代視覺藝術一環的新紀實攝影，是可以納兩者於

一體的寬廣的影像表現形式。但無論如何，新紀實攝影的實踐裡，跟它所依

據的現實究竟發生多少關係，或生產出怎樣的意義，還是可以檢驗，而非只

能眾說紛紜，或將意義進行任意的詮釋。 

  在《鍊》的案例裡，判斷這項攝影創作計畫的屬性為何並不困難，只要

閱讀作為最重要之符號意義的鐵鍊，是作為讓觀者理解龍發堂精神病患現實

處境的描述，還是以去脈絡的概念，來成就其符號之普遍化意義的一個藝術

語彙或視覺設計。在不同的報導或訪談裡，張乾琦都提到他花了七八年時

間，不斷返回龍發堂觀察病患，與他們建立互信關係，也很清楚許多個案病

患的特殊狀態。在前述那篇阮義忠進行的訪談裡，張也將鎖鍊兩方之間的權

力拉扯、變換、或無從反抗院方權力的控制邏輯等不同層次，描述得相當清

楚。通過其他對龍發堂的報導，我們也知道部分的所謂「精神病患」，其實

是因為家人放棄面對的其他社會問題，而被送至龍發堂代為處理的；他們不

見得精神異常，卻自此無法離開。 

  然而，在《鍊》的呈現裡，我們只看到被捕捉於鏡頭前的成對被鍊綁的

病患，理解不到上述的那些他們的處境。影像固然不能亦不需要取代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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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描述功能，筆者也不意味著《鍊》應該為上述那些處境，進行傳統報導

式的紀實攝影製作。但鐵鍊作為權力拉扯或禁錮的符號，還是可以有一些其

他的影像設計或「具現」方式，讓觀者對病患真實處境裡的複雜面貌，有稍

微多一些的理解與閱讀渠道。張乾琦在《鍊》裡一字排開的影像視覺性與韻

律性的重複節奏，讓每一組病患的意義均質化、扁平化，成為一片關於禁錮

與瘋狂意象的視覺風景。猶如 Bolton 分析 Avedon 那些勞動底層的肖像照片，

「每個人看起來都一樣」。它在視覺效果上固然是震撼的，尤其當壯觀的陳

列在美術館的展場空間時，但它終究是一片被概念化的「風景」。 

  黃筑在其《龍發堂攝影研究》論文中指出，張乾琦的影像，「是以大量

的瘋狂者來呈現人我間集體性的鍊形關係，他只是利用龍發堂、瘋人、感情

鍊這三項元素來創作作品，剝削這些邊緣個體的歷史、脈絡與空間，以投擲

到理性秩序中作為一種整體性的諷喻論點」（黃筑，2007，頁 76）。這個被普

遍化和整體化的諷喻訊息可以是：我們（觀者）跟影像裡的他們（龍發堂精

神病患）其實都一樣，都在某種瘋癲和被禁錮的不自由狀態裡。這個訊息，

也在《鍊 張乾琦攝影展》展出與圖錄的其他幾組紀實攝影專題（紐約唐人

街的中國福州打工者、在婚紗產業裡走入婚姻體制的人、與被鐵鍊綁住的泰

國大象）中，取得了一種普遍意義的呼應與延伸。 

  於此，我們可以回頭來看「捕捉」和「具現」的問題。張乾琦在訪談中

表示不能接受以「捕捉」一詞描述他的攝影概念，而必須說「具現」；他的

進一步解釋，似乎意味著「捕捉」帶有太多技術上的操作（例如「決定性瞬

間」的技巧，甚至通過這樣的技術所攫取的意義的設計和框限），而「具現」

可能才是一種具有藝術或哲學層次的觀看與賦形的實踐。這是一個乍聞之下

動聽、但充滿矛盾的修辭：攝影的「具現」在這樣的概念下，意味著客觀現

實裡存在著一個「更大的圖像」，它的意義整體、普遍而明確，攝影者只需

要要有能力看到這個圖像，然後協助將它顯影出來，具體化為一張照片，即

功德圓滿。這個概念，其實正是攝影術自發明至今仍然持續有效的宣稱與迷

思：照片能夠如實複製客觀的真理。甚至不是再現，只是複製。照相機與攝

影，成為上帝的全知眼睛和觀看方式。然而，張乾琦又經常強調，「我拍攝

的是我的主觀與偏見」（胡永芬，2002，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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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至少出現了兩個問題。其一，如果攝影不在捕捉、而是具現，則既

然攝影家在龍發堂成對被鍊住的精神病患身上，看到了一個更大的意義圖

像，那麼在同樣手法被「具現」的三百多張底片裡，最後為何編選出來的是

這 40 張影像？依照具現的意義邏輯，那些底片裡的任何 40 張或其他數量，

以任何的順序或尺寸，應該都可以呈現同一種整體的意義圖像。然而，從展

覽與出版的影像編排裡，每幅影像各有變化，包括姿勢、表情、構圖等等的

差異與多樣性，讓比較世故的攝影藝術觀看者很難不推測，攝影家同時也在

挑選拍照時所「捕捉」到的、某些病患局部或全部逸出框格的影像（無論那

些「出格」的影像是難以控制拍攝對象的結果，或有意框取的構圖畫面），

以能在編排展示時，形成一種視覺的節奏變化或律動。其二，則是黃筑提到

的抽離歷史與空間脈絡的整體性的（totalised）或普遍的意義，18最後成就了

怎樣的話語作用和效益。 

  Lens Culture 攝影網站發行人兼主編 Jim Casper，在介紹《鍊》的第一段

話裡這麼描述：「這不是現代舞蹈表演團體的概念，或一齣貝克特《等待果

陀》的戲劇。如果它是虛構的作品，它的構思、選角、服裝和編舞都將贏得

首獎。然而，這的確是真實的」（Casper, n.d.）。這是一位看遍全球當代攝影

作品的專業主編，對《鍊》的讚美方式。龍發堂的精神病患在張乾琦影像裡

的造型，讓卡斯柏閱讀到的，是現代舞蹈或荒謬劇場；讓藝評人胡永芬聯想

到的，是中世紀的吟遊詩人。胡永芬在其評論文字的結尾，肯定張乾琦的作

品成就時，準確的描述了對於《鍊》在意義和效果上何以如此：「報導攝影、

新聞攝影、影像創作之類枝枝節節的分類方式，在當代藝術的範域裡都已經

不再產生什麼關鍵性的意義，一切都可以簡化為什麼是有意思的、有原創

的、有才華的作品……都可以簡而言之是好的藝術」（胡永芬，2002，頁 51）。 

                                                       
18 西方具批判精神之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早在二十多年前起，即針對西方陳述真

理或意義的整體化和普遍性的問題，展開密集而犀利的反省。他們認為，對現實的知

識或理解必須情境化（situated）在特定的脈絡裡，以避免落入一種實證主義式的傲

慢。這些學者為數頗眾，包括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1988)，研究流行文化的社會

學家 Dick Hebdige (1988)，後現代社會學家 Stratton 與 Ang (1996)，民族誌傳播學者

David Morley (1997)，以及女性主義學者 Donna Haraway (1991)等等。但在某種主流

的藝術創作圈裡，普遍性意義似乎仍是習於被接受的一種價值或追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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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乾琦的《鍊》確實是有才華的原創性藝術作品。當題材的在地脈絡與

現實意義，被觀看與表現的方式化約、抽離之後，它的美學體現與普遍性意

義，就在原創與才華中升高，並且容易連結到西方／國際熟悉的藝術語彙和

文化典故中。黃筑分析張乾琦作品的最後，就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鍊》

的藝術成果，是建立在消費題材的基礎上。「照相機的角度，與其說是尊重

與謙遜，倒不如說是一種消費，消費了觀者對瘋狂的想像」（黃筑，2007，

頁 68）。他繼續指出： 

 

  當《鍊》在馬格蘭的網頁以專業攝影家張乾琦的專屬藝廊出

現，這些壓上『© Magnum Photos』版權所有符號的照片，走出台

灣、高雄、龍發堂這些地球上的小小空間，進入虛擬無遠弗屆的

網路世界時，在不允許按下滑屬右鍵複製或另存圖片的限制下，

瘋癲者成為藝術家、馬格蘭通訊社的私有財產，沒有機會提前或

事後表達自己做為被觀視作品的意願，沒有資格複製或保存自己

的容貌……。那一道緊縛腰際的鎖鍊與一張張清晰可辨的臉，就

像是一個象徵、一張名牌、一個病歷，教導我們對瘋狂的表面認

知，並懂得迴避的策略，社會建構的符號被銘刻，因而瘋狂與囚

禁的共生關係，以及罪犯的想像，是瘋人必須永恆接受禁錮的懲

罰，在現實中，也在影像中（黃筑，2007，頁 47）。 

 

龍發堂精神病患被永恆禁錮於現實和影像中的懲罰，也是 Bolton分析Avedon

《在美西》那些底層勞工被化約為「病態的刻板類型」之後，只能被控制、

不容許改變的政治話語效果。 

  黃筑對於《鍊》消費了題材的論點，是一個道德指控。此作涉及道德

議題，是因為它涉及權力問題。《文化研究》的專訪提及攝影的權力位置時，

張乾琦指出，拿相機的人通常是權力兩造中的「贏家」，但長期投資的報導

攝影計畫，必須是個與被攝者建立互信的過程，不可能是一種單向的權力行

使關係。暫且不論攝影者與精神病患能否有效建立互信，或病患能否充分理

解攝影家的意圖、與最後呈現的樣貌，以及，龍發堂院方是否有資格代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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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同意或不同意被拍照，重點在於，攝影裡最主要的關於權力的概念，乃來

自於影像話語效果所製造的被攝者無從回應又無法否決的意義，而不那麼是

關於拍攝與被攝兩造，是否建立了雙向、互信關係，更非關訪談參與者之一

蕭嘉慶所說的、作為一種尊重與謙卑觀點的「腰部高度的拍攝角度」（林志

明、劉紀蕙，2006，頁 336、340）。 

  通過對《鍊》的分析，本文要強調的論點是，作為當代藝術的新紀實攝

影，它的意義建構，經常是以擺盪、遊走在紀實和藝術的話語縫隙之間來達

成。兩相掩護、互為奧援的試圖合理化的修辭與詮釋，卻常可能出現意義的

混淆與自相矛盾。這種經由作品、藝術家、媒體、與評論者等所共同形成的

一種意義的迷障，最後卻構築出一種奇特的相互肯認、不再細究的話語網

絡。是這樣的一種奇特網絡，讓攝影得以持續宰制著在指涉現實時任意的詮

釋權力。話語權力的這種生產與控制的實踐，是本文所稱的一種「意義的暴

力」。 

 

參、周慶輝：《野想–黃羊川計畫》 
 

  黃羊川是位於中國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東南的一個貧窮偏遠村鎮。這

個河西走廊的貧困村落裡，居民以農牧業為主，年平均收入只有三千元人民

幣，與一台電腦的價錢一樣（楊純芳，2011）。已故的台灣電腦製造商溫世

仁，相信科技可以讓人脫貧，因此他的「千鄉萬才」計畫將網際網路引進黃

羊川，希望能讓當地窮困兒童，通過網路接觸外面的世界，而農民可以利用

網路將生產的農牧產品賣到美國的超市，使網路發揮行銷功能。除了提供一

批電腦給當地，溫世仁基金會也在該鎮蓋了一座有獨立發電設備的「黃羊川

國際會議中心」；計畫中還包括在此中心建商城、舉辦科技相關研討會等等，

後因溫世仁的辭世而終止了計畫（海杰，2010）。 

  當時台灣公視、溫世仁基金會、和其他影視工作者，都計畫在黃羊川

拍攝關於這位「科技遊俠」的科技夢想故事；周慶輝起初也參與在影視導演

劉嵩的紀錄片製作團隊裡，負責平面攝影的紀錄工作。然而，周慶輝自 2006

年開始的這個攝影紀錄工作，在兩年的創作過程裡，很快的轉變成一個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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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計畫。如同《鍊》之於張乾琦，《野想―黃羊川計畫》也是攝影家周慶

輝從傳統紀實攝影成功轉型為當代視覺藝術家的作品。 

  在「色影無忌」攝影網站的一份長篇訪談裡，周慶輝中肯的描述了他對

溫世仁打算科技化黃羊川的「脫貧計畫」的觀察：「溫世仁做的這件事情其

實是一個夢，一個成功商人的夢。但事實上，這件事施行起來很難，因為即

使你給了當地孩子一個電腦，他們也未必能付得起上網費。所以我就想以夢

為題來施行拍攝計劃」（海杰，2010）。也就是說，台灣這位「科技遊俠」電

腦救貧的人道主義之夢，是個完全不切實際的幻想，無論這些窮困家庭是否

付的起上網費、軟硬體維修費，或電腦壞了去何處維修等等問題。 

  評論家楊照在此攝影集的一篇對談〈「後紀實」的攝影藝術〉裡說，周

慶輝的攝影計畫本來是紀實的，但是他原本要記錄的電腦與黃羊川兒童之間

的關係，根本還不存在，也就是「無實可記」（周慶輝，2009）。周慶輝於是

改變計畫，以藝術手法拍攝「對電腦科技的夢想」這件事。在周慶輝觀察到

的現實裡，從企業家溫世仁在黃羊川打造的夢幻或妄想，到黃羊川居民或兒

童被此幻想所映照出來的不堪與荒誕處境，其實都是相當值得以影像話語表

述的，無論以傳統紀實方式或新紀實的藝術手法為之。但是，周慶輝以藝術

手法所呈現的「夢想」主題，究竟如何觀看和處理他的現實題材；通過影像

藝術和環繞它的報導與評論，又創造了怎樣的藝術／政治話語和意義，需要

進行仔細的話語分析。 

  周慶輝在《野想》裡視覺化孩童「夢想」的執行方式，是請他們畫出自

己對電腦生活的各種「野想」，然後將這些孩子拉到攝影家以當地廢棄車站

改成的攝影棚內，拿 4x5 相機的大底片拍攝孩童的面孔，並將他們各自的圖

畫倒映在自己的眼睛裡。為了看清楚這個瞳孔中還有文章，每幅孩童的頭像

被放大到 129x94 公分的巨幅展覽作品上，一字排開掛在美術館的牆面。周

慶輝說，「使用攝影棚的時候，我就想著要拍肖像。在展覽時，就把這些小

孩子的夢放進他們眼睛裡，孩子的眼睛裡有他們畫的畫。我為什麼把那些照

片放那麼大，就是因為要讓觀者看到他們的夢。而夢在哪裡？就在他們的眼

神裡」（海杰，2010）。 

  同時，攝影家找來蘭州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學生，將孩童的圖畫投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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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到殘破的土牆上，並挖洞設計，讓孩子們站、蹲或露頭於牆洞之中，與他

們被彩繪於牆的圖畫做一些「野想」設計或安排（楊純芳，2011）。在《野

想》於北美館的展覽和攝影集裡，除了身份證式的正面大頭照，以及孩童與

「壁畫」照片之外，另外兩部份的作品，一是將這些孩子在攝影棚裡安排出

一些姿勢，或拿著一些他們家中或生活裡的小物件為道具，做成一系列的去

背景擺拍照片；另一部份則是以黑白紀實照片，拍攝無人的幾處室內生活場

景。 

  《野想》展覽與出版前後的報導不少，除了制式新聞稿基本資訊，多半

集中於溫世仁先生在甘肅黃羊川希望以科技弭平城鄉差距的善舉和人道胸

懷，以及攝影家周慶輝「黃羊川計畫」如何藉新紀實攝影與各種藝術安排的

手法，再現或詮釋了溫世仁的理想。19針對此作的評論不多，但一篇相當關

鍵、值得進行詳細之話語分析的文字，是稍早提及的《野想》攝影集那篇三

人對談〈「後紀實」的攝影藝術――對談者陳傳興 vs.楊照 vs.周慶輝〉。這篇

對談包括了幾個有價值但需要爭辯的議題，包括紀實與藝術操縱、去脈絡的

肖像、「怪誕」（grotesque）藝術效果於《野想》的意義，以及關於此作的「想

像」。本文逐一分析，以歸納這些話語在意義生產與權力效果上的問題。 

  對談中，楊照論及周慶輝在黃羊川，發現了當地兒童與電腦的關係並未

發生、「無實可記」的真實之後，從紀實攝影家的角色「轉化成一個曖昧模

糊的『當代藝術家』」，而現實則不再是記錄對象，變成了攝影藝術家介入操

縱對象的創作素材。楊照稱周慶輝的身份變化仍「曖昧模糊」，楊並似乎要

犀利的解構這種曖昧模糊。他認為，周慶輝同時還拍攝了孩童家等現實環境

的照片，是一種「護身符和藉口」，以否認自己「藝術家中心」的強悍介入，

和操縱孩童以改造素材為藝術的作法。他指出，「周慶輝還在抗拒新角色，

還在留戀舊的紀實攝影家身份……；但還有另一層意思是周慶輝想要把攝影

的現場叫喚回來，假裝自己還在黃羊川，在場目睹記錄這一切，塑造現場攝

影家的身份，試圖否認自己居間 manipulate 材料的藝術創造作法」（周慶輝，

                                                       
19 除了「色影無忌」網站的訪談（2010）與楊純芳（2011），這類訊息的報導在展覽

與出版的當時包括陳小凌（2009 年 7 月 21 日）、許惠涵與林筱影（2009 年 7 月 22

日）、黃雅詩（2009 年 7 月 22 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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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 

  楊照對周慶輝的這段創作心理分析，或許可以成為一種閱讀《野想》影

像既以藝術手法為主、又包含了一組黑白紀實影像的詮釋方式，但未必能成

為對創作的充分解釋。周慶輝的這組黑白紀實影像，雖然題材是黃羊川居民

簡陋的廚房與臥房，或幾個空無一人的公私空間與電腦室，但這些空間乾淨

工整井然有序，室內家具器物在現場光線中，顯出一種安靜、細緻的視覺肌

理和美感，從而將現實轉化為一種視覺「場景」，抽離了現實，自成一種藝

術效果。21也就是，「操縱」不僅是在《野想》那幾組彩色作品的藝術安排裡，

也同樣可以在黑白紀實影像的表現上。 

  然而，當楊照犀利的分析了他認為周慶輝存有的創作心理之後，隨即認

為這種當代藝術裡的操縱並不涉及道德問題。他說，「那些照片究竟是拍浴

缸、牆壁、燈還是人都不重要，經過相機與相紙 manipulate 出來的色彩與影

像才重要，因為那是油畫材料或其他任何材料都無法去創造出來的」。楊照

將作為藝術材料的物件與人等同起來看待操縱的道德問題，表示他認為在攝

影成為藝術創作時，一切關於人的意義或再現方式的道德考量，都應該退

後，或根本不成為問題。當媒體報導依然幾乎全面認定周慶輝的《野想》是

在彰顯溫世仁的理想、當周慶輝自己宣稱作品是凸顯黃羊川孩童的純真與想

像時，即說明了這組新紀實攝影作品，與現實仍有意義上的牽連，那麼，這

些道德議題恐怕不能因為對藝術的追求，即不成為問題。 

  與討論張乾琦的《鍊》一樣，關於《野想》涉及的道德議題，筆者所關

切的面向，並非攝影家是否取得拍攝同意、或者是否用了某些手段得到這些

同意與配合等問題；而是，面對現實環境裡的一群弱勢對象―一群無從理

解，因此無法判斷意義或拒絕入鏡的孩子―這些藝術話語和評論詮釋，生產

                                                       
20 此引文與以下來自此書對談的引文，出處皆同，不再另作出處說明。又，《野想―

黃羊川計畫》攝影集，全書沒有頁碼。 
21 塔格在一篇分析美國 1930 年代起的重要紀實攝影家 Walker Evans，於經濟大蕭條

時代的美國南方所拍攝之貧窮農民，與他們房舍器物的工整細緻之視覺藝術性呈現

（這些紀實作品以收錄於 Evans 與 James Agee 合作出版的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一書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正是 Evans 美感化人事物以抽離現實的體現，是一

種「對意義的拒絕」(Tagg, 2009, p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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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怎樣的意義與權力。這項關切，首先必須反映在對黃羊川孩童臉孔肖像的

討論上。影像理論學者兼攝影藝術家陳傳興在對談中指出，當攝影家面對數

位攝影的巨大變化而產生了對傳統影像生產方式的焦慮時，周慶輝反其道而

行的使用傳統大相機與手工方式，拍攝孩童如照相館身份證照般的正面肖

像，是「帶有強烈辨識身份的功能」；而當小朋友的畫作被移到土牆上時，

在「轉印」的過程中又產生了「一種自我否定的關係，一種身份變造的暗示」。

陳傳興認為周慶輝「無意識地創作了這種形式、這種關係」，並在展覽中強

化這樣的形式與關係。 

  訪談最後，陳周二人再就大幅肖像做了些討論。陳傳興閱讀這些打光均

勻正面的孩童肖像，使被攝者的臉部細節纖毫畢露無可逃遁，認為是一種非

常直接的、顯微鏡解剖式的影像。周慶輝則回應，他以巨大影像表現孩童的

身份證式肖像，為的是「特別希望觀看的人與小孩互相凝視而發現新的事

物，並打破人們對小孩的定型概念」。至於孩童的面容肌膚被鉅細靡遺的展

示，是由於攝影家希望「讓看照片的人有深切的感受，我想殘忍是一種必要

的手段」。對談內容於此結束，周慶輝希望觀者深切感受到什麼，是「發現

新的事物」、「人們對小孩的定型概念」，或者其他，攝影家沒有提示。同時，

陳傳興在藝術評論話語中提到的身份辨識、轉印、自我否定、與身份變造等

辭藻或概念，和「解剖式影像」的概念如何架接，也不得而知；但至少可確

定的是，這些自說自話的藝術話語，在意義上的自我完成或自相矛盾，與作

為被凝視客體的黃羊川孩童是不發生關係的。 

  影像學者顧錚在《野想》攝影集的序文〈由周慶輝的《黃羊川計畫》所 

“野想”到的〉，清楚地指出了《野想》的藝術話語裡觸及的道德問題。顧錚

提醒，當一群從未通過大相機的暗箱拍過肖像的孩童，被請入攝影棚內拍

照，還被要求不許微笑時，因緊張、不確定的心情所產生的一種風格統一的

僵硬、愚鈍、落後、麻木的表情，不是那些農村兒童的常態表情，而是「攝

影作為一種權力」所起的作用。他進而指出，這些攝影棚內去現實脈絡的孩

童肖像及其表情，卻又產生了一種在中國政治語境下的不堪隱喻。顧錚分

析，因為證照式的拍攝方式排除身體、集中面部以辨識身份，掌握面孔即是

掌握身份與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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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孔，可能是權力最希望掌握、禁錮與控制的部位，而身份

證件照片只有納入頭部一事，也喻示人在權力面前放棄行動力，

或者說通過身份證件照片的方式向權力投降。而孩子們處於落後

的中國西北這個不可動彈的困境之中，他們的生存困境，其實正

好被身份證件照片這個強勢控制的形勢所象徵（顧錚，2009，無

頁碼）。 

 

  從周慶輝對自己攝影藝術的解釋來看，顯然顧錚分析的這些孩童大頭照

所帶有的政治隱喻，不是周慶輝意欲的批判企圖；相反的，是他在「藝術地」

表現孩童們呆滯僵硬的表情（一如 Bolton 分析 Avedon 以巨幅肖像表現底層

對象之尷尬笨拙的神情）時，雖然無意識、但無論如何加入了中國統治者對

人民身份控制之政治禁錮的象徵意義生產裡。 

在孩童的正面臉孔肖像外，周慶輝也讓同一批孩童在攝影棚內，擺出一

些奇特的姿勢或表情，或者搭配一些從生活中移至攝影棚裡成為「道具」的

小器物；在這批擺拍的作品裡，孩童們成為演員或模特兒，以成就攝影家將

黃羊川農鄉孩童轉化成一種怪誕造型的影像藝術能力。這組影像裡，孩童的

表情姿態造型是怪異的、充滿劇場感的；孩子們的表情，在鏡頭下顯露出一

種奇異的世故或超現實的神色。而這種具有劇場感的怪誕表情與造型，同時

讓黃羊川兒童的陳舊衣著或當地特殊服飾，形成一種時尚化的視覺效果，與

Avedon 時尚化邊緣人的造型，具有類似的影像效應。 

陳傳興就過去十幾年裡對中國當代攝影藝術的觀察，指出怪誕是一種

「最主流的修辭」，但他認為周慶輝表現的不是這種怪誕路線，只是表演或

扮演，不以荒誕為主。楊照則認為，周慶輝是以巧妙的環境和視覺設計，使

看起來平常或正常並不怪誕的孩童，「讓他們身上浮現不安的怪誕性質」。楊

照再次相當銳利的指出，新聞或紀實攝影家總愛追逐異常或特殊的人事物，

例如災難性的事件或場景；當沒有異常題材時，一些攝影家就將平常的人事

物怪誕化。楊照認為這種對怪誕的追求，是攝影家面對現實或創作的一種「偷

懶的方式」。陳傳興聞此，隨即調整了他先前的說法，表示周慶輝在「玩一

種似是而非的曖昧。合理的怪誕。表面呈現出兒童天真但其實裡面有暗示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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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安存在。」 

筆者暫且將楊照所謂的「偷懶」，理解成攝影家在觀看、再現或介入現

實世界時的偷懶。也就是，攝影家不願意在生活場景或「視覺材料」（例如，

黃羊川的孩童）上看起來平淡無奇的現實，以比較複雜的思考和藝術話語回

應，以藝術語彙從這樣的平淡現實中表述或探究真實的複雜性。他們寧可直

接把一些題材怪誕化，讓攝影作品既在視覺效果上搶眼，又似乎包含了某種

具有神秘或深邃的文化、社會、政治、心理等曖昧意涵，而它在政治責任上

也安全，一舉數得。於是，周慶輝這組帶有「合理的怪誕」的孩童擺拍造型，

就可以被陳傳興合理化的解釋為既天真又帶有些邪惡或邪氣之並存氣質的

外顯。兒童確實並不只有天真單純的一面，但黃羊川兒童的一種「複雜性

格」，是否應該展現為《野想》在攝影棚內被周慶輝調動出來的一種去地域

差異與現實脈絡，如同一些比較容易在大都會小孩臉上看到的那種世故與超

現實表情，則仍有爭議。 

此外，對談中也討論了在《野想》影像中，攝影家所拍的「想像」的方

式、意義與價值。周慶輝不僅在此對談、也於其他報導中一再強調，他這項

創作計畫是想拍出想像。因此他的設計與安排，包括請小朋友畫出對電腦的

想像，再將圖畫複製到土牆上，並且安排一些當地人的生活器具（例如，傳

統嫁妝裡的臉盆，或市場裡掛羊肉的鐵勾），移置於複製了孩童圖畫的土牆

場景中，與孩子一同成為結合「童趣、虛構與現實」場景中的道具，完成《野

想》的想像工程。這種想像的創造方式需要爭辯，因為既然如周慶輝和楊照

所說，孩子與電腦的關係並不存在，孩童完全不清楚電腦可以帶給他們什麼

好處時，孩子其實缺乏任何據以想像的現實經驗基礎。在無從想像之下的關

於「科技想像」的繪畫，遂成為一種按照攝影家劇本設計的蓄意安排，和一

種矯情的要求。 

陳傳興在這個問題上，對《野想》做了批判性的回應。他指出： 

 

一個沒有說話權力的小孩，從相機裡重新獲得說話的權力，

然後攝影者又透過 manipulation 再次予以剝奪。……雖然周慶輝

一直強調這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的再現，用想像的方式畫出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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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都知道這不是真正日常生活的再現，很多 image 代表的

不是小朋友自己的想像，……是攝影者作為一個侵入者不僅是入

侵他們的生活、佔據擁有他們的 portrait image，甚至連他們的想

像、敘述都要去入侵、剝奪、佔有（周慶輝，2009，無頁碼）。 

  

陳傳興認為，當周慶輝談及孩童畫出兩台電腦談戀愛等等「想像」，其

實是攝影者面對被攝者的告解式。楊照為陳傳興這項批判《野想》的緩頰方

式，是將周慶輝對「想像」的藝術設計，視為一種當代藝術家的「更高的責

任」；這個責任是，他們「要去創造一種值得保留的形式或理由」。楊照認為，

「當所有事物都消失，基本上沒有人會覺得可惜的時候，那當代藝術的一個

使命是，必須找到藉口、理由，因為我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形式，不論是視覺、

行動、造型，都是應該值得被保留下來的。」這個說法，也讓人理解了何以

楊照會認為，為了當代藝術的創作需要，所有的操縱都可一視同仁，沒有道

德的問題。然而，楊照必須回答的是，何以針對消失中的文化事物進行創作

時，保留自己藝術創作的形式――即使這個形式產生了意義的混亂、剝削、

或暴力，仍是當代藝術家的更高的責任；或者，為何當代藝術家創造出的任

何藝術形式，及其中所生產的任何意義，都值得保留、無需檢驗、沒有道德

負擔。 

《野想》攝影集裡的這篇對談，展示了評論者對於藝術話語時而批判、

但又自圓其說、自我合理化的混亂怪異邏輯，以及攝影家從中可以取得的解

釋縫隙。例如，周慶輝在《野想》攝影集裡，會將對談文章與序文中的一些

語句從文脈中擷取出來，斷章取義的放在攝影集四段影像作品的開頭，成為

理解或賦予作品意義的定義文句。譬如，在最後一部份拍攝黃羊川屋內空間

的黑白紀實影像前，周慶輝摘取顧錚序文裡「現實世界的複雜程度，其實遠

遠超出許多理想主義者的想像」這句話，即是一個代表性的文字與意義操

弄：顧錚這句話在序文中，是針對類似溫世仁這類盲信科技可以改變貧富差

距的人的批評；被去文脈的挪用到另一頁空間裡之後，意思卻可以被閱讀或

翻轉成對質疑「黃羊川藝術計畫」剝削現實題材的意見的批評。而這句話放

在一組看似紀實攝影、卻以美感化的影像將複雜世界轉化為美感經驗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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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其佈置意義的暴力、荒誕與「手段殘忍」的程度，也相當少見了。顧

錚在其序文最後說，「很抱歉……現實有時無法讓我繞過現實只談攝影」（顧

錚，2009，無頁碼）。 

 

肆、結語 
 

本文探討作為當代視覺藝術的新紀實攝影，如何建構意義的權力，並且

產生了意義的暴力。本文以 Bolton 分析美國攝影家 Avedon 的《在美西》這

組攝影作品，作為一個分析的案例參照，從而針對台灣在這個世紀前十年裡

最具代表性的兩份新紀實攝影作品《鍊》與《野想》，進行批判的話語分析，

檢視環繞在兩組作品的藝術話語，各自生產了怎樣的意義和權力。本文發

現，兩組作品的話語生產和意義建構，有源於各自作品風格或題材的特徵，

也有一些共通之處。 

而本文特別希望強調的研究發現是，這些藝術話語所生產和建構的意義

與權力，不僅來自於攝影作品本身，更是攝影家的詮釋，以及媒體、評論、

美術館、攝影集等的共構結果。本研究也發現，這項共構不特別是一種經過

協商後的共識或計畫，甚至可能在某些藝術意見上觀點相左、或自相矛盾；

然而，本文的論點是，即使詮釋的過程出現意義上的不一致、甚至混亂，它

們都詭異的成就了一種話語權力的效果，從而出現了一種意義的暴力。 

現實題材不以傳統紀實攝影再現，而訴諸包括新紀實攝影概念在內的各

類視覺藝術形式，不僅應該被鼓勵，筆者甚至認為，那是攝影處理現實的複

雜性時，比較可行的且得以相對深刻的路徑。紀實攝影礙於見證式的傳統攝

影義理，通常取得了現實的表相，但難以進入現實的內核，讓人得到對脈絡

性的意義理解。然而，如果藝術手法是新紀實攝影的表現概念，則新紀實攝

影在藝術話語上的生產，必須一定程度地連結著特定的現實，成為表述意義

的根據或線索。若仍只取現實題材的表相，然後以藝術語彙／技巧，將這些

作為現實表相的影像符號，轉化為視覺藝術本身，將極可能出現對現實本身

的剝削。 

《鍊》與《野想》分別出現了這樣的藝術作用和話語效果。攝影家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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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想要剝削特定的弱勢／邊緣攝影對象，而可能是希望通過他們來訴說某種

「更大的圖像」或更普遍的意義，並從中生產自己的藝術。但是，在缺乏與

現實意義連結的基礎，或者在被攝者的主體性與特殊性被抹除的方式之下，

那些更大的主題，無論是正常與瘋癲、文明與荒野，亦或是自由、禁錮、理

想、怪誕，都可能會流於與特定現實脫勾，成為在自我合理化之封閉空間裡

的意義製造或任意詮釋。這樣的意義製造，經常是擁有操弄藝術辭藻能力的

人的權力展現，也是暴力的。 

最後，作為分析、拆解攝影藝術話語之意義與權力的研究者，自身是否

能完全避免話語分析過程裡所生產的意義之權力／暴力性質？研究者的書

寫，是否有此顧慮上的豁免權，或者較高一階的觀看與發言位置？然而，假

如一切話語必然帶有權力作用，或都有可能導致意義的暴力的話，創作、評

論、分析或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的研究書寫，應該如何進行，以不至於動輒

得咎，或落入虛無者的行動困境或無法行動之中，是需要面對的問題。 

龍發堂攝影研究者黃筑在其論文最後，已經反身地省思並回答了這個問

題。他從自己作為論文書寫者，需建構理論和分析之完整性的這個事實與慾

望出發，反思這項書寫的權力作用，是否能被化約到與他所批判的攝影權力

關係中，變成同一回事。他援引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在〈底層能發言

嗎？〉一文的論點，認為雖然知識份子不能代表無發言位置的人說話，但如

果這造成了失語狀態，我們還是不得不說，因為史畢娃克「最終仍然承認在

社會化資本下，受壓迫者缺乏正確抗拒的直接機會，縱然這些邊緣的他者會

被作為知識份子論述分析的客體，但再現仍未衰微，我們要解析對於受壓迫

者最根本處的誤讀」（黃筑，2007，頁 90）。 

在《規訓的框架：攝影真實與意義捕捉》之序文〈意義的暴力〉最後，

Tagg 也反身自問，如何可以避免將意義的暴力注入到自己的書寫中。他引述

羅蘭‧巴特在接受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就職演說，作為我們仍可持續發言的合

理的解套說法。巴特先對聽眾說，所有的演講都是法西斯；那麼，他自己該

如何繼續那場演講呢？巴特只好稱自己的演講為「一場不是言說之言說的困

惑示範：這樣的一種言說，乃一步一步地將任何教條主義式的企圖，在自身

的言說之中摧毀」(Tagg, 2009, p.XXXVIII)。這項自覺與自我顛覆的話語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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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如果是一種暫時無法達到的境界，也至少可以成為有價值的提醒。在

節制話語權力的實踐上，則我們應該期待對攝影建構意義的更多的論爭與辯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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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studies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the discursive 

power could be created throug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artistic discourses in, and 

around, the new photo-documentary works by Chang Chien-chi and Chou 

Ching-hui. It investigates what and how meaning, power and ‘violence’ are 

jointly produced by not just the photographic works per se but also artistic 

rhetoric from photographers, their critics, the media, art museum, and the 

monographs, despite their sometimes discrepant opinions.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joint effort,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an act of intended complicity, 

nevertheless establishes a territory of discursive power that appears to have an 

essence of violence in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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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野想」黃羊川計畫：周慶輝個展 展覽現場 

   

 

       ©  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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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的中介及其阻絕： 

九合一選舉中電視政論的表現* 

唐士哲、曾毓青、李香潔、洪硯儒、朱家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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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媒體教育觀察基金會贊助之「建立談話性節目觀察與評鑑指標與時事議題討

論類節目評鑑」計畫之部分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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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潔、洪硯儒、朱家賢皆為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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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媒體觀察與教育基金會的贊助下，我們於 2014 年九合一地

方公職人選舉期間，針對九個晚間時段的時事議題談話節目進行

觀察分析。為期四個月的抽樣觀察與內容分析後發現：選戰相關

討論話題高度集中在台北市長選舉，且以柯文哲、連勝文兩位參

選人的賽馬式新聞為討論主軸。在參與成員的組成上，政治核心

體系成員與專家體系中的媒介系統專業人士佔據絕大多數，公民

社會成員相對邊緣化。在選戰議題的主題化上，多數節目討論面

向著重政治體系運作的技術與權勢階級的政治潛規則，候選人參

選政見的評估則居弱勢。我們繼而以哈伯瑪斯公共領域概念裡，

評價「合理的審議過程」的兩項指標：論述型態的自主與民意反

饋管道的暢通，分別評估選戰中電視政論的內容表現。 

 

 

 

 

 

 

 

 

關鍵詞：九合一選舉、公共領域、民意、電視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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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的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在選戰的喧囂聲中落幕。作為地方自治

史上規模最大、涵蓋範圍最廣的一場選舉，政治傳播在選戰期間的表現有常

態有變異。負面文宣、競選廣告，以及名嘴爆料等行之有年的造勢策略依舊，

然而網路上或經策動、或網友自發的造勢由偏鋒走向主流。「婉君」之說，

由選戰初期的謠傳，終至選後正式成為通用的名詞。而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競

選團隊在選戰過程中捨棄花銀兩的電視宣傳廣告、善用網路大數據分析以掌

握即時民意，也將過去銅臭味甚重的選戰伎倆導引至強調「素民動員」的新

路徑。 

  即便網路使得此次選戰中的民意「技術」再現新局，然而網路只是台灣

社會裡，傳媒所再現的民意空間一連串擴張與進化的最新一章。台灣由 1980

年代中期開放報禁以來，民意版圖的擴展便如脫韁之馬，數量與形式的增生

不曾止歇。報社以及電視新聞台隨著法令的鬆綁而蓬勃發展，連帶使得意見

論壇的形式日趨多樣化：意見版、讀者投書，乃至政論雜誌裡的專欄皆使得

新聞媒體除卻客觀報導的守則外、多了反映或形塑民意輪廓的角色。 

  多樣並不等同多元。特別是有線電視合法化後，新聞頻道的政論節目屢

屢以公民社會代言人自居，公開討論過往視為禁忌的政治話題。然而即便節

目中砲聲隆隆、話題辛辣不忌，政治論述並未成為清明政治的墊腳石。近年

來，電視政論的「代言」角色變調，各個節目棄守多元意見交換的「論壇」，

改以立場特出的名嘴固守收視率基本盤。然而電視政論轉趨立場鮮明，出發

點並非基於為特定政治理念、觀點或政策倡議，而是基於刻意激化的批判─

─藉由對於政黨、政治人物乃至政府的嚴詞抨擊，凸顯政論扮演審議民主要

角的鮮明旗幟。言論激化的傾向，尤以每逢選舉期間為甚。 

  在民意空間日趨廣袤的今日，電視政論仍舊是各方論述爭奪主導權的主

競技場。摒除以收視率評量這類型節目兌現的經濟功能，電視政論擅於凸顯

立場，是候選人陣營或政黨動員的最佳舞台。然而電視政論應得到更深刻的

關切，更是基於政治倫理的理由：形式上，電視政論是中介的審議政治產物，

各種意見論述匯聚、交換的制度化場域；而選舉則是民主政治中，公民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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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碼保障。媒介輿論影響「民意」的走向，也是選民投票決定的風向球。

近年來，所謂「議題投票」（issue voting）或「中間選民」，已成為民主政治

文化中政黨政治弱化的跡象。在傳統政黨的動員弱化、媒介塑造的民意走向

主導選民投票意願，且影響參選者政見思維的前提下，意見渠道的品質因此

至關重要。 

  基於上述，本文以九合一選戰中電視政論的表現為主體，試圖檢視這個

中介的政治論述領域的表現。我們出於一個政治倫理的關懷，以哈伯瑪斯的

「公共領域」概念評估各家電視台時事議題談話節目的內容表現。本文向「公

共領域」借光，以其作為檢視政論表現的規範性概念，主要出於一個泛社會

體系的關切：即電視政論扮演公共領域，串連起生活世界、公民社會，以及

政治核心體系，並作為再現民意的溝通橋樑，其角色是否稱職？在審議民主

的實踐過程中，電視政論的代表性為何？ 

  以下的討論，我們先簡略討論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歷程的轉變。

繼而以內容分析，呈現本次選戰中九個時事議題討論節目在四個月選戰期間

的一些內容表現趨勢，最後以哈伯瑪斯的兩項規範原則，分別是「論述型態

的自主」與「民意反饋管道的暢通」，作為我們對選戰時期電視政論表現的

總體評估。 

 

貳、「公共領域」：由悖論說起 

 

  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描述介於國家統治階級以及個人私領域

之間，社會生活裡的中間地帶。在此地帶裡，個人走出私領域，集結至特定

場域，拋下成見，在相互尊重、互為主體的「前提」下，共同討論與大眾利

益相關的事務。即便過程有歧見、對立，但在超越個人的溝通氛圍以及相互

理解的集體動力中，「理性的參與」能夠發揮增進政治權勢階級與市民社會

間溝通，乃至後者對於前者的監督。以理性論辯為基礎的公開審議，使得「民

主」意涵跳脫傳統自由主義強調單純的天賦人權、或者多元主義強調的社會

利益統合，而能夠落實到常民生活的溝通實踐上（Dahlgren, 1995; Habermas, 

196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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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初的討論中，「公共領域」現身於西方社會（或者更精確的說，「西

歐」社會）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一些中產階級場域中。咖啡廳、文

藝沙龍，乃至少量發行的報紙、期刊、政治小冊等，哈伯瑪斯主張在這些新

起的社交或論述場域裡，新興的中產階級不再僅是擁有私產的個體，而是多

了論辯的「公民」身份。各自拋開偏私的關懷或成見，以理性且批判的辯論，

討論公共事務。這個領域裡生產與流通的論述，基本上對於國家政治是批判

的，同時也與中產階級所寄生的市場經濟關係保持距離 (Habermas, 

1962/1989)。 

  然而這些體現「公共領域」的變遷，終究敵不過社會結構性的轉變。市

場經濟的發展、社福國家對於私領域的干涉，以及大眾傳媒、廣告等帶動的

消費社會，逐漸溶蝕公共領域的論辯基礎。生活世界因為這些因素產生質

變，理性與批判的辯論遂逐漸因為政、商權勢階級操縱的策略溝通而變質

(Habermas, 1962/1989)。 

  哈伯瑪斯視「公共領域」為審議民主實踐的雛形，然而這個概念由歷史

現象的陳述發展為具普世意涵的溝通倫理時，卻遭致許多批評。比方說，以

中產階級的「溝通理性」作為審議政治的寄託，規避了社會生活裡權力政治

的現實遠非溫良恭儉讓。階級、性別、族群發語權與言談方式的局部與偏狹，

從開頭便不見容於中產階級的溝通實踐，因此更貼切的實況是「公共競技場」

（Fraser,1990）。此外，受後結構主義與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霸權論影

響的激進民主批判，則根本視審議政治如「搓圓仔」工程。設想透過審議的

手段，視產生社會共識為必然，無異於制度化的政治收編（孫善豪譯，2005; 

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熙平譯，2011；Laclau & Mouffe, 1985）。 

  即便有了哈伯瑪斯與其批判者間關於「溝通理性」可及性的論證拉扯，

公共領域作為夾雜了描述與規範的概念，對於探究今日媒介表現仍具有其貢

獻。最低限度上，「公共領域」提供公共廣電制度合理存在的解釋。設想：

若非先劃定一介於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中間地帶，「民意」的形成如何由公民

社會的各種聲音或價值中提煉得來？且廣電媒體經營制度上強調國家壟斷

資本的必要，前提正在於保障傳媒的民意空間有其自主價值，超越統治階級

或市場利益。同時，溝通理性強調的參與者「互為主體的溝通」，在商業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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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導的廣電機構裡，仍可作為防堵經營者介入編輯或製播過程的規範價

值。 

  我們向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借光，主要仍在於它作為規範性概

念的潛力。即便原初公共領域理想便是一個政治的烏托邦，它仍有助於觀察

民主過程在形式與實質，或者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辯證張力。「審議民主」即

便必須面對實際權力政治的試煉，但它凸顯的集體或超越政治社會特定利益

的溝通倫理，仍舊享有認識論上某種程度的優勢。特別是在當前大眾傳媒擔

負政治生活中吃重的形塑者角色的當下，政治論述的媒介實踐顯然無法不被

視為一則溝通倫理的課題。 

  有鑑於審議政治的價值或形式遭到許多批判，哈伯瑪斯在日後也調整了

許多早先的論點。例如在《介於事實與規範之間》（Between Facts and Norms, 

1996)一書中，哈伯瑪斯試圖與多元主義論、理性選擇論，以及系統論等政治

社會理論對話，討論在高度複雜且分工的社會裡，公共領域的意涵是如何體

現在生活世界、功能系統與國家之間的流通關係上。 

  哈伯瑪斯強調公共領域的審議民主理想所欲凸顯的──公民藉由討論

參與，進而成為公共決策的一部分，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可以含括日常生活各

種不同層面實踐的「溝通架構」上。因此，「領域」指的不是特定的建制或

地點，而是一個可以涵蓋生活世界的整體、且在溝通行動中再生的網絡。

（Habermas, 1992/1996, pp. 359-361）。以哈伯瑪斯自己的話說：  

 

公共領域最好被描述為一個溝通資訊與觀點（即正、反態度的意

見表達）的網絡；在過程中，溝通之涓流析瀝並合成，乃至使這些資

訊與觀點能夠被匯聚成主題明確的「公眾」意見。（Habermas, 1992/1996, 

p.360） 

 

  哈伯瑪斯繼而討論了政治的公共領域裡，公眾的意見或意志的形成，如

何藉由具體的溝通行動，將私領域裡的個人、各種社會的功能系統，以及核

心的政治系統如行政、立法與司法等部門串連起來。有別於中產階級公共領

域在早先給予人單一且排他的聯想，哈伯瑪斯開始關注生活世界裡，私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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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同情境裡的言談，如何藉由公民社會裡各種功能性的組織、機構乃至

社會運動的中介，被轉譯為具集體代表性的民意，並進而對核心的政治決策

產生影響。 

  比方說，哈伯瑪斯強調政治的公共領域不應被設想為單一的場域，溝通

的密集度、組織的複雜性，以及公眾性質等，皆使得公共領域有不同層次的

分殊性。公眾的性質有鬆散、有經刻意安排，也有孤立的個體如讀者、聽眾

或觀眾所構成的抽象公眾。即便彼此差異性甚大，這些由日常言談構成的「局

部的公眾」（partial publics）彼此間仍能互相滲透。 

  隨著大眾傳媒不斷擴大閱聽眾的範圍，公眾意見也日趨抽象難測。公眾

對於特定議題產生正或反的立場更容易受到隱匿的權力遊戲所操縱。然而即

便如此，哈伯瑪斯強調公眾溝通的過程如果是起於生活世界裡市民社會內部

的動力，則公眾溝通就不至於被扭曲。公民社會裡各種集體成員，包含利益

團體、倡議組織、工會，乃至社會運動等，扮演居中勢力，將生活世界個人

遭遇的問題轉譯為具公眾訴求的「政治議題」，並且藉由選舉投票形成對於

政治體系的壓力。在這個過程裡，即便公共領域缺乏實質的決策權力，擁有

的卻是一種被政治核心體系認知到的「溝通權力」（Habermas, 1992/1996, p. 

373-374）。政治與社會的要角如果欲利用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他們便需要在

解決公民的問題或者公眾認定的議題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貢獻。 

  大眾媒介在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重構中，顯然扮演運作、操縱這種溝通

權力的功能體系一員。即便當前媒介內部發展出來資訊處理策略，例如事實

報導的人情趣味化、資訊與娛樂界線的模糊、以及將複雜議題瑣碎化處理，

皆是將公共溝通去政治化的病徵。然而，這仍不損公民社會對於媒介應該扮

演何種角色的規範反應，例如媒介應該做為公眾啟蒙的委託者，並且獨立於

政治或社會壓力之外，勇於面對當權者做無私的報導或評論。哈伯瑪斯主張

這些對於新聞表現的規範反應，使得大眾傳媒的溝通權力得以被中立化，且

檯面下的權勢團體操縱得以被阻隔（Habermas, 1992/1996, p.379）。 

  正因為媒介作為專業化組織，具有選擇資訊、決定資訊呈現形式、節目

風格、傳布效果等的主導權力。媒介組織的專業性在一個民主的政治體制

中，是建立在一個「無邪」（innocent）的基礎上──理想上，報導或評論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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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一個自我約制的媒介系統內，且以獨立於政治或經濟系統的控制做為

新聞組織運作的前提。因此，媒介系統自成一格，在於它僅受制於自身發展

出來的一套規範準則上（Habermas, 2006, pp.418-419）。 

  新聞媒體應該獨立於任何政經勢力的操控，或許聽來老套，但如果把傳

媒組織置放回哈伯瑪斯論及的公共領域存在的社會脈絡，則作為政治系統與

私領域，以及各種功能系統之間的中介地帶，媒介如何在各方勢力交雜下折

衝協調，以及報導或評論的質素如何再現民意的多元性，使得各種意見在不

同的論述競技場間順暢流轉、甚而由私領域通達代議政治的決策過程，便成

了評量傳媒的審議民主表現的大哉問了。 

  基於此，哈伯瑪斯對於大眾傳媒提出了兩個規範性原則，作為評價「合

理的審議過程」是否得以強化的先決條件：其一是當公共領域的政治溝通串

連起公民社會與政治核心時，一個自我規約（self-regulating）的媒介體系面

對其所處的環境，仍能維護其獨立性；其二則是一個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

需使得公民得其權力參與並回應公眾論述，且公眾論述不應淪為一種殖民化

的溝通形式（Habermas, 2006, p.420）。 

  我們向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借光，主要是他的兩個規範原則可以作

為評估選舉過程中，大眾媒介的政治論述生產是否可以有效增進私領域的個

人及核心政治系統之間的互動。選舉是公民有效介入民主政治運作、造成核

心政治權勢階級思維改變的利器，投票也是民意展現少有能夠受到制度性保

障的機會。然而哈伯瑪斯批判的殖民化溝通，即大眾傳媒的政治傳播屈服於

市場經濟需求，使得政治訊息的生產與呈現的內部邏輯被暗地裡置換了

（Habermas, 2006, p. 422），在意的也是公民社會與核心政治體系之間的互

動，能否藉由公眾意見的論述化而暢行無阻。基於此，我們將這兩個規範性

原則作為問題之始，在評估政論節目的內容表現上，我們特別關注這些節目

在議題選擇、參與者特性，以及議題討論過程的主題建構等面向上呈現的趨

勢。我們將哈伯瑪斯這兩個關於政治傳播的規範原則，轉化為以下兩個觀察

指標，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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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述型態的自主：電視政論的論述生產是否能夠獨立於主流政

治論述或政治實踐的洪流？ 

（二）民意反饋管道的暢通：起源於公民社會的相關意見、態度或者

觀點能否經由政論節目的管道獲得呈現？ 

 

參、審議價值的脈絡化：九合一選舉電視政論的趨勢 

  觀察 

 
  在媒體觀察與教育基金會的贊助下，我們自九合一選舉日的四個月以

前，開始觀察與紀錄各個有線與無線電視台晚間時段的時事議題討論性節

目。 

  由於節目數量眾多，加上選舉將至，許多原先不以政治議題討論為主軸

的談話性節目，也在這段時間陸續加重選戰相關政治話題的比重。因此在節

目選擇上，我們設定了幾個取樣的標準，主要是節目的形式需起碼保留審議

政治「互為主體的對話」的精神。具體來說，節目必須滿足以下三個形式要

件： 

 

（一）言談情境凸顯主持人與參與者，或者參與者之間有實際的對話、

討論或辯論的過程。 

（二）設定的話題以時事議題為主軸，且涉及政黨政治、或政府施政

相關的主流政治議題在任何時期皆佔主要的比例。 

（三）與談者除了主持人與固定來賓之外，有一定比例的成員更替。 

 

 在這三個要件的基礎上，我們過濾出以下九個節目作為分析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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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觀察節目名單 

頻道 節目名稱 

TVBS 麗文正經話 

TVBS 少康戰情室 

民視 頭家來開講 

年代 新聞追追追 

年代 新聞面對面 

高點 新聞看透透 

三立 新台灣加油 

壹電視 正晶限時批 

公視 有話好說 

 

  本研究以選舉日（2014 年 11 月 29 日）前四個月作為觀察的範圍。由於

觀察期較長，礙於人力限制，無法涵蓋這四個月期間每一天的節目討論情

形，因此我們採取系統抽樣方式，以每個月的第三週為觀察期。在四個月的

觀察期中，我們總計獲得四個星期的節目樣本。每一個節目每週製播五集，

因此，九個節目總計有 45 集的樣本數。 

  經過初步過濾，我們由九個節目中總計得 302 則與九合一選舉相關的話

題討論。我們依照各級選舉話題數、參與者組成的比率，以及選戰相關議題

的討論脈絡，分別做內容分析。分析旨在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一）話題由哪裡來？ 

（二）誰參與了這場選戰政論？ 

（三）談了什麼？ 

 

一、 話題由哪裡來？ 

 

  九合一選舉涵蓋的公職人員改選範圍甚廣，且距離 2016 總統與立委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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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時間頗近，因此在選戰期間，吸引不少媒體的關注。即便選舉涵蓋了台北

市、五都，以及其餘各縣市的百里侯、民意代表以及鄉、鎮、村、里長等九

個層級，我們在意的問題是：電視政論的話題範圍是否能夠具體反映這次選

舉的「規模」？ 

  在四個月的觀察期間，我們統計出總計有 302 則討論的話題是與選舉或

選戰有關。經過分析比對，進一步歸納出 56 則與選舉有關的話題，並依照

話題內容涉及的選舉層級編碼。各級選舉話題數，如表二所示： 

 

表二：各級選舉話題數 

選舉層級 話題數（%） 

台北市長 41（73） 

五都市長 7（12.5） 

各縣、市長 / 

縣、市議員 1（2） 

鄉、鎮、區長 / 

村、里長 / 

其他 7（12.5） 

合計 56（100） 

 

 

  由話題的分佈情形來看，選戰議題的討論集中在台北市長的選舉，有高

達 73%的話題集中在台北市長候選人的討論。相較之下，只有 12.5%的話題

是與五都市長有關。其餘各縣、市長以及地方的鄉、鎮、區，以及村、里長

的話題數都掛零。有 1 則話題（2%）與縣、市議員有關。「其他」項目佔了

12.5％，主要是因為這些話題都著重由非選戰相關的政治或社會事件中，推

估對於選戰可能造成的政治效應，例如由食安風暴裡衛福部長是否該負責下

台，評估對年底選戰國民黨選情的影響。 

  除了話題個數的比率懸殊外，話題著重的面向也反映台北市長與其他層

級選舉的差異。與台北市長選舉相關的 41 則話題，清一色集中在柯文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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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勝文之間的賽馬式新聞（horserace journalism），也就是討論主軸集中在連、

柯陣營之間的較勁，以及對特定陣營的候選人操守與競選策略評估、民調支

持度分析等與「選戰過程」相關的話題。表三整理出這 41 則話題在各個月

份的分布情形： 

 

表三：台北市長選舉話題事件 

月份 話題事件 

八月 1. 柯、連陣營互批發動網軍支持。 

2. 羅淑蕾踢爆柯文哲不會裝葉克膜。 

3. 柯文哲提出公民監票方式。 

4. 柯文哲自爆借錢買房，連陣營攻柯文哲逃漏稅。 

九月 1. 羅淑蕾爆柯文哲 MG149 帳目弊端。 

2. 柯文哲召開記者會澄清，公布 MG149 帳目明細與個人財產

與繳稅記錄，並要求對手連勝文也同樣公布。 

3. 連勝文家世背景討論：錢是否為靠自己賺的、靠爸、住帝

寶、開名車、槍傷能迅速動員、連家美國房地產討論、連

勝文持股爭議(中國金衛股票、投資 Evenstar 炒股)和認購頂

新。 

4. 吳毅暉發聲明，指控柯扭曲其回應。  

5. 連勝文嗆江宜樺下台。 

6. 柯文哲拔樁：尊宋拉陳(建志)。 

7. 宋楚瑜挺柯或連之討論。 

8. 連馬心結討論：去年避馬，今年尊馬？ 

9. 柯文哲與連勝文各家民調顯示，連勝文看好度高卻支持度

低；兩人民調趨勢比較。 

10. 連勝文 WALKING STAY 是否能夠有助於選情之討論。 

11. 連勝文競選廣告是否出現反效果之討論。 

十月 1. 中國生產黨舉辦挺連活動，發走路工挺連勝文，疑似涉賄

選。 

2. 連戰家族四個世代的權貴政治起底（連橫媚日、連家上百

億家產如何得來）。 

3. 連陣營祭出危機牌(軍公教)、台商牌(動員台商)和經濟金融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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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連勝文撒大錢拍競選廣告之討論。 

5. 宋楚瑜挺柯或連之討論。 

6. 連勝文地瓜文的反抹黑廣告(網路謠傳連勝文把支持者送

的地瓜丟進垃圾桶，事實上他有吃掉)。 

7. 檢討連勝文與柯文哲民調趨勢：毒油事件致使連民調下

降、MG149 引發連柯黃金交叉、民調差距擴大。 

十一

月 

1. 連戰批評柯文哲祖父皇民化；罵柯 P「混蛋說」。 

2. 柯文哲被控網軍追殺連勝文，查出 33 個 PTT 的 IP 來自柯

競選總部。 

3. 馬英九批柯妖魔。 

4. 連陣營激發藍綠對決。 

5. 連陣營的經國路文宣討論。 

6. 馬英九挺連催出軍系票。 

7. 選舉奧步討論：蔡依珊遭威脅潑酸毀容，國安局證實消息

屬實，情資顯示柯文哲對蔡依珊不利。 

8. 連方瑀出席公開造勢時強調柯文哲未親手救過連勝文；陳

佩琪臉書貼紅酒照片反駁。 

9. 柯文哲赴大陸賣葉克膜，涉嫌與廠商掛勾。 

10. 柯文哲捲入強摘器官爭議，恐影響年底選情。 

11. 連勝文上政論節目，趙少康問經濟政見，但連勝文回答頻

跳針。 

12. 郝柏村批柯皇民說。 

13. 聯合報爆柯文哲與民進黨蔡英文選後合作的契約說。 

14. 連勝文拜會張榮發，被網友質疑照片造假。 

15. 馬政府打 FTA 經濟恐嚇牌，助連勝文選情？ 

16. 宋楚瑜解析台北市選戰（台灣歷史談起、連戰失言風波、

選舉後要解決的問題、連柯誰勝選所代表意義、連陷苦戰

原因） 

17. 連勝文「大明王朝」說引發馬心結？馬連合體？ 

18. 網傳槍殺柯文哲、連勝文，考慮著防彈衣拜票？ 

19. 夫人牌周美青是否對這次選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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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之下，五都市長相關的話題討論即便少，卻是集中在候選人政見與

政績評估，這部分在 7 則話題中便佔了 3 則。這 3 則分別出現在 10 月份時，

因為台中市長的選舉辯論而出現的政見討論；以及 11 月時，高雄市長選舉

裡，候選人關於高雄市交通建設、就業結構等政見的討論。 

  在 49 則選舉話題中，唯一與縣、市議員相關話題，則是彰化、雲林縣

議員候選人遭揭露賄選的討論。 

 

二、誰參與了這場選戰討論？ 

 

  一如上述，哈伯瑪斯主張討論民主社會中政治的公共領域，應探究媒介

如何扮演政治系統與市民社會之間互動的中介地帶。這個地帶猶如使民意顯

形的政治外緣網絡（Habermas, 1992/1996, p. 358），將市民社會裡存在於不同

私領域脈絡的感受、想法或不滿轉化、放大為具公眾關連性的溝通行動，並

且迫使核心的政治系統必須嚴肅以對。 

  哈伯瑪斯認為政治的公共領域如果運作良好，勢必含括由公民社會與各

種功能系統中產生的各種代理成員，例如倡議者、遊說者、專家、道德企業

家，與知識份子等人（Habermas, 2006, p. 416）。 

  沿用哈伯瑪斯的三元架構，我們為了瞭解參與、構成電視政論意見的社

會成員特性，將九個節目的參與者依照其在各節目中被標明的身份區分為三

個政治社會區塊，分別是：（一）政治核心系統、（二）專家系統，與（三）

公民社會。政治核心系統包括：參選者與陣營（各級選舉的參選人或競選總

部總幹事、發言人）、政治人物（各級民意代表、政府官員、政黨黨務工作

人員）；專家系統包括：專家體系成員（學者、智庫研究員、專業政治評論

員）、媒介體系成員 （政治記者、編輯、資深媒體人）；公民社會則包括：

倡議團體（特定利益團體、NGO 組織、商會、工會、社運成員）、非政治背

景專業人士（以個別專業身份參與節目討論，如藝術家、律師、醫師等），

與一般民眾。表四呈現九個節目參與者組成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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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參與者組成 

政治社會 成員  人次 (%) 合計（%） 

政治核心系統 參選人與陣營   69 (10.3) 329（49） 

 政治人物   260 (38.7)  

專家系統 專家體系成員     90 (13.4)    295（44） 

 媒介體系成員    205 (30.6)  

公民社會 倡議團體     10 (1.5)     47（7） 

 非政治背景專業人士     11 (1.6)  

 一般民眾     26 (3.9)  

 

  上表顯現目前台灣的電視政論參與者組成，仍十足偏好政治核心系統的

成員。黨籍民代、黨務工作人員等，有極高的參與節目討論的比率（38.7％）。

再加上參選人及陣營，政治核心系統的參與率高達 49％。 

  整體而言，這個數字顯現在選戰期間，電視政論成為政黨或政治人物動

員的產物。我們以這次的研究結果對照 2009 年 4 月期間，筆者之一的另一

個關於談話性節目參選者組成的分析（唐士哲，2012）。當時並非選舉期，

政治核心系統成員參與談話性節目的比率，約只佔所有參與者的 15.4％。顯

見選舉期間，政黨政治動員已將電視作為政治論述的外延競技場。 

  相較於政治核心系統幾乎佔了一半的成員比重，公民社會的聲音明顯邊

緣化許多。包括倡議團體、非政治專業人士與一般民眾，總共只佔了所有參

與者的 7％。除了多數節目忽視公民社會成員的聲音，這個趨勢反映了過往

談話性節目中開拓觀眾 call in 時段，邀觀眾發表意見的設計，或者將節目現

場帶至戶外開講的作法，如今已不受多數節目青睞。 

  在公民社會成員相對邊緣化的電視政論環境裡，作為公民社會與政治核

心系統之間的中介地帶，並且身兼民意代言人的專家系統扮演的角色便至關

重要。專家系統成員作為「轉譯者」，理想上應能夠在選戰時期政治論述大

量增加的前提下，靈活扮演兩者之間的守門關鍵，特別是在代表公民社會，

對於參選的政治人物或政黨作盡責的監督者。因此，檢視候選人的政見可行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一期 

2015 年 6 月 

90 

性、對仍在位的參選者執政政績作體檢，以及作為公民社會意見的代言人，

凸顯候選人政見的偏狹，都是「轉譯者」可以著墨之處。 

  〈表四〉呈現專家系統的確在參與比率上，與政治核心系統勢均力敵，

兩者的參與比重相差並不大（前者佔所有參與者的 44％、後者佔 49％）。 

  我們由九個節目參與討論的來賓名單中，進一步過濾出〈表五〉高頻率

參與者名單。名單中，來自政治核心系統的成員有 3 人，其中 1 人為參選人

陣營的代表（姚立明）、媒介體系成員佔了 5 人、專家體系成員 2 人。 

 

表五：選戰話題高頻率參與者名單 

姓名 身份 參與節目（參與集數） 

陳立宏 資深政治記者 新聞追追追（17） 

胡忠信 政治評論員 新聞追追追（16） 

王瑞德 資深媒體人 頭家來開講（15） 

姚立明 柯文哲競選總幹事 新聞面對面（10） 

王定宇 台南市議員 新台灣加油（16） 

徐永明 東吳政治系副教授 新台灣加油（14） 

王時齊 資深媒體人 新聞看透透（12） 

鍾年晃 資深媒體人 新聞看透透（10）、新聞面對面（6） 

郭正亮 前立法委員 麗文正經話 （7）、少康戰情室（4） 

陳東豪 雜誌社副社長 新聞面對面 （7）、正晶限時批（2） 

   註：樣本母數為每個節目 20 集 

 

  以專家系統成員的參與來說，媒介體系成員仍是電視政論參與者的大

宗。他們除了佔了所有參與者的 30％（如〈表四〉所示），也在各個節目中

擔任常態性與談來賓。媒介專業人士如鍾年晃、陳東豪，以及前立委郭正亮

都在至少兩個節目裡有高度的參與。而參選人陣營的競選總幹事在選戰期間

也頻頻參與各個節目討論。其中尤以柯文哲陣營的姚立明最為特出。姚立明

在擔任競選總幹事之前，就已經是以學者的身份作為「新聞面對面」的常態

性來賓，在擔任競選總幹事之後，仍然以新職的身份參與該節目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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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五〉的高頻率參與者裡，媒介體系成員與某些專家體系成員的界線

已十分模糊。各個節目中以政治評論員自居的參與者，往往本身也有與新聞

相關的專業資歷，例如政治評論員胡忠信除了過去曾擔任報紙主筆以及電視

台新聞部總編輯，現在則是談話性節目的常客，也身兼廣播談話節目的主持

人。而專家系統參與者成為核心政治系統成員者，亦不乏如姚立明、簡余晏

等人，由過往專業身份轉變為選戰團隊的成員。 

  此外，電視政論世界裡的專家系統成員，由於許多人都是以現職的記者

或編輯身份跨足至的電視政論，角色是否因場域的轉換而有衝突，是一個值

得檢視的課題。 

  專業新聞領域裡對於客觀報導價值的推崇，往往使得記者報導的專業

性，是奠基在報導語氣上扮演一個政治場域的局外人。從報導轉為評論，最

明顯的改變即是談論政治相關議題時，論述方式上的反客觀為主觀。 

  根據林富美（2006），記者跨行兼談話性節目的評論員，其評論角色往

往因配合電視台製播需求而甘於自我物化。即便如此，摒除對於「客觀報導」

的專業期待，記者、編輯成為專家系統的成員，對於審議民主而言，仍可能

有其起碼的貢獻。消極之處，應在於藉由靈通的消息或資訊處理策略，做為

公民社會問題的放大器或傳聲筒，並且監督政治核心系統的作為，提升審議

民主過程的透明化。因此，專業新聞工作者化身資深媒體人或政治評論員，

某種程度兼具兩種迴異的特質：立場超然的局外人與熟知內情的局內人（見

Jacobs & Townsley, 2011）。 

  然而確實的表現如何？欲回答這個問題，節目如何將選戰相關話題轉化

為節目中討論的主題──也就是談了什麼？便成為探索重點。 

 

三、 談了什麼？ 

 

  如前所示，九個節目在四個觀察期間，總共產出了 302 則關於選舉的話

題討論段落，其中涉及了 56 個話題事件，平均單則話題事件所產生的議題

討論有 5.4 則。換句話說，選戰話題討論，多數具有時間上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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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柯文哲遭立委羅淑蕾指控任職台大醫院期間，私設 MG149 帳戶洗錢、

逃漏稅事件為例：羅淑蕾於 9 月 10 日召開記者會、揭露該則事件後，事件

話題便在許多節目中不斷延燒，由揭露初期對於帳戶合理性的質疑、到後來

該則話題討論逐漸移轉至陰謀論揣測，即質疑羅淑蕾爆料是否淪為國民黨選

戰抹黑政敵的打手。到了選戰後期，該則揭弊事件則是被放在「是否是國民

黨有效的選戰策略」脈絡下討論。顯見話題在談話性節目中的發展，往往可

能經歷不同階段的主題化歷程。 

  我們無法對這 56 個選戰話題逐一作議題發展歷程的剖析，但希望探索

選戰話題事件轉化成這 302 則話題討論的節目段落時，如何被主題化。因此，

我們逐一檢視這些討論段落，並以話語情境中主持人的開場白、提問問題、

螢幕下方標題，以及實際討論的互動情形為線索，歸納出六個主題化類目，

分別是： 

 

（一）政見：參選人政見內容的描述、分析或評估。 

（二）人格化：參選人的人格特性，例如人品、家世、過往政績、經歷或 

   瑕疵作為；參選人或競選團隊特定成員的言行表現。 

（三）選戰謀略：競選組織內部運作、動員過程、特定文宣策略。 

（四）權力政治：政府或政黨表現、參選人政治行情評估、參選人與特定  

   政治或經濟利益互動。 

（五）媒介化選戰：媒介專業系統（如競選廣告、公關、候選人民調、報 

   紙報導、名嘴言談、網路討論）呈現內容的轉述、分析或評論。 

（六）選舉制度或選戰文化：民主政治、選舉制度或者整體選戰現象的反 

   思、檢討或批判。 

 

依照這個類目分類，這 302 則話題討論呈現的主題化脈絡趨勢如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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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選戰相關話題的主題化 

討論 

脈絡 

政見 

 

人格 

化 

選戰 

謀略 

權力 

政治 

媒介化 

選戰 

選舉制度 

選戰文化 

合計 

則數

（%） 

11 

(3.8) 

79 

(27.6) 

90 

(31.5) 

64 

(22.4) 

43 

(15) 

15 

(5.2) 

302 

(100) 

 

  〈表六〉呈現的主題化趨勢，驗 證了近年來政治傳播研究中，關於選

舉文化淪為花絮化的批評（Bennett, 2003; Corner, 2003; Swanson & Mancini, 

1996）。在六個主題化脈絡中，「選戰謀略」的比率高達 31.5％；而著重候選

人人格特質或身家背景的「人格化」主題也高達 27.6％；其他如彰顯權力政

治過程的討論佔了 22.4％。而以民調分析、廣告策略評估為主的「媒介化選

戰」佔了 15％。區居末座的，則是對於候選人「政見」內容的檢視與評估（3.8

％），以及對選舉制度或選戰文化的反思或檢討（5.2％）。 

  這個趨勢彰顯了電視政論關切的選戰議題面向，多半與政治體系運作的

謀略、技術，與權力政治的潛規則有關。多數節目傾向將選舉過程以「選戰

謀略」及「權力政治」這兩種主題化角度呈現，或者藉由對於參選者非政治

專業領域的表現，如家世、人際關係、工作或人格瑕疵等「人格化」檢視，

作為臧否個別參選者能力的依據。 

  上述這些主題化模式，顯示電視政論意圖塑造一個熟稔政治場域內情的

「圈內人」角色。具體的如對於候選人競選團隊的競選策略或動員過程的討

論；概括的則如對於各種權力政治過程，如候選人、政黨、政府當權者間權

力衝突、利益溝通、妥協或交換的剖析與揭露。這些對於檯面下政治運作潛

規則的刺探，滿足閱聽眾窺探所謂「政治現實」的複雜面，卻難以掩蓋一個

「失職」的現實：即本可以替公民社會代言，向核心政治體系監督的「政見」

檢視，或者對於選舉制度或選戰文化整體性的反思或監督，在整體政論文化

中皆被邊陲化。 

  選戰話題的主題化著重政治圈內人知識，若再加上〈表四〉所示、參與

者集中在專家系統與政治核心系統成員合併考量，則更彰顯了電視政論在現

有台灣日益多元且分化的言論空間中，並非自我期許為公民社會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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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對政治核心體系成員的監督者角色，而是在宮闈式的權力政治細節中打

轉。不論就議題的選擇或討論的主題化觀之，政治論述的本質並沒有能夠自

外於主流的權勢政治實踐。即便節目進行過程中參與者砲聲隆隆，且不時見

到與談名嘴疾聲厲色，對於政治現狀或個別候選人嚴詞抨擊，但電視政論批

判角色的凸顯，仍舊是以議論核心權力政治的種種細節為主要成分。 

 

肆、延伸討論與結語 

 
  我們藉由三個問題面向，呈現了 2014 年九合一選戰裡，時事議題討論

節目對於選戰相關主題的討論所呈現的一些趨勢。這些趨勢，大致上可以被

歸納為以下數點： 

 

（一）即便九合一選舉涵蓋的公職人員層級廣泛，但選戰相關討論話題高度 

      集中在台北市長選舉，且著重的面向是柯文哲與連勝文兩位候選人之  

      間競爭的賽馬式新聞。 

（二）比起尋常時期，政治體系中的政治人物在選戰過程中參與電視政論有 

      相當大幅度的提升，顯見電視政論在選戰過程中，被政黨或競選陣營   

      視為動員民意支持的重要管道。 

（三）公民社會的成員在選戰討論中的角色極度邊陲化，且過往談話性節目 

      常有的 call in 設置，在多數節目中已經消失，「民意」在節目中如同  

   被消音。 

（四）政治核心系統成員與專家系統成員的參與大致旗鼓相當，但專家系統 

      成員絕大部分來自新聞媒體專業場域，尤其以資深媒體人構成各個節 

      目裡來賓的主幹。 

（五）選戰議題的主題化多半與政治體系運作的技術與權勢階級的政治潛規 

      則有關。選戰謀略、對參選人的人格化討論，以及權力政治過程是多 

      數電視政論的討論主軸，候選人政見的檢視與討論明顯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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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五項觀察結果，我們帶入前述哈伯瑪斯對於大眾媒體在審議民主

過程中的兩項規範性指標，作為我們對於這次選戰中電視政論表現的延伸討

論。 

  一如前述，哈伯瑪斯主張，評量「合理的審議過程」是否得以強化的先

決條件，建立在兩種政治傳播的表現上：其一是當公共領域裡的政治溝通串

連起公民社會以及政治核心時，媒介體系能否維護其獨立性；其二則是公民

社會的包容性，能否使得公眾的論述參與受到保障，政治傳播不至淪為一種

殖民化的溝通形式。我們將這兩項規範性價值分別以「論述型態的自律」，

以及「民意反饋管道的暢通」為指標，來檢視台灣的電視政論在這次選戰中

的表現： 

  首先，關於論述型態的自主，我們關切的是相對於核心政治場域的實踐

與論述，電視政論展現什麼樣的自主性。對於哈伯瑪斯而言，自律的傳媒體

系展現在其實踐能夠與政治或經濟勢力有所區分（differentiation）。然而哈伯

瑪斯也明瞭，這種區分在多數狀況下都無法做到絕對的地步。比方說，在民

主化的社會中，政府或財團對於媒體所有權的控制、製播的內容滿足娛樂大

眾的需求，或者特定利益團體藉廣告贊助手段行內容審查之實，都有可能威

脅傳媒論述的自主性。 

  就我們的觀察而言，電視政論論述型態的自主性，體現在與核心政治場

域的實踐與論述的區分上。就選戰話題的主題化而言，當一場選舉的論述重

點，只有不到 4%的比率是放在檢視候選人提出的政見與政治視野（政見討

論），卻有超過 30%的比重在乎的是候選人怎麼打選戰（選戰謀略），電視政

論在話題選擇上，的確有其自外於核心政治場域實踐的主導性。 

  事實上，電視政論對於政見的忽視，並非因為候選人不再提政見。就以

本次選舉中各節目熱中的連／柯對決來說，本次選戰過程中，雙方陣營在網

站上陸續公布了不少政見──連勝文陣營總共有 31 項政見、柯文哲陣營則

有 22 項政見，這些政見涵蓋了財政、嬰幼兒照護、觀光、青年創業、交通、

災害防治、住宅、族群、食安、社造、教育、治安、動保、文化、醫療、勞

動權益、國際化、防疫、都更、與科技政策等洋洋灑灑十數項目。除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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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這些政見還藉由電視廣告或社群網站等管道露出，然而電視政論卻對

於這些政見充耳不聞、紋風不動。 

  對比電視政論對於候選人政見的忽視，則是其對於權力政治過程鉅細靡

遺的描述與解析。以一個比較通俗的說法，是在「起底」式的權力政治細節

追究中，標榜論述的自主性。 

  然而這種自主並不等同於電視政論稱職扮演核心政治體系與公民社會

間的橋樑角色。正由於選戰主題化著重在起底式的細節追究，電視政論反而

淪為窄義的機構化政治實踐的附庸──彷彿政黨動員、候選人陣營策略，或

個別政治人物的權勢等，便構成了政治論述的主體。這次選戰中維持熱度甚

久的話題，如 MG149 弊案的揭發、連勝文家族成員在選前對於柯文哲家世

的批評，或者柯文哲公布個人財產，並反嗆連勝文應比照辦理所引發的「連

氏家族金權政治」窺探，基本上話題的源頭都起自於候選人陣營間彼此的抹

黑、叫陣或反嗆，各個節目在依此為引發後續序列討論的觸媒。對於這些主

題的偏好，反映的是對於窄義核心政治系統裡對抗政治的著迷。對於匯聚來

自廣闊的公民社會意見，並有意識的將這些意見轉化為檢視或質詢政治場域

的施政、政策或政見的品質或好壞而言，電視政論無心於此，也毫無建樹。 

  就民意反饋管道的暢通來說，哈伯瑪斯對於公共領域意涵提出的修正，

強調「領域」的價值，體現在普羅民意與菁英論述之間訊息流通、轉譯管道

的通順。但以這次選戰相關的政論內容表現觀之，顯然電視政論在參與者特

性以及話題的選擇上，仍集中在小圈圈的核心政治。不但公民社會的組織成

員被阻絕在與談成員之外，過往一些節目基於形式，刻意保留的觀眾 call in

作法，或者仿照野外政見發表會，將節目現場遷移至戶外舉行，在許多節目

中也多半被邊陲化。總體而言，電視政論與民意之間，猶如兩條平行線。 

  然而，若就此斷言電視政論無從在整體政治論述環境中，扮演一定功能

的分工角色，則並不盡然與浮現的新現象相符。即便電視政論作為反映民意

的管道上表現堪慮，但網路的興起顯然多少彌補這種頹勢。在網路世界裡的

批批踢八卦版、YouTube、影視內容專頁、個人部落格裡，電視政論的片段

內容被網友們轉貼、連結、轉引、或評論的情形日趨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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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Youtube 為例，本次選戰過程中，關於羅淑蕾因指控柯文哲 MG149

案的弊端，而在節目中與其他名嘴對質、或者周玉蔻、汪潔民等名嘴一系列

針對連氏家族政商關係、或連勝文過往的金融業專業背景的起底等，這些節

目中討論的段落被網友擷取，並在 Youtube 影音平台上大量轉載。它們在社

群網路平台上引發的高點擊數與討論串，並不亞於這些節目的收視率。顯見

在日益分化、但互有連通的民意空間裡，電視政論作為挑起民眾討論與參與

的誘因，正使其作為大眾傳播渠道的「建制」意涵，快速消融在更多新起的

意見平台上，僅扮演其中一個「節點」。在觀眾 call in 的設計走入歷史後，「民

意」以另一種更碎裂的形式，在多元分岐的網路空間中集結、再現。 

  選舉是民主政治實踐中，市民社會介入或參與政治體系受保障的方式，

也是最低限度的手段，大眾傳媒的政治報導與評論，則是左右選民投票決定

的重要機制。哈伯瑪斯強調媒介即是權力，就在於其提供的內容、形式、散

布訊息的路徑與框架事實的方式，對於選民在投票箱圈選候選人前，起了左

右其決定的作用（Habermas, 2006）。廣電媒體機構在審議政治過程中的角

色，始終徘徊在內部論述自主與被外部機構殖民化的辯證中。一如哈伯瑪斯

指出，西歐公共廣電制度雖然保障政經勢力無法透過財政與人士任命介入報

導的公正性，然而民主政治的政黨輪替效應，仍舊使得公共傳播的新聞專業

性無法完全抵抗政黨的人事徵募效應。政府的家戶長心態，使得傳播機構與

核心政治體系的分立不完全，前車之鑑如義大利公視。而美國的商業媒體即

便免除政府藉人士任命行介入之慮，卻難保政府刁鑽的言論控制策略對於媒

體機構造成的噤聲效應。9／11 事件後，政府成功框架的「反恐戰爭」論述

缺乏媒體的監督便是一例（Habermas, 2006, pp.420-421）。媒介無法與核心政

治過程的種種操作分立，即便造成民眾的信任降低，助長了他們對政治冷漠

或事不關己的態度，然而正如哈伯瑪斯提醒，尋求解釋仍在於特定政治傳播

型態或內容的沈淪，不應視為整體公民社會的癱瘓（p.422）。 

  台灣的電視政論在走過民主狂飆的九０年代，以及過去這十數年的政黨

惡鬥，總是在不同選舉之間呈現行情的高、低檔徘徊。一遇到選舉，關切政

治者眾，節目數量就增加、各種炒作話題的手段也層出不窮。然而面對市民

社會中，出現自發的公民街頭運動、網路世界裡熱切的網軍動員、組織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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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參與，電視政論的審議民主「功能」已是窮蹙一隅。即便不盡然完全隱沒

在新起的政治參與實踐中，其曾經獨領的風騷，也將快速的在更形擴張的民

意空間裡褪色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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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orted by Taiwan Media Watch, we conducted a content analysis of 

nine television political discussion programs during the prime time to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 on issues relating with Taiwan’s nine-in-one local 

election, which took place on November 29, 2014. After four months of 

observ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the following discoveries: (1) Despite 

the unprecedented wide categories of elected offices, Taipei City mayoral 

election grabbed predominant attention in most programs. Particularly,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horserace between two arch-rival 

candidates. (2) The participants mainly came from the cor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expert system, with a majority of the latter consisted of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In comparison, members from the civil society played a very 

marginal role as participants. (3) Subjects relating with uncovering the 

implicit power games among the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tactics of campaign 

took a lion’s share on most programs’ issue lists, while the candidate’s 

political views and platforms only won scant attention. These discoveries are 

evaluated by reference to Jurgen Habermas’s two indicators concerning 

“rational deliberative procedure”: the self-regulating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feedback between an informed elite and the responsive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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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嘗試通過「出資人身份」與「公共政策」兩個層面，區

辨八種影音圖文等內容的財政來源，探討公共政策與這些（新） 媒

介財政的實然與應然關係。作者進而介紹與討論「付費牆」模式

的引入，最早是財經與菁英報紙，近年已有一般報紙採納這個作

法，但其得失尚難定論。最後則是思考在數位技術的匯流背景下，

媒介財政與媒介硬體及傳播平台的可能稅捐關係，以及傳統公共

服務「廣播電視」在公共政策的導引下，可能出現的變化樣貌，

重點是它應否及能否蛻變，成為公共服務「媒介」，從而就得決

斷其相應的財政來源，是否需要師法歐陸國家如法國、西班牙、

德國與芬蘭已經採納的模式，或是另作創新。 

 

 

 

 

 

 

 

 

 

 

關鍵詞：公共政策、公共服務媒介、付費牆、（新）媒介財政、網際 

        網路相關稅捐、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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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科學』（economic science）這個用語流於傲慢，自認經濟

學比起其他社會學科，擁有更高的科學地位。『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儘管顯得老派，但我認為這個詞才能確認經濟學有別於其他

社會科學之處：經濟學的政治、規範與道德目標…政治經濟學試圖通

過科學態度與認知…研究理想的國家（state）理當在一個國家（country）

的經濟與社會組織中，扮演什麼角色。它問，哪些公共政策、制度與

機構可以讓我們更為接近理想的社會？......社會科學家…不能自滿

於乞靈宏大卻抽象的正義、民主與世界和平等原則。究竟是要選定哪

些特定機構、制度與政策…他們必須採取立場。」（Piketty, 2013/2014, pp. 

573-574） 

 

壹、前言 
 

    《21 世紀資本論》無法、也無意望 19 世紀《資本論》的項背。但是，

如果馬克思尚能環顧當前環境而表示意見，他對該書作者、法國經濟學者皮

凱堤（Thomas Piketty）的前引陳述，不會反對。 

    本文響應皮凱堤的認知，探討新傳播科技日新月異的進展中，公共政策

與（新） 媒介財政的實然與應然關係。經驗材料與理論文獻主要來自歐洲，

其次是美利堅，再次才是相關國家。作者首先將扼要辨明，市場與廣告沒有

本質，其善惡隨歷史脈絡及公共政策有無及其良窳而呈現不同面貌。接著，

本文嘗試通過「出資人身份」與「公共政策」兩個層面，區辨八種影音圖文

等內容的財政來源。 

    在八種財政之中，廣告的規模最大。但廣告作為媒介內容的製作財源，

必生負面作用，遂有公共政策介入，是為第二至第四種財政形式：限制傳媒

廣告的競爭並重新分配其收入，最早表現於播放廣告的公共服務廣播電視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其次是表現在報紙，也有，雖然較少；

再就是禁止廣告，但政府強制所有閱聽人付費如英國廣電協會（BBC）與日

本放送協會（NHK），或是政府以一般稅收支付，如澳洲廣電協會（ABC）。

第五種是閱聽人志願付費使用傳媒內容，如傳統報紙及報紙進入網路時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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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費牆；第六種則是對於傳媒（特別指傳統報紙）的發行收入課徵營業稅

（加值稅），英國不取，美法等國雖取但稅率低於其他商品。 

    第七種財政的前景與意義，最值得注意。這裡是指，既然技術條件已經

致使影音圖文「匯流」於數位形式，那麼傳統的 PSB 無論是否播放廣告，都

必須面對新時代與新技術的挑戰，它們未來是不是應該與時俱進，羽化蛻變

成為公共服務「媒介」（public service media, PSM）？這是重要的公共政策課

題。如果要從 PSB 擴大成為 PSM，財政需求就得水漲船高，那麼，是要增

加投入 PSB 的公務預算或執照費水平；或者，既然 PSB/M 製作的各種影音

圖文，無不可以在各種傳輸平台流動，也在各種接收設備都能使用，那麼，

其財政來源就得到了擴張的依據：傳統的電視執照費之外，現在，收費對象

可以延伸至各種電信、有線、無線與衛星平台，以及（平板）電腦及手機，

通過公共政策，PSB/M 可以從這些廠商取得部分收入。 

    最後，第八種財政指的是傳播硬體、發行與通路廠商出資生產內容並據

為己用，致使形成媒介的垂直整合，本文未多討論，僅能浮光掠影提及。 

 

貳、市場與廣告 
 

    哈伯瑪斯說，「各種市場律令進入之後，公共領域也就進入了殖民狀態，

似乎孕育與助長了大眾傳播消費者陷於癱瘓的狀態。」這個見解眾所周知，

時人耳熟能詳。但是，哈伯瑪斯雖有前引這個概括論點，他在引入歷史脈絡

後，緊接著指出，「文化產品進入市場流通之後，不必然一定造成內容商品

化，不必然使得接收這些產品變成商品現象……十八世紀的獨立報業...足以

顯示，文化產品的生產與分配之重新定位，使接筍於市場交換的各種條件，

能夠產生完全不同的、解放的效果。」（Habermas 2008/2009, p.177, p.179）

相對於封建君主的專斷及士紳階層的拘謹，市場機制確實曾經在歷史過程，

扮演鬆動政治束縛及文化桎梏的進步功能。不但如此，過去一百多年來，隨

著社會情境的變化，主張市場不是資本主義所能專擅，而是另可結合於社會

主義的論述，至今已然歷經了五個階段（Roemer, 1994／馮建三譯，2005）。

與此相關，另一個重要的區辨，或說是同義反覆的修辭是，進入市場從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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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活動，並不等同於從事於商品的生產（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

1998，頁 212-3）。這類例子在傳播事業顯得格外明顯。國營事業如台灣中油

公司與私人石油公司（如台塑）生產相同的商品（如汽車使用的石油），彼

此競爭。相對之下，進入商業傳播市場競爭的媒介機構，如果類如 BBC、

NHK 或台灣的公視、客家電視與原住民電視及各行政機關的廣播電台，固

然無法不在廣電市場，與私人為牟利而開辦的廣電企業，爭取閱聽人的聽看

時間，但其財政收入（幾乎）完全來自執照費或公務預算，並不製播商業廣

告；亦即，BBC 等機構在與商業廣電台競爭時，並沒有生產「閱聽人商品」

（audience commodity）。 

    哈伯瑪斯從歷史脈絡看待市場，不將市場本質化，同樣表現在他對「廣

告」的敘述。他說： 

 

  廣告出版品進入公共領域即便已經是經濟所需，但並不必然造成

其轉型。比如，大約在上個（按：十九）世紀第二個三分之一年代之

時，日報言論與分類廣告的區分開始出現…並沒有在本質上使公共領

域轉型。（只有）到了大約上個世紀中葉…大規模廣告幾乎不再只是商

業廣告這麼簡單…而是它代表了報章雜誌，或甚至比較新興的媒介最

為重要的財政考量時，轉型才告出現…。（Habermas, 1962／曹衛東、

王曉玨、劉北成、宋偉傑譯，1989，頁 192-193） 

 

  更重要的是，哈伯瑪斯認為，到了這個階段，「媒介自由不再只是消極

說法，不再只是特定地指涉個人或集體不受政府干預…唯有通過國家積極介

入這個目標，才能確保所有其他私人都能平等進入公共領域；如果國家只是

自己避免自己干擾、入侵，那麼就平等進入公共領域這個目標來說，就再也

不足夠。」媒介自由有待國家積極介入才能創造的認知，證據之一，就是歐

洲與美國的對比，哈伯瑪斯說，「廣播與電視以私人產業形式的『自然壟斷』

之發展（仍在）美國出現…（但）這些新興 媒介在大布列顛、法國與英國

是以公共或半公共法人的方式，組織成形而運作，（避免了）資本主義形式

之侵犯。」（ibid: 227-8,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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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伯瑪斯未曾不加區辨，對於市場與廣告，他並沒有從事本質化的批

判。指認這個事實相當重要。畢竟，假使市場與廣告具有特定本質，等於就

是無法改變，從而通過公共政策介入，試圖調節其表現空間的成功可能性或

意義，就會減少或消失。筆者在內的論者，可能出於不同原因，是曾經有，

或者至今都還較少正視這個區辨，因此在參考哈伯瑪斯的理念時，往往還是

落入二分或本質化的引述，致使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變成僅只是存在「和

國家相對立」這個面向（林宇玲，2014，頁 61-3,70）；或是，論者再次宣告

電視是「假共同體」、是公共領域的「重新封建化」，是製造了「假公共領域。」

（黃聖哲，2010）藏匿在這類認知或批評文字的背後，是個慣性思維，它對

必然得由國家提煉的公共政策之研擬，可能構成阻礙；稍有不慎，一百年前

馬克思主義的改良（修正）主義與革命路線的差異，竟然不對稱地重新在此

搬演。現在，修正路線是「公共政策」，革命路線則是「本質化或二分的論

述」。雖然二分化或本質化的認知，不一定隱含革命，也可能是束手無策而

承認現狀不須或無可改變。 

    然而，革命不再，修正與改良卻有眾多的路線與模式。以歐洲的廣播電

視為例，無論是最早引進私有產權的英國，或是一開始就存在廣告的德國，

由於公共政策的介入，歐洲及其他國家（如近鄰南韓）直到現在，都還存有

「播放廣告的」（commercial）「公共服務廣播電視」（媒介）之概念及其實踐；

至於 1990 年代以來，資本積累動能的滲透與蔓延愈來愈見深廣，這個模式

是否終將萎縮、消失或必然轉型，是另一個嚴肅問題。比如，根據「歐洲廣

電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簡稱 EBU）的資料，2007 至 2012

年間，40 個市場（國家）的 53 家 PSM 的收入增加了 1.3%，並且執照費、

政府預算等非商業基金佔有這些收入的比例，也在增加，2007 年是 72%，到

了 2012 年已有 77.9%。反之，PSM 的商業收入所佔的比例則在下降（25%

至 18.9%）；並且，商業收入當中的廣告，其減少的額度還更多些，廣告總

額在 2007 年佔有 53 家 PSM 收入的 16.6％，到了 2012 年，跌至 10.5%。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2013, pp.7-8）因此，PSM 一方面可以說是更

少商業色彩，也更少受到廣告影響。然而，另一方面，歐盟 28 國在 2007-2012

年間的年均通貨膨脹率是 2.467%（HICP - inflation rate.[n.d.]），這意味著 P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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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收入可能略見減少。那麼，EBU 的調查數字，是要解釋為廣告在 PSM

的地位日漸褪色，是正面的進展；或是應該解釋為 PSM 因為廣告收入減少，

致使其財政窘促，因此是負面的發展？答案可能不是非黑即白，需有較多層

次的定位與理解。 

    PSM 逐漸減少對廣告的依賴，部分原因出於 PSM 的被動反應，是市場

競爭過程所派生的現象。但是，如後文所要指陳，箇中同樣涉及公共政策的

主動矯正。相對於 PSM，私人媒介的財政變化則悉數是市場競爭結果的反

映，因為，廣告是游牧民族、忠誠反而是商業專職的違反，廣告必須追逐科

技水草而暫厝。 

    網際網路在 1995 年進入商業使用後，至 2006 年，英國網路廣告已佔廣

告總量的 11.6%，超過發行全國的報紙（11.0%）；2007 年是 15.6%，地方報

紙以 15.2%稱臣。（轉引自 Freedman,2010, p.38）2010 年，網路廣告 40.96 億

英鎊壓過電視廣告（40.81 億），2011 年，全國及地方報紙聯手，仍跌至 39.45

億，瞠乎網際網路之後（47.84 億；Advertising Association & Warc, 2012, April 

12）。在台灣，2002 年網路廣告 10 億台幣，僅得 1.87%佔有率；2005 年的

31 億與廣播旗鼓相當：2007 年超過無線電視；2008 年還稍落後雜誌，卻在

2009 年以 69.9 億大勝雜誌的 50.9 億；2011 年（102.2 億）接近報紙（106.7

億），2012 年有 117.1 億，首度超越報紙（96.8 億）（中華民國廣告年鑑編纂

委員會，2013）。2003 年，美國報紙發行收入 112.2 億美元，是紙版 449 億

廣告與線上 12.2 億廣告收入之合（461.2 億）的 24.33%；事隔十年，2013

年的報紙發行（含數位訂戶）所得仍有 108.7 億，報紙廣告收入則已跌至 207.2

億（紙版 173 與線上 34.2 億），美國報紙的發行與廣告收入的比例，已是

52.46%。全球 5000 億美元廣告在 2013/14 年間，估計已有四分之一是網路廣

告（Suich, 2014, September 11）。 

 

參、八種媒介財政 
 

    書報雜誌的科技展現形式，從紙質擴充到網際網路，在此過程， 媒介

業者與政府，都對 媒介的財政來源，有所因應與規劃，但萬變不離其宗，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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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收入總是來自後列三大種類八個項目的一項或多項，如〈表一〉所示。 

 

          表一：公共政策與八種媒介財政 

 公共政策 

無 有 

出

資

人

身

份 

內容生產人（廣告廠商） 

 

A：多數國家的商業 

媒介都全部或部分

以廣告作為財源 

B：法國、南韓、奧地利、

瑞典、匈牙利等國對傳媒

廣告收入課稅 

內容使用人（閱聽人） 

 

C：紙版報紙的發行收入，是否課徵及課徵多少

營業稅（加值稅） 

D：線上報紙付費牆 E：廣電執照費 

F：廣電（及其他 媒介如

報紙之）公務預算 

與內容生產沒有直接關係

的傳播廠商 

G：相關廠商自行垂

直整合 

H：很多歐陸國家立法責

成相關廠商提撥經費作為

影音圖文等內容基金 

 

針對〈表一〉，下文進一步提出三點說明。 

 

一、媒介收入與科技形式無關，財源來自內容生產者（廣告廠商）， 

  又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廣告廠商自行提撥。由於「廣告」作為一種內容，相比於不是

廣告的內容，大致不是一般人（閱聽人）所想要接觸。因此，廣告廠商願意

補助其他內容，並寄望在此同時，也讓廣告所要傳達的內涵，得到被「愛屋

及烏」的機會。稍前已經敘述，在新媒介發達的地方，廣告附身的科技形式

已在移動；雖然沒有放棄傳統媒介，但愈來愈多的廣告，已在通過各種電子

通路（電信網絡、有線與衛星平台到網際網路）傳送身影至個人（平板）電

腦及手機等等終端設備。這是本文所說的 A 型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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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是 B 型內容財政，公共政策要求廣告廠商提撥部分收入，並由政

府轉作其他用途，又有兩種作法。一是瑞典對報紙廣告、南韓從廣電廣告取

財，而法國取電視廣告分別用以補助報紙、廣電節目與電影（2009 年以後，

延伸至電視）；二是奧地利及匈牙利雖然取廣告稅，卻使其作為政府一般財

政的構成，後面這個作法與媒介內容的補助關係較弱，或說比較間接。 

 

二、媒介收入與與科技形式無關，財源來自內容使用者，又可以分做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內容使用者個別直接且自願支出：傳統的戲院電影、CD、

書籍、雜誌或報紙（含數位報紙雜誌與書籍、線上影音單次、按月或以其他

計價方式付費）等等。其中，由於傳統紙型報紙所受影響較大，因此其網路

內容的使用，究竟是維持「免費」而由廣告支付，或是向「付費牆」（pay-wall）

1移動，是當前較受業者矚目的報業財政動向之一。由於很多國家對報紙發行

收入不課稅捐，或課徵少於其他商品的營業稅，這個時候，我們仍然可以說，

在狀似沒有補助的背後，政府其實是以公共政策給予報紙財政（間接的）補

助。如果考量這項事實，人們是否能夠指稱報紙的財政，完全取自讀者的志

願購買行為，應該可得另作判斷，並且，這個差異對於後續政策的考量，就

會有所影響。因此，如果報紙發行所得獲有稅賦減免，我們在這裡稱之為 C

型財政，而假使發行所得（包括付費牆收入，如果是併入報業整體收入而）

未得減免，稱之為 D 型媒介財政。 

    第二種是，內容使用者通過政府法規而集體（不一定自願）支出：如英

國 BBC 與日本 NHK 對擁有電視機的所有家庭收取執照費。優點是財源穩定

不受政府財政能力影響。缺點是對低收入者不公平；其次，如果不是一次定

額課徵而是定期收取，稽徵成本頗高；未繳費的人，特別是無能力繳納者若

得坐監，常有道德難題；2這是 E 型財政。 

                                                       
1 Myllylahti（2013）區分了四種付費牆：硬式（非訂戶完全不能使用）、軟式（有些

內容仍自由使用）、計次（定期內若干篇文稿自由使用）與特定（有些免費特定內容

收費）。 
2 日人不交執照費不觸法，英國則否。2012/13 年有 20 萬人為此遭起訴、佔所有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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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種是，政府通過對內容使用者收其取一般稅捐而以公務預算形式支

出：如台灣、澳洲等國的公共電視，法國、挪威…等等國家的報業補助。這

類財政形式與前一種的差別，在於前者是消費稅，所有用戶都需提交，至於

這類財政，失業者、低收入者…等等無稅可繳的人，並不需要提交；這是 F

型。 

 

三、媒介收入與科技形式有關的財政來源，又分兩種。 

 

    第一種是科技硬體、傳輸平台或系統…等等廠商自行投資，產生了傳播

產業的垂直整合。科技硬體單獨存在並無用處，必定要有「軟體」（內容）

配合，才能讓使用者出錢購買其硬體。傳統電話的廠商，狀似沒有從事內容

的生產，但其實發話雙方是自己在生產內容，瘖啞人因此不是其使用者。當

前的手機，結合網路之後，除了講話，更有各種「使用者創生的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可供聽看，更能彰顯這個性質，但這些業餘內容仍

有不足，從手機廠商到其他相關業者，仍舊在資本競爭的驅使下，會有部分

業者主動或被迫進入專職內容生產的領域，彼此侵襲，出資製作或控制軟體

（從電子遊戲到影音內容）。同理，出身網路平台的各類廠商，如谷歌、臉

書、以圖書買賣起家的亞馬遜購物平台、乃致於電腦廠商蘋果與微軟，原本

河水不犯井水，如今都在交互浸漫與兵戎相見，從前哨戰、游擊戰到正規戰，

規模各自有異。（Lessin, Bensinter, Rrsli, & Efrati, 2012,December 25; Simon, 

2013; “Technology giants at war”, 2012, December 1)）這就是早在 1970 年，影

響主流法律與經濟學界甚深的產權專家德姆塞茨所說，「節目一旦廣播…至

少有兩組私人群體，願意支付廣播的成本…一是廣告廠商，他們的利益在於

讓將自己的訊息，傳送至家家戶戶…二是收音機與電視機接收器的生產商，

即便沒有廣告廠商支付，他們也能知道，廣播受人歡迎的流行節目，於他們

有利，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販售機座。」（Demsetz, 1970, p. 126） 

                                                                                                                           
訴訟案件的十分之一，並且 2/3遭起訴的人是婦女，BBC在 2013年執照費收入是 37.26

億英鎊，未繳及為追緝與稽徵的成本在 1.96 至 2.35 億之間。（Revoir & Doyle 2012; 

Gentleman, 2014, Septembe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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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不但影視大廠如好萊塢的時代‧華納、福斯、迪士尼、環球

派拉蒙、新力‧哥倫比亞，近年的新興發行或網路平台，也都相繼投資影音

製作，資本積累此一個體難以長期不順服的力量，驅使文化人捉對競爭。投

資較少的是 YouTube，但一年也有 1 億美元而準備擴充至 2 億自製內容，不

停留於提供平台並與其他影音提供者分食廣告收入；Hulu 是 5 億美元

（2012）；亞馬遜在 2013 年投資 23 部電影與 26 部電視劇的製作；規模更大

的是從郵寄發展到電子影音平台的 Netflix，一年達 20 億美元（Lange, 2014, 

June 16）。 

    在中國大陸，電信集團〈中移動砸 500 億 成立新媒介〉（2014 年 10 月

14 日），「定位為數位內容」的產製業務等。在台灣，傳媒的垂直整合與其產

業規模相稱，進展不快。但最近幾年，宏達電王雪紅入主香港（與台灣）的

TVB（S），也投資其他影音發行（如「威望國際」）與內容產業（鄒秀明，

2011 年 1 月 27 日），是為這個性質的顯現。再者，取得亞太電信作為進入

4G 門戶的鴻海郭台銘，先已歷經影視投資、有線系統（中嘉）收購失利但

可能捲土重來的傳聞（洪綾襄，2014 年 11 月），他日若再投資影音內容，也

不意外，所謂〈投資內容 數位時代顯學〉（2014 年 9 月 21 日），其實只是再

次確認 G 型內容財政的存在。公共政策與這類財政的關係是，無法強制其存

在或擴張。反之，政府在這個方面經常扮演的角色，在於評估是否要限制其

垂直整合的規模；或者，政府面對另一種對策，亦即立法准取其擴大經營範

圍或佔有更高市場份額，但同時在此過程，增加對其財稅或市場行為的管制

與要求，比如，依據累進原則，提撥特定比例的營業收入作為特定傳播之用，

或作為一般使用。 

    第二種是政府擬定公共政策，提出相應法規，強制從電子發行通路、平

台業者或網路服務供應商、消費電子器材硬體製造商…等等，各自課徵高低

不等的稅捐，作為影音圖文的基金後，另作使用。這是 H 型內容財政。本類

與 B 型財政都有可能轉變為間接（營業）稅的性質，亦即業者可能並不從自

己的利潤或收入提撥，而是一開始或最終會將這個稅捐轉嫁給消費者；這是

問題，但本文不另討論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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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引進付費牆 

 

    在紙版時期，付費取報天經地義。到了網路年代，付費已經變成「牆堵」，

不當地拒人於千里之外，隱含不公不義的意象。這是因為網路傳輸與閱讀同

步完成，邊際成本近乎零，比起紙張有價而派報成本高昂，不可同日而語。

報業主無法壓制、消滅或反駁這個意向，但可以通過智慧財產權觀念的推廣

與強制、新聞質量需要成本才能維護等等說法與修辭，「反制」前述心理，

若能成功，報紙的付費牆機制，就能比較順利地推動。率先使用付費牆的報

紙是財經日報，其次是綜合性質的菁英報刊，晚近則有更多報紙也開始採用。 

 

一、 財經報紙 2002 年起跑、菁英報紙跟進 

 

    1995 至 1996 年間，各地報紙陸續製作網路版，內容與編排歷經變化。

到了 2002 年 5 月，《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FT）宣部將開始提供紙

版所沒有的內容，以 75 與 200 英鎊兩種年費，向當時每個月 5500 萬頁次翻

閱的 270 萬獨特使用者收費；雖然 FT 的「大多數晚近新聞與資料，仍可聽

任所有人免費使用」。（“FT.com to launch improved website with new content 

and services for users, subscribers and advertisers” , 2002, April 30）。《華爾街日

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SJ）在 2003 年底公布網路版訂戶，指 2003 年

3 月該報付費紙版（年費 189 美元）讀者 180 萬，是該報一百多年歷史的新

高，付費的網路讀者（必須支付紙版 25-50%費用）達 29 萬（加上不付費而

只能讀某些內容的其他網路訂戶，則達 68.6 萬），同一時候，《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NYT）的網路訂戶則僅有 2889 人（“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nounces new integrated print and online sales and marketing initiatives”, 2003, 

November 3）。一般認為，WSJ 在 2007 年的網路付費人數 98 萬，已達最高

峰，WSJ則自稱網路版訂戶在 2011年 9月是 54萬，2014年 3月是 92萬（“WSJ 

remains #1 newspaper measured by paid circulation” ,2014, May1）。FT 至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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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10 年有 100 及 300 萬人註冊，但付費人數是 10.9 與 20.7 萬；2012 年底

開放其部落格內容，不付費亦可閱讀。FT 在 2011 與 2013 年的平均數位訂戶

是 26.7 萬與 41.5 萬（其中 62%以手機閱讀，2013 年紙本訂戶 23.4 萬，僅略

多於數位戶數之半）；2014 年 6 月，紙本減少至 22 萬，數位增加至 45.5 萬，

至年底兩種用戶合計 72 萬，數位 50.4 萬，2015 年 2 月底試行新付費模式，

不再 3 篇免費，而是大多數內容都得付費，僅存部分內容可以無償讀取，有

人認為是向 WSJ 模式靠攏（“The news business: tossed by a gale”, 2009, May 

16; Myllylahti, 2014; Jackson & Plunkett, 2015, February 27）。 

    踵繼財經報紙，北大西洋兩岸的報紙在金融核爆之後，同樣開始整軍。

梅鐸（Rupert Murdoch）旗下的 《泰晤士報》（the Times）及《週日泰晤士報》

（the Sunday Times）拔得付費牆的頭籌（2010 年 6 月），相同集團的《太陽

報》（the Sun）在 2013 年 8 月跟進。這是徹底的付費模式，該集團不提供部

分內容讓人無償讀取。反之，美、加及英國其他報紙，如 FT 以及 2013 年 3

月開始線上收費的《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都在特定期間內，

提供若干篇讓人無償閱讀（O'Carroll & Greenslade, 2013, March 26）。兩《泰》

2011 年 2 月訂戶合計 7.9 萬、2011 年數位收入佔兩報總收入的 8.9%；2012

年訂戶是 11.9 萬（其間調整策略，容許谷歌使用標題與數行內容，兩報並在

2012 年倫敦奧運期間全部開放），其中 11.4 萬集中在週日報；2013 年 8 月兩

報是 15 萬純數位訂戶，2015 年 2 月是 17.2 萬，但若加上紙本訂戶，以及紙

本與數位都訂，則是 40.1 萬（兩報 2015 年 2 月紙本訂戶與零售銷量合計有

38.9 與 78.3 萬，比 2014 年同期少 2-5%；何鉅華，2013 年 10 月 3 日；Press 

Gazette, 2011, March 29; Plunkett, 2012, February 23; Ponsford, 2015, March 

24）。反觀《太陽報》在 2013 年底，豎立付費牆 4 個月後數位訂戶有 11.7 萬，

一方面是其紙版 211 萬份的反映（Boyle, 2013, December 7），他方面可能是

在數位訂閱啟動之前，該報先在當年元月以 3 千萬英鎊搶得英國足球賽事網

上獨家播映權，競爭策略奏效。但《太陽報》網站收費後，瀏覽量從 3700

萬減至 1400 萬人次、瀏覽時間由 7 月的 3:59 分鐘減至 8 月的 1:18 分鐘（何

鉅華，2013 年 10 月 4 日）。《紐約時報》付費牆則在 2011 年 3 月底開張

（Sulzberger, 2011, March 18），起初一個月 20 篇免費，3 個月已有 22.4 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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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2012 年免費篇數減為 10（FT 最早是 30 篇，現在 8 篇；《每日電訊報》

是 20 篇）。至 2013 年底達 76 萬訂戶（60%的人從手機讀取，由於很多從社

交媒介轉至，看紐時網頁人數因此比 2011 年高峰期減半，影響其數位廣告

收入）、數位訂戶收入 1.491 億美元比 2012 年增加 35%；該年紐時總體營業

利潤是 1.56 億美元（2012 年是 1.037 億），主因是出脫「新英格蘭家族媒介」

（New England Media Group，包括 the Boston Globe 等刊物）的所得。但該

年紙版廣告收入減少 7%，數位廣告少 4.3%（Rushe, 2014, February 6; “Read it 

and leap: the newspaper business” , 2014, May 24）。2014 年，紐時從 4 月初起，

將付費從三組套餐（四周 15-35 美元）增加為五種（加入一週 2 美元、一個

月 45 美元）；總計 3 至 6 月，紐時凈收入 920 萬美元比去年同季少 54%，營

業利潤從 7070 萬減至 5570 萬，數位訂戶增加至 83.1 萬，但上網人數停滯不

前（Greenslade 2014 , July 30; Sweney, 2014, March 26）。 

    相較於就地獨佔的美國地方報紙，發行全美國的財經與菁英報紙讀者

收入高、必須相互競爭，可能為此而率先引進付費牆。不過，早在 2001 年，

地方報紙 the Arkansas Democrat-Gazette 為了防止讀者流失，聽任紙本訂戶

免費使用所有線上內容之外，已對非訂戶收取網路閱讀費，惟至 2010 年，

這種訂戶僅及 4400 人（紙版的 2%；Pickard & Williams 2014）。 

 

二、2011 年起漸多  前景未明 

 

    至 2010 年 4 月，美國 1 千多家地方報，僅有 26 家採取付費牆。隔了一

年，美國報紙在 2011 年之後，已經大量豎立付費牆，原因可能三端。 

    一是法律。曾有業者擬提議案，要讓所有報業一起執行付費牆，後顧慮

或將觸犯反壟斷法…等等因素，未續推動。2011 年，司法判決指網路業者匯

集新聞的服務，並不違法，報紙主張本報內容上網後一日內，其他公司不能

轉載的要求敗訴，各報為防止讀者流失的困難加大；同年，司法部再次表示，

反壟斷法就是不容許原競爭者聯合定價與行動。二是推行付費牆的硬體成

熟。雖然記者企業家  Stephen Brills 先在 2009 年創制付費平台 Online 

Journalism，試圖招攬報章雜誌與其簽約，但在 2011 年他出售該平台時，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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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 多家中小型報紙與其簽約（惟他聲稱有 500 多家）。稍晚於 Brills，新

聞業老兵 Gordon Kcrovitz 與 Steven Brill 在研究 FT 系統後，另作改良，也

在 2009/2010 年創辦付費牆 Press+模式。當時，網路版內容幾乎都是自由瀏

覽與任意轉貼，在此情況下，若有報紙要走付費模式，必須另行斥資開發系

統。第三是紐時的角色。該報早在 2005 至 2007 年間，即曾實驗部分網路內

容僅能付費讀取，但斬獲有限，也就重回開放模式；甚至，在 Press+前往推

銷時，紐時猶指此舉是「發瘋」而拒絕。但如前所述，到了 2011 年春，美

國報業的傳統財政日漸困難，業者必須因應，紐時是以更弦易轍，扮演了領

頭羊的角色。其後，美國報紙進入付費牆的歷程，如後。2011 年底美國 1380

家報紙已有四分之一採用該系統（另一統計則說，RR Donnelley 集團在 2011

年以 2000-3500 萬美元購買 Press+系統時，使用的報紙不到 24 家）。2012 年

底是 566 家報紙（大多在美國）簽約，表示要採用該系統，包括已經實施的

400 家（另一來源說是 300 家）；同一年，美國廣告公會調查已經採取付費牆

的 156 家報社，得知其中 89%發行量低於 15 萬份，不過，這些報紙付費牆

的收入等等資料，不易到手。2013 年 3 月，據報已有 1/3 報紙採取付費牆；

2014 年夏秋之交是 560 家。（Chittum 2014, September 8; Pickard & Williams 

2014, ‘News adventures’, 2012, December 8; ‘The media: no news isn’t good 

news’, 2013, March 30） 

    2014 年 9 月，Press+與 Piano Media（PM，開發費用約 120 萬美元）合

併，3此時，使用二者的報紙家數達 700 家。PM 的主要推手是 Tomas Bella。

早在 2006 年，他以斯洛伐克（Slovakia）最大新聞入口網路（SME.sk）主編

的身份，嘗試推動付費機制，響應者少。2011 年 5 月，他捲土重來，因有前

車之鑒，Bella 放棄單篇付費，4內容五花八門才能適應人的不同品味，原子

計價與人性的多樣並不符合，他最後採用「有線電視的付費模式」；並且，

美國業者曾經想過，但未實踐的作法在此落實。定期（常以月計）支付費用

                                                       
3 由控制 PM 的 3TS Capital Partners 購買，價格不知。 
4 荷蘭兩記者 2014 年 4 月創 Blendle 平台，仍以單篇 20 美分計價，平台與參與的刊

物以 3:7 分帳。據報，紐時與德商 Springer 以 300 萬美元投資 Blendle。(Gani, 2014, 

October 29)有一報導只 2015 年 1 月初，已有 18.5 萬人登記使用該平台，但未說明多

久付費使用多少次，見 Boogert(2005, Januar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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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讀者可以任意使用所有加入該系統的所有報紙之網站。起初是一個月支

付 3.75 美元，無限量讀取 9 加盟媒介集團的 34 網站，開張 4 周有 1.5 萬左

右訂戶，該國當時網路用戶是 4 百萬（人口 5 百多萬）。月費的分配方式是

PM 得 1/3，加盟出版公司取 1/3，最後 1/3 依據訂戶在各網址的停留時間，

再作分配。最後這個 1/3 的設計，在於確保訂費不會流向訂戶不喜歡或反對

的報紙，除非他亦前往耗時瀏覽。2012 年元月，8 家斯洛維尼亞（Slovania）

公司的 12 家媒介加入 PM（Baker, 2012, February 14）。至 2013 年，有項研

究說波蘭亦有 7 家媒介加入，此時總數是 25 家媒介 65 個網站，斯洛伐克、

斯絡維尼亞與波蘭的月費依序是 4.9、6.2 與 5.9 美元（Myllylahti, 2014）。最

慢在 2014 年 3 月，月費的分配略有調整，PM 得 30%、加盟報紙取 40%，另

30%根據用戶在加盟網站（已有 52 家）的停留時間而定。PM 此時也宣布，

將與重新出版紙版的 Newsweek 合作。除了以上所述，PM 拒絕提供其他營

收資料（ “Paywalls open doors: Startups in Slovakia” , 2014, March 27），在盈

虧數字與計算方式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研究者認為，「若是成功，何以報業

老板不願意公開數字？」既不透明，「短期內付費牆模式」難以成功的看法

得到了強化，畢竟，根據針對八國報紙付費牆的調查，數位佔總收入最低的

是《澳洲人報紙》（the Australian），僅 0.67%，八國平均約是 10%（Myllylahti, 

2014）。美國第一家採用付費牆的大都會報紙 the Dallas Morning News，也在

2013 年 9 月放棄該模式。付費牆若能成功，確實可能產生資訊落差，連帶可

能致使民主論壇的功能，為之減色。不過，即便報業主的「自力救濟」與「創

新商業模式」成功，研擬「公共政策」，訴求改良報業經政性格的正當與必

要，並不減弱（Pickard & Williams, 2014）。 

    英國最大民調公司 YouGov 曾在 2014 年 2 月接受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

究所」委託，調查美、巴（西）、日、德、英、法、義、利、西、丹等 10 國

1.9 萬人。它發現 2013 與 2012 年相同，網民僅有 1 成願意付費看網路版新

聞（較高的是美國的 11%、芬蘭是 14%，而巴西更達 22%）。撰寫調查報告

的研究者說，該次結果與其他多數調查接近，訂戶多屬高收入與高教育程

度、集中在訂閱少數菁英報紙（比如，紐時佔美國報紙付費牆訂戶 3 成，另

有 16%是 WSJ；英國是兩《泰》報；德國是《畫報》；法國與西班牙都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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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世界日報》）。其次，至 2013 年中期，訂閱付費牆的人數似乎已經停

滯，即便已訂閱者的續訂比例增加（Newman & Levy, 2014, p.12, 56）。

YouGove 同年 3 月再受「倫敦新聞俱樂部」委託，調查 739 位新聞界、政商

界與 NGO「意見形成者」（opinion formers）。其中，58%的人認為應該採取

付費牆模式，但僅有 1/3 受訪者看好其商業前途（“YouGov: 56% of journalists 

think paywalls are the best strategy for online content”, 2014, March 19）。香港兩

家財經日報在 2008 年（劉煥彥，2008），南韓也有 3 家報紙（含 2 家財經報）

與 1 家專事媒介議題的週刊在 2013 年入秋後，相繼採納付費牆（楊虔豪，

2013 年 10 月 17 日）。 

    在英國，《衛報》斷然否定付費牆，即便該報的「開放新聞」模式的虧

損規模，已從 2003 年（至該年三月底的前一年，下同）的 750 萬英鎊一路

竄升至 2012 年的 4020 萬，2014 年雖然略降，仍達 3060 萬（Sweney, 2014, July 

8；另參考林麗雲，2013，頁 99）。《衛報》主編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

接受 BBC 收音機第四頻道專訪，堅持認定付費牆是「十九世紀的生意模式」。

他說，「我還真不知道有任何記者會想選擇封閉模式…假使你是記者，推文

給認識的人，卻知道不會有人要另外付費來看，這樣，你的作品就只是一小

群人讀，無法與人分享或流通，海外也沒人讀，無從流竄整個世界。」（Turvill, 

2014, June 5）《衛報》特殊的產權與經營權設計來自特定的歷史時空（賴子

歆，出版中），來日，這家報紙是不是能夠否極泰來難以逆料，但其裁員減

支（Hülsen, 2011, September 30）及設法開源（包括設計三層讀者身份，並對

其中兩種取費；Sweney, 2014, September 10）等因應措施，同樣亦得續行。

力挺開放模式的人認為，《衛報》不取付費牆是最為可取的作為，他們認定

付費牆勢將擴大資訊的落差、萎縮論壇的開放，因此背離了民主的需要。

（McChesney & Nichols 2011, p. 109; Pickard & Williams, 2014）但是，如果不

取付費牆，私有商業傳媒的財源就勢必有更高比例得向廣告靠攏，對於民

主，同樣構成難題，兩難之外，還有哪些抉擇，仍須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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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原生報 

 

    與傳統報紙或廣電機構無涉，因此一般俗稱原生的網路媒介，其財源同

樣可以分做兩類：廣告與訂費。 

    財政來源取自廣告的原生網路媒介，其內容走向亦可仿效傳統分類，別

為軟硬。政經等硬新聞為主者，最早可能是南韓的 OhmyNews 在 2000 年創

辦，紅極一時。曾經有 55 位專職記者撰述網站 20%內容，其餘由俗稱公民

記者提供。2006 年「軟體銀行」投資 1100 萬美元，創辦日本版，但 2008 年

8 月關閉，OhmyNews 本土版並傳出年虧損 7 億韓圓，2010 年 9 月宣部轉為

部落格，不再是新聞網站（朱立熙，2006；Curran et al. 2012, pp.22-23）。5《赫

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在 2005 年創辦、2011 年 AOL 以 3.15 億美

元蒐購，引發無償供稿者抗議，他們在 1500 萬美元後不另訴訟（Kirchner, 2011, 

February 10）；至 2014 年 9 月，它在美國境內已有 9 個地方版、員工 850 人

（含記者 200 多位），12 個國際版、營業收入與支出，均與各國加盟者分攤

或分享，通常在一地投資上限 2 百萬美元、編採人數 12，但至 2013 年尚未

獲利，（Steel & Garrahan, 2013, April 28），其 2014 年 8 月流量依據 Alexa 排

名全球 71。6 

    軟調新聞或許可以舉 2008 年創辦的 538.com 為例，稱讚者說，該網站

得以成功，顯示傳統日報與週刊的棒球報導質量不足，球迷正在書寫自己的

歷史（Welch, 2011）。但是，如同《赫芬頓郵報》，歡呼者興奮不到兩年，538.com

也在 2013 年遭致大廠 ESPN 併購。BuzzFeed 在 2006 年創辦，以娛樂新聞為

主。不過，2014 年 8 月，由於美國風險資金投入 5 千萬美元，外界驚呼之餘，

赫然發現它已在英美法澳聘請 5 百人，其中部分用於強化政治等新聞類別；

此時，根據 Alexa 的測量，BuzzFeed 的流量是世界第 111 名（BBC 是 63，

CNN 與紐時是 64 與 114），7它宣稱要在印度、日本、德國與墨西哥增設分

                                                       
5另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OhmyNews  
6另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Huffington_Post 
7查詢 http://www.alexa.c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Huffington_Post%20軟調新聞或可舉2008年創辦的5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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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機構，至 2015 年元月在美英各聘 11 與 3 位調查記者，其股價已達 8.5 億

美元（紐時之半，2013 年賣給 Jeff Bezos 的《華盛頓郵報》售價是 2.5 億美

元；Preston, 2014, August17；Sweney, 2015, January 13）。1994 年創辦於加拿

大的生活風格雜誌Vice，其 vice.com是另一個股價超乎尋常的新聞網站。2013

年梅鐸以 5 千萬美元購買其 5%股份，但次年迪斯奈子公司卻以 2.5 億美元購

買一成股份，等於是 Vice 因網站而貴，市價一年間增加 1.5 倍。雖然有人說

這是網路「新聞事業的黃金年代」，但另一個可能是，高價顯示了非理性繁

榮、無法持久，「新聞網站終將發現，無法從廣告得到太多收入，其讀者也

高度嫌惡付費訂閱。」（“Digital Strategy Consulting”, 2012, October 3；另見

Bell[2014, April 13]; Cardew[2014, April 13]）何況，BuzzFeed 有很多內容是

置入行銷，雖然書寫很像一般文章，但「如假包換，那些文章就是廣告廠商

付錢精心策劃。」（“Buzzfeed and online news: which media company are you?”, 

2014, August 16） 

    採取付費牆機制的最知名原生網站是《日報》（the Daily）。梅鐸在 2011

年 2 月專為 iPad 而創辦該報。梅鐸口袋雖深，但很快就認為其前途渺茫，並

在 2012 年 12 月予以關閉，停刊時自稱虧損 3 千萬美元，擁有 10 萬訂戶、

年訂費 40 美元（張佑生譯，2012 年 12 月 5 日）。《日報》消失後 2 個月，2013

年初，知名新聞人、部落客蘇立文（Andrew Sullivan）聘用 7 位員工搭配 2

位實習生，開張聲稱是「有偏見、有平衡的」《反射器》（the Dish），約 3 個

月有 68 萬美元收入（訂費一年 20 美元，至 2014 年秋仍維持沒有廣告），分

析家認為該站一年若得 90 萬美元，就能維持新聞與評論運作（Bell, 2013, 

January 6; Ponsford, 2013, May 30）。創辦人刻意排斥廣告，選擇付費牆而最

有規模、較早進入市場的原生新聞網站，應該是法國的 Mediapart，它在 2007

年創辦，8提供調查新聞報導，至 2012 年有 6 萬付費訂戶，年盈餘達 50 萬歐

元（‘News adventures’, 2012, December 8）。2014 年 9 月，論者針對法國報業

                                                       
8更早些，性質接近的網站 http://thiscantbehappening.net 在 2004 年在美國出現，至今

共有 5 位記者加入，接受廣告、規模較小、捐助模式，創辦人是中文系畢業、哥大新

聞所碩士、資深調查記者林道夫（Dave Lindorff），曾在 2004 年到訪台灣，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e_Lindorff，上網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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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批評（Gumbel, 2014, September 11），特別指認該網站的成績足以讓法國

左中右報紙、目前已經盡數落入財團手中的 《解放報》、《世界報》與《費加

羅報》相形失色，因為「Mediapart 這個調查新聞網站吸引了數以千計的訂

戶，無不欣賞其具有戰鬥力的報導，是以就有相當健康水平的利潤。」

（Greenslade, 2014, September 24） 

 

伍、交叉補助、(新)媒介財政與公共服務 

 

    特定財政方式，對應定的傳媒表現。在數位年代，既有的經驗顯示，志

願付費模式（如報紙的付費牆），以及傳統的廣告財政，除了難以是穩定的

媒介財源，更有造成資訊與論壇的落差，並使廣告資助的內容生產之偏失持

續，更有難以善用網路科技特性的缺憾。如果這是客觀情勢，如果傳媒的民

主、社會與文化價值有待捍衛與伸張，那麼，公共政策出面應對，就會顯得

正當，也更為必要。 

    尤有進者，儘管新聞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維護與改善民主；但並非所

有新聞事業都在扮演民主功能，反而，更常見的情況是，調查報導、揭發錯

誤而遂行輿論監督，「雖然是『負責任的新聞事業之表現』，卻總是由媒介通

過其他活動所得到的收入，給予補貼。」（Standage, 2011, July 7）負責的新

聞事業會虧錢、叫好不叫座，雖然嚴峻，卻很有可能是殘酷的事實；並且不

止是新聞，娛樂在內的各種內容，同樣存在廣泛交叉補貼的現象與要求。因

此，如果新聞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於服務民主（亦即媒介必然混合多種功能），

那麼誰來補貼，就是問題所在。 

    補貼媒介執行這類功能的資金，一種是由媒介事業主自行補貼。比如，

《每日郵報》（Daily Mail）總編輯戴克（Paul Dacre）說，名人醜聞與瑣事帶

來巨大的市場效益，缺此收入，他們供應的公共事務新聞與分析，勢必大量

減少，從而「民主過程勢必受損。」(Dacre, 2008, November 10)英國報業當

中，報紙長期虧損但仍然符合這個表現者，除了前文已經提及《衛報》與《觀

察家週報》，另有《泰晤士報》與《週日泰晤士報》。這些報紙「不惜」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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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而自行貼補民主政治的表現，在《衛報》是價值理性的表現，因為力求

獨立營運、專業、正直與觀點犀利，原本就是該報存在的宗旨。梅鐸願意接

受兩報虧損，則是「工具理性」的考量，多少企圖以其政治影響力，羽翼其

他產業，乃至於變化了英國的傳統政治生態，使對自家有利（Oborne, 2007）。

梅鐸若是無此考量，就是判斷兩報假以時日仍有獲利機會；假使兩者皆空，

兩報下場只能是出售或關門。既然如此，秉持工具理性而交叉補助的報紙，

就遭譏諷，指其補助純屬「虛偽」（“Life in the global gutter: the popular press”, 2011, 

July 16）。2011 年爆發的倫敦竊聽就是這種虛偽的極致表現（李筱雯，2012）。 

    惟若還原實情，應該說媒介自行交叉補助，挪移部分的盈餘作為虧損的

從事，其實是任何財貨及服務生產過程的常態，自然也就包括影音圖文等內

容的生產。因此，虛偽成份固然存在，但私媒介這種有點像是自力救濟的交

叉補貼，另有兩個缺點，更值得認知、討論與補正。一是如前所述，該類補

助大多出於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如《衛報》類型的媒介可遇不可求，並且是

否恆久並無保證。二是規模有限，雖非僅屬點綴，卻是常居邊緣，對於民主

的促進，必然是有捉襟見肘之憾。 

 

一、谷歌與報紙 

 

    媒介財政的公共政策，宗旨就在改善這兩項缺失。本文最後所要介紹與

討論的媒介 H 型財政、亦即向傳播活動賴以進行的硬體（含網路平台）汲取

收入，或將相關傳播活動的相關收入整合另作重新分配，集中展現在歐洲國

家。 

    這個類型的財政，一種是國家相對被動，起於傳統媒介（特別是報紙）

集體要求行政權或司法權介入，聲稱搜索引擎如谷歌藉其所生產的內容，有

了「不勞而獲」的寄生吸食現象。因此，他們要求政府主持公道，必須強制

谷歌返還部分收益給業者，這是「求償」類型。較早提出這個主張的團體，

可能是比利時著作權人協會（Copiepress），它要求谷歌支付 4900 萬歐元，

作為轉載 2001-2008 年該國報章內容的費用（Stabe, 2008, May 28）。2010 年，

英國法院首度裁定、2011 年再次確認，指新聞標題、摘要與連結得到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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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Ponsford, 2012, February 15; Ponsford, 2012, May 17）。2012 年，代表 9

成巴西報紙的公會認為谷歌從其 154 家報紙標題瀏覽或部分新聞獲利，但傷

害其流量，不再與谷歌合作（Turvill, 2012, October 31）。不久，谷歌提出 6

千萬歐元，協助法國報紙開發線上內容，也協助其開發收取網路廣告收入的

技術。法國政府的作法舉引起歐洲出版人公會（ the European Publishers 

Council, EPC）抗議，英國報業為主的 EPC 在英國已有判例支持的背景下，

批評法國報紙未處理著作權，對報業保障仍然不夠；EPC 說，問題不僅只是

谷歌，還有其他相近型態的業者（Turvill, 2013, February 28）。隔週，德國下

院以 293 對 243 票，通過課徵谷歌稅，若重製完整文本且為商業用途就需付

費，但若僅使用「個別字句」或「最小量摘要」，則仍免費，EPC 讚揚（Turvill 

2013, March 6）。2014 年 7 月，西班牙跟進立法，要求谷歌等線上平台付費，

若由參議院通過，谷歌估計一年將支付 1 億歐元給西班牙業者。該案在 10

月底通過，但谷歌反擊，在 12 月中旬關閉西語新聞網頁（李京倫，2014 年

11 月 1 日；陳韻涵譯，2014 年 12 月 13 日；黃慧雯，2014 年 7 月 30 日；Ruth, 

2014, August 1）。 

    政府除了應業者之召喚而進場，也會在主動招商之外，時而混雜主動積

極的用心，如德國副首相兼經濟部長「認真考慮是否應將谷歌當作是電力與

天然氣網，予以拆分…」。（‘Germany’s Googlephobia: closing the circule’, 2012, 

Septermber 6）歐洲議會也在 2014 年底通過決議案，要求谷歌的搜索引擎業

務，必須與其他業務分家。9 

    本文關切的重點則是，政府對媒介財政的介入與規劃。這個施政方向

涉及資源重新分配，大致都是政府主動推進。最早是政府移轉相關業者的資

源，用以支持電影，其次是用以支持廣播電視。晚近，因應科技形式的變化，

歐盟對於公共廣播電視財政的辯論，重點之一是 PSB 的規模。PSB 可以將多

少資源投入於網路服務，到了匯流時代，政府是否應該代表公眾提供更多經

                                                       
9日期是 12 月 27 日，議會只能決議，但只有歐盟競爭署署長才有此行政權。德法政

府同日已要求歐盟執委會檢視競爭規則，確保網路的競爭要能公平。法德政府背後，

應該是有兩國出版集團的遊說。美國政治人與業界則嚴詞譴責該決議，指將危及美歐

自由貿易協定。（“EU parliament to commission: Break up Google!”, 2014） 



公共政策與（新）媒介財政 

123 

費讓 PSB 也盡情將網路、行動影音的服務，納入其職掌的範圍（remit），進

入 PSM 這個階段。 

 

二、（新）媒介稅捐：從補助電影到轉型至公共服務媒介 

 

    在電影方面，2002 年的資料顯示，31 個歐洲國家給予電影製作、映演、

發行與教育的支持經費，平均有 45.3%來自與戲院相關的產業，其中法國更

達 92%（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 2004）。到了 2012 年，法國的該

項經費，規模達 6.645 億歐元，並有 5.745 億取自「電視生產者與分配者稅」

（TV producer & distributor tax）這個項目；到了 2013 年，這兩個數字分別

是 6.562億與 5.324億，而其課徵項目的名稱，已經調整為「網路電視稅」（IPTV 

tax）。該稅的收入來源不限於電視（廣告），但以其作為大宗（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 2013, p.172; 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 2014, p.174）。西班牙卡特蘭（Catalan）自治區文化秘書長也

在 2013 年底表示，要對高速寬頻網路課稅，用於補助當地電影製片，如同

法國。他說政府將研擬機制，不讓業者轉嫁稅捐至消費者。若是通過，將從

2015 年起施行。電信公司反對，電影人歡迎，表示此舉「可以矯正影視市場

的怪現象：二十一世紀影視產品的最大宗消費者，竟都沒有通過工業稅的方

式，投資於這個部門！」（Rolfe, 2013, November 5） 

    在歐洲，電視是補助電影製作的重要經費來源，但晚近數年，電視本身

的收入已在轉變。率先發難者是法國與西班牙，匈牙利繼之，更晚則有德國

與芬蘭，雖然德意志電視改革執照費的倡議，早在 2000 年就已展開。 

    擔任財政部長時，已對法國報業補助提出十項改革方案的薩科齊

（Lardeau & Floch, 2013, p. 204-8）在就任總統七個月之後，2008 年元月召

開記者會，表示經他授權成立的研究團隊業已完成報告，認為法國 PSB 播放

廣告，導致節目品質比較不理想，他因此要立法禁止公有廣電播放廣告，為

此而短缺的經費，另對電視廣告及電信業課捐以作挹注，並擬從 2009 年元

月起逐步執行。外界對其動機頗見質疑，認為是要偏厚支持他的私有電視業

主，甚至工會擔心收入減少導致裁員而群起反對，雖然藝文人士大致支持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一期 

2015 年 6 月 

124 

（Chrisafis 2008, Jan 10; ‘French broadcasting: a fuzzy picture’, 2008, February 

23）。表面上，西班牙異曲同工，同樣從 2009 年驅逐公營廣電 RTVE 的廣告，

補充財源如同法國，但西班牙是在 2006 年就啟動修法，也對 PSB 擴充為 PSM

較為用心，西班牙的公營廣電機構 RTVE 的新媒介部門從 12 人增加至 70 人，

其網路用戶在其內容不受廣告牽制後，也大幅成長，從 2007 年 6 月僅有 4.9%

西班牙網民使用 RTVE 網路資源，至 2010 年 4 月已有 700 萬人次，超過主

要商業對手 1 百萬；法國 PSM 在財政改制後，線上活動並未明顯變化，網

路仍然只是傳統廣電服務的複製，人手不增而新的服務短缺，到了 2009 年 8

月的流量，還是僅在第 26 名（Brevini, 2013, pp.82-87, pp.96-101）。法國與西

班牙電信廠商對於這個新政策大表抗議，它們先在本國挑戰該項政策，失利

之後，轉向歐盟執委會打行政官司，2010 年 7 月再次落敗（ “State aid: 

Commission approves new tax-based funding system for Spanish public 

broadcaster RTVE”, 2010, July 20）。 

    匈牙利跟進，聲稱也要對電信、零售與能源取稅（White & Campbell, 2011 

March 15）。到了 2011 年 3 月，法、西案例已經進入歐洲法庭的審視與議決。

2013 年 6 與 7 月，歐洲法庭相繼裁定，兩國政策沒有違犯 EU 的電信管理規

則、對廣告課徵的新稅捐也沒有違反歐盟「國家補助」的規定，即便業者及

其法界支持者仍然不服法庭的裁決（Valle, 2013, July 19; Gobbato, 2013）。在

此期間，法國文化部長說，因為已有 1100 萬法國人使用電腦、平板電腦與

手機收看電視內容（比 2011 年多 41%），因此她將在 2013 年責成團隊，研

究是否可以推動新方案，同樣亦對電腦使用者課徵稅捐，作為執照費之補

充。（“France may extend TV licence fee to computer screens”, 2012, July 1） 

    不過，就在法國政府還在坐而言，表示考慮研擬新制之際，已有兩個歐

盟國家起而行，雖然兩國的新制作法，尚非法國文化部長考慮的方向。 

    早在 2000 年，德國各邦已經先行聯合設置工作小組，開始研究「電視

執照費的未來」，次年提出 8 種方案。未雨綢繆的原因，既有先前提及，不

少人不交執照費而有搭便車現象（柏林等大城市的執照費繳交比例，僅在

76.9-78.5%)，但更重要的新考量是，科技發展既然帶來數位匯流，人們收看

電視及其他內容的習慣改變，若採傳統執照費徵收，德國 ARD 與 ZDF 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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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至 2020 年，可能減少 10 億歐元收入。雖然研究的起步很早，但改變執

照費徵收的法案在 2010 年底德國各邦召開第 15 次邦際廣電與電信傳播條約

修正時，方始進入政治議程。2011 年底 16 個邦均已通過。該案能夠快速過

關，知情人認為是「奇蹟」，原因之一是外界公民聲音歷來不受重視，如這

次有 13.6 萬人線上反對改制，並未產生作用。不再以擁有電視的家庭作為課

徵對象之後，德國除家家戶戶，所有工商行號經營場所依據員工與車輛人數

（飯店則是床位數量），亦需繳費。經此調整與改制，德國 PSM 在 2013 至

2016 年間，可望比原收費方式，多得 11.459 億歐元，相關機構眼見 PSM 的

錢增加了，曾經建議調降月費。 

    芬蘭則在 2011 年由社民黨籍傳播部長提出法案，次年過關。決定 2013

年元旦開始執行新制，此後，芬蘭人無論是否家有電視，都須提交電視稅，

而芬蘭的公營電視 YTE 此時也不再只是 PSB，是 PSM，該案得到較大支持，

因為較諸過往，這是比較公平的收費方式。芬蘭年收入超過 2.1875 萬歐元的

人，一年支付 140 歐元，低於 7813 歐元不必交，收入在二者之間交 50 元，

企業年營業額超過一百萬歐元者支付 634 元，超過四十萬者 317 元，芬蘭八

大政黨有七黨支持該案。執行新制之後，芬蘭 PSM 收入將從 2011 年的 4.324

億歐元，增加至 5 億。 

    綜觀兩國，轉制的決策過程都很傳統，差異的是芬蘭工商業界與報紙佔

了一定的遊說能量，相同的是兩國「市民社會均無角色可言...兩國的改革廣

泛被認為是對 ARD、ZDF、YLE 有利，鞏固了 PSM 的財政地位」，即便兩

國 PSM 的財政規模與其任務範圍（特別是線上服務）的大小，仍有高度爭

議（Herzog & Karppinen, 2014, pp. 425-8; Lowe & Berg 2013, p.87）德國聯邦

憲政法庭在 2012 年 10 月駁回申訴，裁定家中僅有電腦也必須繳交 PSM 費

用，理由是電腦是一種「廣電接收裝置」，也有收聽廣播、以及收看電視的

功能，課徵不影響個人權益。德國汽車出租公司在 2013 年收到第一季 PSM

帳單後，表示將控告此舉違憲（“Digital Strategy Consulting”,2012, October 

3;Hanfeld, 2012, October; “Sixt to battle new German TV licence fee”, 2013, 

August 23）。除 PSM 財源的變化，另有一不完整的統計指出，歐盟至少有

12 個國家對映演業者、公共與私人廣電業者、影音圖文發行商或平台（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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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ISP/IPTV 等等）、實體影碟發行商、VoD 等六種與影像有關的行業，以

法律方式，強制要求其中一種以上提供電影基金（法國 6 種、德國 5 種，各

國平均向 3.25 種來源課稅捐；Lange, 2014, June 16） 

    網路蓬勃發展、數位匯流、行動通訊與影音消費、3G/4G/5G…速度日快、

目不暇給，致使各國無法不注意本文所稱的 H 型媒介財政，並且不限於補助

電影或電視。比如，法國在 2008 年 1 月研擬電視財政改革時，另曾考慮每

個用戶月徵 1 歐元（約合網路月費 1/30；Crumley, 2008, January）。次年，英

國記者工會與影視工會的研究報告跟進，認為應該針對有線與衛星兩大商業

電視平台，以及電信平台課徵 1%營收（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09）。2010 年，法國文化部長以傳統載體的文化生產者因網路而損失收入，

政府應該補助，因此表示要對網路廣告取稅 1-2%（“Helicopters at the ready; 

France and the internet”, 2010, January 16），兩個月後，「英國與愛爾蘭未來公

民社會探索委員會」在 2010 年 3 月發表報告，除響應法國與 IPPP，另建議

也對谷歌等業者課徵原本應該在英國繳交的稅賦（Ponsford, 2010, March 

15）。到了 2011 年 5 月，法國宣布原訂 7 月啟動對谷歌課稅的新制，暫緩實

施（“France may further delay introducing Google tax”, 2011, May 25）。2012

年《衛報》調查中心主任雷氏（David Leigh）認為可對英國寬頻業者，以每

戶每月 2 英鎊的額度課徵捐賦後，依照不等新聞流量與某種加權方式，分配

給新聞與媒介業者；當時，英國寬頻用戶每月平均已支付 15 英鎊訂費（Pugh, 

2012, September 24）。反對這個建議的人說，英國各種媒介內容聽任谷歌使

用，若能逕自對其取費，所得猶可高於向寬頻業者徵稅，不必捨近求遠，畢

竟英國的司法判決已經提供這個空間（Ponsford, 2012, September 24）。 

    2013 年入秋，歐盟高峰會議在巴黎舉行，新媒介的稅收問題成為重要焦

點。因為，2011 年，谷歌、蘋果、亞瑪遜、臉書、微軟在法國的公司稅總額

是 3750 萬歐元，但若依據法國規定，稅額應該是 8.29 億歐元；2012 年，谷

歌在英國僅付稅 1800 萬英鎊，臉書則幾乎沒繳，儘管二者分別營收 50 億與

2.23 億英鎊。高峰會之前，法國官方在 2013 年已四度授權研究並提建議，

包括要對線上用戶直接課稅、對所有智慧手機及其他能夠展示影音內容的終

端設備課徵 1%銷售額，也要對與臉書及 YouTube 課稅。英國財政部長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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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宣佈，即將對谷歌、臉書、蘋果等線上服務和網路零售的獲利，課徵 25%

新稅（楊芙宜譯，2014 年 12 月 5 日）。但是，這些新稅若是任何國家單獨為

之，可能產生資本外逃，致使課徵額度減少或產業受損。因此，歐盟面對內、

對外都得作戰。對外，歐盟必須應對美國不願意他國對其最成功的公司取

稅；對內，歐盟各國必須協調稅賦，避免任何國家對新媒介提供較低稅賦，

如愛爾蘭公司稅在歐盟最低（12.5%），致使谷歌得以通過愛爾蘭（及荷蘭與

百慕達），一年少繳 20 億歐元的稅額。〈抓避稅！歐盟監管機構對亞馬遜開

啟正式調查〉（2014 年 10 月 7 日）之類的新聞，不絕於耳。歐盟高峰會議決

定成立工作小組，訂於 2015 年完成建議案（Mirani, 2013, October 11;  

“Internet firms and taxes: patch-up job”, 2014, January 25）。10 

    不過，除了各國能否從新科技廠商取得公平稅收之外，本文更關注的是

這些稅收，會有多少投入於 PSM 或相關影音圖文的製作與流通。1997 年，

兩位經濟學者從公共財與外部性角度，解釋與主張在數位多頻道時代，何以

PSM 將更為需要充足的財政支持而不是減少（Graham & Davies 1997／劉忠

博、丘忠融譯 2007），迄今及未來，這個分析的有效性不變，是社會與時代

所需，即便我們還得同時提防，不能坐視支持 PSM 的主張，淪為僅只是 PSM

的自保與自利（Goodwin, 2012）。在美國，雖然尚未見到相同政策，但已有

精湛演算，清晰指出這類財政若予擴大，不但可望對於文化生產者有較佳的

保障，也能讓人們以較少的支出、較少受著作權法箝制，從而更加自由地使

用影音圖文（Fisher, 2004／李旭譯，2008，頁 181-236）。在 2008 金融核爆

之後，無論溫和，（Downie & Schudson, 2009／胡元輝、羅世宏譯，2010）或

較激進的美國學院人及社會運動者（Pickard, Stearns, & Aaron, 2009），亦均

不約而同，指出振興民主媒介的重要財政基礎之一，就在歐盟已有很多國家

採行的 H 型媒介財政。 

                                                       
10 歐盟執委會專家報告書字 2014 年 5 月完成，認為不應專對數位經濟設不同稅制，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p.5,41）亦即拒絕了谷歌稅。該報告是否為執委會接

受，得追蹤，惟稅制更改必須所有會員國同意，因此，若法國與西班牙堅持谷歌稅，

仍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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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面對面」溝通或展示，影音圖文等「內容」無法獨立存在，若要

超越時空而傳播或儲存，都得假借「媒介」，所有內容的異地移時之存在，

都要借用硬體及其他傳輸機制。反之，電子消費器材等硬體與流通平台若無

內容，就會變成如同「裝置藝術」一般的擺設，如同水管與水桶卻無水在內

流通及積存，因此，它們同樣有賴「內容」的配套才能實現雙方的價值，即

便此時的內容，已有相當部分是使用者的私人通訊或「使用者創生的內容」。

如果這個道理與訴求得到接受，就須考量與評估，通過公共政策，針對後者

課取合理稅捐，並使之移轉作為前者的部分所需，是否可能是最有效的財政

手段，是否很有可能一舉至少四得：穩定 PSM 的收入並可提昇民主運作的

效能；改善新聞與其他內容生產者的工作條件；可以取利潤，但不使其歸私

而是重新投入服務，這可以是經營 PSM 的經營動能，可望開放更多內容讓

人近用，進而克服著作權淪為利潤歸私的工具之缺陷；從而，影音圖文真正

能夠解放新傳播科技的潛能，使自己穿梭其間而自由流通與展現，無虞動輒

得咎於侵犯著作權的陰影。 

 

陸、結語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的領悟已有兩千多年，但在資訊乃至於知識大

舉爆炸的年代中，這個領悟已遭淹沒。人之有限，無法事必躬親，必須他人

代言與代勞的事實，在強調「平等」但其實無法平等參與的口號中，撤退到

了後台。因此，隨著科技變化，許多人慶賀代言代勞的「大眾」 媒介不再

能夠有效主導，他們轉而認定，起自 1833 年美國的商業化「大眾」 媒介，

其實只是人類傳播長河的「短暫插曲」。現在，社交媒介已在本世紀興起，

人們即將重返前工業年代的媒介形式，「十七世紀五花八門的小冊」、「十八

世紀的各種咖啡館」已在旌旗招展（Standage, 2013, pp. 240-241）。這類認知

尚未出口的是，這是「自由的科技」不假人力擬就公共政策，科技自己就能

帶來自由，人們可以各擁空間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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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當代版本的科技決定論，不合事實。研究者必須指認這類思維的缺

失，辨認其所附身的修辭與情境之欺瞞，並以公共政策，提出規範視野，釐

清與探索前進的方向。 

    哈伯瑪斯在近作〈媒介社會的政治傳播〉說（Habermas, 2008/2009），在

亞里斯多德年代，其書《政治》論及的規範理論與經驗研究，攜手前進；到

了 1940 年代納粹興起、歐陸知識份子遠避美利堅，拉扎斯菲爾德的收音機

調查仍在尋求大眾民主，即便「行政研究」當時已經成為「支配傳播研究的

典範」，它與「批判研究」仍然存在交流的空間（Lazarsfeld, 1941）。但是，

哈伯瑪斯注意到，當代學人提及「規範」時，經常有「應該」日顯抽象，而

「事實卻很嚴峻」，二者的匯通餘地漸次狹隘的悲觀判斷。哈伯瑪斯並不同

意，他說，大眾傳播的結構權力並不對等、媒介資源的分配很不均衡、影音

意見爆量增長與流通、媒介論述品質經常無從保證，這些都是事實，但他仍

然堅持，「審議的民主政治」仍然必須、並且也有可能在大眾傳播之中，得

到落實，特別是如果不「本質化」審議民主，不是以絕對標準衡量。（Habermas, 

2008/2009） 

    本文第一小節引述哈伯瑪斯半世紀以前的論斷，指認歐洲廣電體制因其

政府的積極介入，表現遠比美國體制可取。這個對比至今仍然有效，哈伯瑪

斯之後的大量經驗研究，再三重新印證了這個結論（Aalberg & Curran 

2012）。哈伯瑪斯在發表〈媒介社會的政治傳播〉後不久，《南德早報》

（Suddeutsche Zeitung）傳出產權即將易手的新聞，對於這起股權轉換，他的

建言是： 

 

  既然取得公共法律地位，對於電子媒介相當之好，那麼，是否能

夠以此為例，也讓嚴肅的報紙與雜誌如《南德早報》、《法蘭克福匯報》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世界報》（Die Zeit）或《明鏡週刊》

（Der Spiegel），或者甚至也讓具有品質的月刊，也經由這個方式組織

起來呢？…傳播學者的研究成果值得正視。至少在政治傳播這個部

分…質報扮演了『主要媒介』的角色。廣播電視與其他報紙的政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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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評論，向來倚重這些『論理的』報紙提出的題材與新聞（Habermas, 

2007, May 16/2007, May 21）。 

 

    在數位匯流的年代，不宜聽任資本增殖的動能索求公權力羽翼其擴張。

或說，公權力設定條件核可其擴張的前提，理當是同時延續與擴大或創造規

模合適的 PSM，使兩種產權形式與經營邏輯有別的全媒介，在市場中競爭，

以定優劣或相互補充。 

    純粹從理論考察，PSM 受惠於其創辦宗旨與產權形式，有望可以適應並

能善用匯流的數位科技。由於不求牟利歸私，PSM 遂能強調公共服務，並將

內容的合理使用放寬至最大，限縮著作權，內容為此得到解放，任人使用。

若從經驗說事，那麼本世紀以來，PSM 成績卓著的 BBC，翻轉 1980 至 1990

年代屢遭批評為欠缺經濟效率，現在已因「太有效率」，遂使私有媒介無分

電子與平面，都是倍覺遭受威脅，它們反而希望英國政府壓制 BBC，使其不

能擴張數位服務（馮建三，2012，頁 122-3）。由於具有這個潛力，2008 年美

歐金融核爆後，美國的傳播議題顯現為報業是否應予補助，但在歐洲，表現

為私有媒介群起要求瓜分 PSM 的部分收入，或要限縮其數位服務範圍。

（Curran, 2010） 

    PSM 必須在市場中競爭，但以其不求商品生產以牟利的性質，除了能夠

減少市場脫序的危險，若其規模能夠充分與合適，更有可能成為市場行為的

主導者，形成駕馭及凸顯市場之長處的重要動能，而不是致使市場自暴其

短，變成「失控的商品」橫行霸道的場所。當權者對於 PSM 的財政設計與

內容表現會有影響，但在民主社會中必受節制而不至流於當權者所專用，特

別是在已有程序與形式權力制衡的地方。PSM 的財政來源是要取自廣告、廣

告稅捐、執照費或公務預算，雖然不同的財政各有所長，但若就數位匯流的

角度予以審視，本文已經介紹的歐陸多國之作法，就財政穩定與傳媒的獨立

自主及問責，應該更為可取，即便其後續改良是永不止息的志業。 

    本文僅止於介紹與討論，如果公共政策介入，媒介財政的來源可能來自

哪些地方，會以哪些形式表現。但是，對於這個財政規模應該要有多大才稱

合適；其大小的核算與決斷依據何在；以及有了這些財政收入之後，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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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僅能用於 PSM、還是應當另外創設機構與組織取用部分、或是如同歐洲一

些私有媒介者主張他們也有權分潤；或者，要有多大部分給予兼職的、俗稱

公民記者或創作人使用，以及是不是要從已經完成徵收的財源中，提撥部分

作為某種傳媒消費券，任由得此消費券的人，自由投入於任何媒介之消費，

都是未來必須探索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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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簡介紹史考特信託的來龍去脈，接著追問：《衛報》信

託所有權的治理模式為何？又，在時代變遷下如何調整其治理？

「信託」是英國常見的企業治理模式，為了「永久保有《衛報》

財務及編輯的獨立」，該報產權人在 1936 年採取「私益」而非公

益信託，藉此讓信託能夠得到更大裁量空間，調動財產與資金，

改進新聞表現、因應市場變動；獲利不由私人佔有而是回流新聞

編採，虧損則取集團其他事業的收益以作挹注。《衛報》20 世紀

初業主暨總編輯 C.P. Scott 的名言「總編輯與經理人並肩而行，但

總編輯先經理人一小步」，為此得到較佳保障，日後新聞學者稱

之為「公司治理」和「新聞治理」的雙元模式，已經先在《衛報》

治理迄今的三個時期，得到落實。《衛報》以信託方式運作在天

生不穩定的市場，已近八十年，未來，若無公共政策介入，是否

仍可存續與茁壯，可再關注。 

 

 

 

 

 

關鍵詞：治理、信託所有權、新聞媒體信託、衛報、雙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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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致力於將世界上最不尋常也最重要的事物呈現在我們眼前：

例如熱帶地區的降雪，總統的私生子，或者連體嬰。然而，新聞隨然

堅決追逐異常現象，卻總是巧妙的回筆將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對其

本身在人生中達到的重要地位也總是避而不談 (De Botton, 2014／陳

信宏譯，2014，頁 9)。 

 

                              

    抱怨新聞沒內容、記者沒腦袋，是近年很能引發許多國人共鳴的話題。

造成主流新聞媒體現存樣貌的背景結構深遠，這裡簡單一句話帶過：新聞媒

體老闆「人在江湖」，既想賺錢復思影響力，勝過對新聞當有的尊重。 

    在新聞媒體宮門內，受老闆皇帝寵愛的是「財務報表」和「經營績效」，

什麼「讀者的長期信任與尊敬」、「關懷公共事務以維繫民主社會運轉」、「實

踐新聞專業與編輯自主」，通通打入冷宮冰封。 

    媒體老闆總嚷嚷，經營媒體又不是在做慈善事業，漂亮的財報和績效可

是維繫一家公司延續的命脈。但我們不禁想問：任何一家公司，若失去了核

心價值，財報和績效再漂亮，對其存在又有什麼意義呢？而價值和賺錢，在

媒體業真的無法兼顧嗎？ 

    北大西洋的東岸，有家媒體做到了。難能可貴的是，這家媒體既以「營

利」方式運作，雖然從 2005 年以來新聞媒體區塊虧損連連（林麗雲，2013，

頁 99），但母集團始終予以全力支持，捍衛核心價值，在其專業領域擁有亮

眼表現：它是英國老牌的報紙──《衛報》（The Guardian）。 

    首先來看看它的表現。《衛報》擅長不畏政商勢力的深度或調查報導，

屢屢在各國政壇投下震撼彈。例如 2008 年與維基解密（WikiLeaks）合作，

報導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不義之行；2009 年追查《世界新聞報》手機竊

聽案，逐步掀開英國政、警、梅鐸之間的地下親密關係，觸動國會全面檢討

新聞業文化、行規和道德的利維森調查（Leveson Inquiry）；去（2013）年率

先報導美國「稜鏡」（Prism）監控計畫，逼得美國總統歐巴馬親上火線解釋

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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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時代，《衛報》也不惶多讓，不但走在多媒體報導、資訊視覺化前端，

更強調網路「開放」本質而堅持不設立「付費牆」，所有報導與相關資料任

誰都可在其網站上一覽無遺，甚至自行下載，進一步整理使用。 

    重點是：儘管媒體業處境艱難、眾人不看好甚至唱衰，《衛報》不但過

得去，還持續擴展報業版圖，陸續在美國和澳洲設分部，2013 年的數位營收

更首度足以弭補印刷營收減少的部分。 

    這一切不禁令人好奇，《衛報》究竟身懷何種密技，讓它無畏走過歷史

顛簸，熬過多次新聞業版圖挪移、生態演變、科技革新，持續自我創新，闖

出近兩百年的名堂，在新聞界發光發熱。 

    很多人說，這是因為《衛報》有一位特別的老闆：「史考特信託」（The Scott 

Trust）。 

    但這位老闆是從哪冒出頭來的呢？一家媒體單憑老闆一己之力就可以

爬過這麼多個山頭嗎？其中玄機何在？ 

 

壹、史考特信託由來──故事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最初，《衛報》就像其他報紙或中小企，也是家族企業。英國棉花商人

J.E. Taylor 在 1821 年，創立《衛報》的前身《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意在推廣自由主義利益，為社會改革者發聲。創辦人去世後，

《衛報》的所有權便在泰勒家族中移轉，直到表親 C.P. Scott 於 1907 年買下

報紙，才轉換到史考特家族手中。 

    《衛報》在 C.P. Scott 擔任總編輯長達 57 年間，打下揚名海外的基礎。

他引領報紙反對英國參與南非波耳戰爭，並持續關注愛爾蘭的自由、婦女投

票權等。 

    C.P. Scott 並在紀念《衛報》百歲的〈百年〉（A Hundred Years）文中，

指出報紙作為事業，兼具商業和公共雙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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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具有雙面性，一方面為必須努力存活的事業體，另方面則是

反映和影響公眾生活的機構，扮演人們心志和良知的角色，是道德也

是物質的存在…(C.P. Scott, 1921) 

 

    他也點出，在商業特性和公共特性雙重力量的拉鋸下，報紙的性格和對

社會的影響也就此決定。C.P. Scott 並用「快樂婚姻」來解釋編輯部門（公共

特性）和經營部門（商業特性）的關係，認為總編輯和經理人應當攜手共進，

不過「總編輯應該稍走在經理人前頭」，於是「總編為大」的精神就此留傳

至今。而〈百年〉文中「意見自由，事實神聖」（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則成為曠世名句（至今，衛報編輯準則依然全文收錄〈百年〉）。 

 

貳、遺產稅危機  搖身一變為轉機：信託成立 

 

    C.P. Scott 退休後，他的兩個兒子分別任職總經理與總編輯。看似萬無一

失的家族傳承，卻隨著 C.P. Scott 與一名子嗣先後辭世，面臨遺產稅危機。 

    1932 年 C.P. Scott 過世，英國關稅總局找上門來，然而 C.P. Scott 以及他

的兒子們除了任職薪水外，並未領取股利或從事業體本身獲利，個人財力無

法負擔高額遺產稅，但若藉由事業體來付稅，則會對報紙造成傷害。後來，

以該報所有權分屬C.P. Scott和他兩個兒子Ted Scott及 J.R. Scott，且C.P. Scott

退休後只是次要股東，成功說服稅務局不予課稅。 

    沒料到一波尚平一波又起。C.P. Scott 過世後不久，其子 Ted Scott 遊湖

時意外身亡，J.R. Scott 於是成為公司唯一所有人。J.R. Scott 自忖，若是自己

也發生不測，遺產稅陰影將再度壟罩《衛報》。 

    可以想見，若是 J.R. Scott 不採取行動，則報紙必將踏上拍賣一途，誰也

無法預料往後的老闆會如何經營這份報紙；若是他採取一般商場行動，自行

轉售給他人，也無法確保報紙的報格與未來。兩種決定都意味著這份獨立自

由的報紙將邁向終結，而創辦人和他父親留下的文化遺產也會跟著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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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諮詢與思量，J.R. Scott 終於決定解決眼前難題的辦法：成立信託。 

    1936 年，他成立私益信託「史考特信託」，聲明放棄當時市值英鎊一百

萬的公司股份，並將所有股份移轉至七位信託受託人。信託設立目的是「確

保《衛報》財務和編輯永久獨立」1，公司必須「極盡所能貼近從前的原則來

營運」。2 

 

參、信託重組、轉型 核心原則永維繫 

 

    1948 年史考特信託重組，除了延長信託存續年限（英美法中，私益信託

有存續年限，公益信託則無），並重述公司傳統及須遵守創立者所建立的原

則等，最重要的莫過於原信託受益人從此消失。 

    重組當時，五位 1936 年信託契約下的受益人──C.P. Scott 的四名孫子

以及公司秘書，分別簽字放棄可以成為百萬富翁的股份支票，於是這些鉅款

又回到信託手上。 

    此後，信託再也毋須付給受益人財產管理所衍伸出的利益，營利所得全

歸公司進行再投資。此外，邀請或開除信託受託人變成現任信託成員集體的

決定，排除單一個人的運作，信託的集體權威性於焉建立。 

    2008 年，基於史考特信託為非公益信託，有法律存續問題，信託決定轉

型成有限公司。史考特信託雖從「信託」改為「有限公司」，但仍是股份唯

一所有人，事業盈餘仍歸公司，報紙編輯室自主、追求公益與創新等原則也

全部延續。 

 

肆、接著問下去：玄機何在？ 
 

                                                       
1 參見 GMG.(2014a).The formation of the tru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gmgplc.co.uk/the-scott-trust/history/formation-of-the-trust/ 
2 參見 GMG.(2014b).The Scott Tru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gmgplc.co.uk/the-scott-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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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在「確保《衛報》財務和編輯永久獨立」招牌下，史考特信

託老闆一方面特尊在乎報格與路線的總編輯，另方面也支持算計盈餘數字的

總經理，於是產出關注公共議題而享譽國際的產品，以及還能支撐產品盡情

揮灑的銀兩。 

    回顧華文世界關於《衛報》的討論，產、學界的時論短評一致將其亮眼

表現歸因於該報採用特殊的「信託所有權模式」。引述的學者並認為，《衛報》

的公共報紙性格、問責的新聞報導及成功的經營源於三點特色：（一）利潤

歸公司，（二）落實編輯室自主，（三）追求創新與公益。 

    然而，由於國內尚無新聞媒體信託案例，而且學術界蜻蜓點水式的引述

多止於推崇《衛報》亮眼表現及所有權特色，少有對該報信託所有權模式的

進一步討論：如《衛報》信託所有權模式的結構內涵，以及《衛報》在此結

構下如何施行治理，以捍其衛核心價值「確保《衛報》永遠財務與編輯獨立」，

並在時間進程中曾遭遇到那些挑戰而有所調整等等。 

    簡而言之，在回顧史考特信託的來龍去脈後，本文欲接著追問：《衛報》

信託所有權的治理模式為何？又，在時代變遷下如何調整其治理？ 

 

伍、史考特信託性質為何？非公益信託 

 

    為回答前述問題，本文首先檢析信託本質與新聞媒體信託模式，試圖釐

清《衛報》所有者史考特信託之性質。 

    史考特信託在法律上屬私益信託，並擁有「營利」事業體的所有股份，

但特別處在於，其私益信託的目的卻帶來有助益於民主社會的公益價值。原

因如下： 

 

第一、 史考特信託成立時，其受益人為特定人士，而非公益或慈善信託之

不特定之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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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史考特信託之目的為「永久保有《衛報》財務及編輯的獨立」，為確

保特定且非全民共同持有之報紙，與公益或慈善信託之公益或慈善

目的有別。 

 

第三、 公益或慈善信託沒有存續年限，可永久存在，而史考特信託卻因為

存續年限緣故，曾多次改組。 

 

第四、 在英國法律中，公益或慈善信託稱為 “charitable trust”，史考特信託

則自稱為 “discretionary trust”，此為「任意信託」，是一種准許受託

人可以處理信託財產收入甚至資金本身的信託。 

 

第五、 在英國法律中，公益或慈善信託須向慈善委員會（ Charity 

Commission）註冊，而真正註冊的是其旗下史考特信託基金會（The 

Scott Trust Foundation），史考特信託一方面並未註冊，兩者有別。 

 

    因此，可知史考特信託並非公益信託。而此發現令人欲進一步玩味處在

於：身為非公益信託的史考特信託，如何做到在控管「營利」或所謂為特定

目的賺錢的新聞媒體時，並未與優質新聞站在對立面，反倒展現出濃厚非私

人性質的特色呢？其採用的信託模式有何奧妙之處？ 

 

陸、史考特信託模式類型：信託即為所有者 

 

    根據學者 Picard（2011）的分類，依所有權結構上的差異，新聞媒體信

託模式可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信託本身完全擁有新聞機構並完全掌控新聞機構業務，扮

演媒體所有者角色；第二種類型是信託僅作為新聞組織的控管機制，依據結

構安排掌握組織部份的所有權或者營運決策（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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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聞媒體所有權信託模式類型圖 

 

資料來源: Is There a Better Structure for the News Providers? The Potential in Charitable 

and Trust Ownership (p.24), edited by D.A.L Levy and R. G. Picard, 2011,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史考特信託為採用第一種完全所有並掌控新聞媒體類型的信託。相較於

存在的象徵性質大於實質意涵的第二種信託類型，史考特信託不但具捍衛媒

體機構價值的功能，更實際掌控了媒體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兼具精神與實體

功能，更容易貫徹當初設立信託所欲延續的經營方針。 

  換句話說，史考特信託直接控管《衛報》的基本價值和策略選擇，但是，

同時也必須依據信託目的及其創設之指示經營報紙。由此可知，信託之目的

及其內部治理架構在報紙經營上占據重要地位，而後者也是本研究接下來欲

進一步探究之處。 

 

柒、治理三大理論：代理、管家、資源依賴 

 

  談及治理議題，主軸不脫所有者（股東）、董事會、經理人三者之間的

權責關係，而所有者對公司管理架構、經理人自身的角色判斷以及董事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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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背景也都扮演決定性角色，並由此三角關係延伸出代理理論、管家理論

和資源依賴三大治理理論。 

  代理理論從個人經濟理性觀點出發，指出經理人和所有者易出現利益衝

突，為保護所有者利益等，發展出績效獎金誘因，以及董事會之監評經理人

機制，且認為非管理職的外部董事的獨立性較內部董事強，監評效果也較佳。 

  經濟理性之外，有從社會學及心理學出發的管家理論。該理論指出人具

有追求自我實現與共利的特質，將經理人與所有者比擬為利益趨同的管家與

主人，認為維繫公司內部關係的要點在於信任，而經理人兼任董事長則能提

高績效，熟悉公司事務的內部董事比例高較為有利。 

  資源依賴理論則從外部資源為公司生存關鍵切入，認為替換經理人和尋

求多元背景的董事，都將利於公司，可為公司引進人脈、營運知識等種種資

源。研究者並發現可挪移治理理論基本概念，用以討論史考特信託（所有

者）、董事會、經理人／總編三方關係。 

 

捌、雙元治理：新聞治理+公司治理=確保新聞品質 

 

  那麼，將治理理論用在新聞媒體研究上，會出現什麼火花呢？  

  其中，有數篇研究指出董事會結構對公司的發展、方向、決策以及營收

等層面有關，也有研究指出上市股票公司所有權架構下，易使公司管理階層

可能會受握有大量股權的機構投資人的壓力影響，專注於短期利益回收，而

忽視新聞品質。 

  另外，研究指出新聞媒體公司治理會反映在媒體內容上；而學者 Arrese

（2005）認為，為了確保或重振在媒體公司中新聞品質的地位，內部管理機

制可採用新聞治理（news governance）和公司治理並行。 

  Arrese 在其研究〈財金經濟媒體的公司治理和新聞治理〉指出，一般認

為，良好公司治理制度應該讓公司管理者可透過內部機制（如所有權結構、

董事會）以及外部機制（如公司交易市場、法律系統）做出最好的決定，以

使公司利潤極大化，造福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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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Arrese 提出，在檢視一般商業媒體公司治理時，其實可以從該公司

是否滿足三方著手──除了最常見的所有者或股東的利益，也應將員工、客

戶以及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納入考量，還有社會公民。 

  然而普遍的問題是，即使公司聲稱要對社會負責，卻未曾將相關原則納

入管理控制公司系統的運作中，造成當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利益發生衝突

時，股東永遠是贏家。有鑑於新聞媒體公司特殊的公共利益性質，能夠落實

並保證新聞品質的治理顯得特別重要且必要。 

  Arrese 認為，為確保新聞品質地位，在新聞媒體公司中，媒體總編輯需

為最大化社會公民利益負責，而公司總經理／執行長的負責對象則是所有者

或股東以及員工、客戶等相關利害關係人；如此一來，便浮現新聞治理與公

司治理雙軌並行於媒體機構中的模式（見圖二）。 

 

圖二：新聞媒體雙元治理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心細的讀者至此不免會驚呼：21 世紀學者所提出的雙元治理概念，竟遙

相呼應 20 世紀初《衛報》前所有者暨總編輯 C.P. Scott 所言之「總編輯與經

理人並肩而行，但總編輯先經理人一小步」（GNM, 2011），與此種編輯室獨

立自主精神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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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史考特信託治理模式第一期：信託所有權模式與 

  雙元治理的初現（1936 年～1959 年） 
 

  回顧完相關概念與研究後，回到本文的核心問題：《衛報》信託所有權

的治理模式為何？又，在時代變遷下如何調整其治理？ 

  由史考特信託治理模式展現出的不同樣貌及治理特色，可分為三期：第

一期為信託所有權模式與雙元治理的初現（1936 年～1959 年），第二期為雙

元治理危機與信託改造（1960 年～1989 年），第三期為信託轉型與原則架構

的演變（1990 年迄今）。 

  在 1936 年史考特信託成立以前，《衛報》是典型家族企業，甫成立信託

因此家族遺風猶存，信託委託人 J.R. Scott 身兼信託主席，獨攬任命和解任信

託受託人大權，而信託成員也以史考特家族人士為主。 

  1948 年信託重組，公司盈餘自此專屬於信託而非特定個人，並取消主席

獨攬大權的機制，自此史考特信託的任何決定非繫於一人，信託的集體權威

性於焉建立。 

  另外，信託成員深具管家色彩，重視內在因素驅動力、組織認同度、價

值承諾。在管理部分則呈現相互管家關係，將報紙的路線和業務全權交由總

編、總經理人處理。 

  《衛報》歷經創立及重組史考特信託，逐漸走出原生家族事業模式而改

採集體主義取向，尊崇集體決定，信任總編輯總經理人的決定，整體權力級

距偏低。此外，新聞治理和公司治理並行的雙元治理概念，也隨著《衛報》

傳奇角色 C.P. Scott 以〈百年〉文章指出報紙作為事業的商業和公共雙重特

性，強調總編輯與經理人的平行關係，立下《衛報》內部雙元治理原則的基

礎。 

 

拾、史考特信託治理模式第二期：雙元治理危機與信 

  託改造（1960 年～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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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後，英國報業與大企業之間的連結深化，經營成本提高、廣告收入

重分配以及政府鬆綁跨公司所有權，使得報紙所有權愈趨集中，以追求最大

銷售量為目標。 

  1965 年底，《衛報》到倫敦發行屆臨五年，財務狀況依然不見起色，加

上 1966 年首相 Wilson 宣布薪資和紅利凍漲 12 個月以及增加賦稅等政策，經

濟停滯不前，嚴重影響當時 70%營收來自廣告的《衛報》。總經理 L.P. Scott

對《衛報》逐漸失去信心，並瞞著信託，積極洽談與《泰晤士報》合併一事。 

  《泰晤士報》是英國報齡最高的綜合性報紙，創刊於 1785 年，報紙政

治立場原本屬於較為注意主流意見的平衡，但幾經轉手後，趨於支持政府，

有「給統治英國的人」看的報紙之稱，與自由改革派的《衛報》路線相左。 

  在前期洽談過程中，《衛報》內部只有總經理、信託主席、總編輯和副

總編輯知悉此事。在 1966 年洽談後期，總經理終於向信託匯報。不過在開

會時，總編輯由於不具信託受託人資格而沒有受邀列席。而信託聽完總經理

人匯報後，認為以《衛報》目前的營運狀況來看，與《泰晤士報》合併成為

合資公司似乎頗為合理。 

  然總編輯 Hetherington 對於總經理最後談出的提案甚為不滿，並不甘信

託只聽一面之詞，寫信給信託力陳反對原因──最大反對主因在於，合併之

後，《衛報》的編輯群將被排除在外，報紙將失去原有的立場，也不再能維 

持報紙的特色，監督與抨擊各種權力運作的力道也將大為減弱。Hetherington

還指出，公司財務狀況並沒有如表面看起來那麼糟糕，也提出「勒緊褲帶」

度過寒冬的解決之道。 

  總編輯與總經理之間的理念衝突白熱化，主因在於總經理談成的提案將

干涉總編輯的編輯自由，破壞管理編輯分離的雙元治理原則，而一旦平衡遭

到破壞，報格自然無法維繫下去。 

  此時期的史考特信託，險因聽信由管家角色轉變為代理理論中的代理人

總經理之言，而拱手讓出《衛報》報格與路線，雙元治理至此出現危機。在

總編輯力挽狂瀾下，此危機再度轉化為契機，並迫使信託開始積極面對自己

身為《衛報》所有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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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藉由調整內部治理，修正雙元治理架構中歪斜的管理線路。首先，

任命新總經理人來化解 L.P. Scott 對相互管家關係的破壞，並強化信託和董事

會之間的資訊管道，以確實掌握公司營運狀況。 

  再來，引進外部董事進入董事會，以加強董事會監督評估效力並獲取外

部資源，並讓旗下報紙各自成立子公司，分出治理層次──日常營運與財務

規子公司管，併購、投資等大方向高層決策則由母公司決定。 

  信託自身也更頻繁召開公司會議，自身功能定位有更完整的陳述，而其

組成不再以史考特家族為尊，而是逐漸開放高階與中階員工參與，而信託最

重要的指派總編輯過程也聆聽並尊重員工意見，具體回應對員工參與治理的

呼聲與要求。 

  信託在修正管家治理架構過程中，一方面補強原有架構，另方面則拓寬

加高架構範圍，納入更多員工與外部人士共同治理，確保巢穴不會再落入狐

狸手中，而且將不斷茁壯。 

  成功處理危機後，衛報媒體集團從 1960 年代末期不斷擴張，除藉由併

購而成為英國最大地方報紙並進軍全國，1968 年購買電視台（如 Anglia 

Television）、1973 年取得廣播電台（如 Greater Manchester Independent Radio 

Limited）股份，並在 80 年代向二手車雜誌市場推進，為集團帶來豐厚利潤，

成為支持《衛報》財務獨立的基礎，也預示未來將需要更多人才。 

 

拾壹、史考特信託治理模式第三期：信託轉型與原則 

   架構的演變（1990 年迄今） 

 

  媒體世界自 1990 年代以降，風雲變色。網路媒體迅速崛起的同時，紙

媒則一路走下坡。身處更為多元、競爭更加激烈的世界，資源掌握成為組織

生存關鍵。 

  於此階段，在外部環境變遷的壓力下，信託治理在原有的管家及代理人

外，更揉合了資源依賴概念，從信託受託人到集團董事，皆大幅增加外部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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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受託人或獨立董事的比例，意圖借重來自各領域之專才，引進相關社會資

本、文化資本，助公司一臂之力，以面對複雜而多元的生存環境。 

  史考特信託於 1992 年進行管理諮詢後，首次以書面訂定信託受託人的

具體核心目標，講明信託未來的運行規則，也開始審視非執行職和執行職信

託人的貢獻，並為非執行職受託人敘薪，開展信託建制專業化。 

  始終存在的員工參與議題，則在此階段取得了進一步的成果：每名員工

可提名一位信託候選人，之後再經由信託面試決定最終名單（信託受託人組

成變化見圖三）。 

  從 2008 年開始，史考特信託轉型為有限公司 STL（Scott Trust Limited），

然核心目標不變，持續以營利但不分紅的方式經營，公司也未上市，STL 為

唯一股權所有人，一如從前的史考特信託。 

  轉型後的 STL 與 GMG（Guardian Media Group，集團旗下有報紙、廣播

頻道、新媒體以及印刷媒體等子集團或公司，集團所有權歸 STL 所有）董事

會都更加重視外部董事的獨立與專業，強調一人不得身兼董事長與執行長二

角，注重董事人事背景資訊的透明。同時，也藉由設立 GNM（Guardian News 

Media）總編來保持旗下報紙整體道德水準，並開創 GNM 總編與 STL 董事

會之間直接溝通的管道，維護雙元治理的新聞治理方。《衛報》也看好數位

化時代網路英文使用者市場，於美、澳兩地開設數位分部，頂著「數位第一」

策略昂首向前（《衛報》從創立以來至今的治理變化請見表一）。 

  我們可以說，《衛報》的亮眼表現可歸功於信託模式成功地捍衛其設立

目標「確保《衛報》財務和編輯永遠獨立」，而此目標又延續《衛報》尊重

總編輯的傳統，此由總編輯任期之長久可窺知（見表二）；換句話說，《衛報》

是信託模式與雙元治理的珍貴結晶。 

  史考特信託的出現始於找到因避遺產稅願意放棄財產所有權的信託委

託人，雖為營利事業，然其盈餘全成為再投資使用的基金，因而有足夠財源

支持與時俱進、晉用各方面人才，而具有高度價值承諾的受託人也在一次次

挑戰中，最終選擇維護信託的目標。 

  在雙元治理概念下，《衛報》編輯室向來自主，管理、編輯各自獨立，

公司治理與新聞治理之間因而可以和諧穩定。學者曾指出，公司治理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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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並存的關鍵在於精神制度化，史考特信託的信託目的正符合此要求；另

方面，信託向來有具新聞背景的成員，晚近又強調獨立透明，加強了治理的

制度面向。整體來看，可說是兼具 Picard 所述信託模式之優點並克服來自內

部與外部的挑戰。 

 

 

圖三：信託受託人組成變化圖 

  

 

 

 

 

 

 

 

資料來源：  

The Scott Trust(p. 27), by Schlesinger, P., 1994, [Unpublished raw data].; 2011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p.3), by GM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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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衛報》治理變化一覽表 

所有權大事 所有者 治理大事 年代 

創立 泰勒家族 N 家族主導 所有者兼總編輯或總經理 1821 

轉手 史考特家族 

 
 

 

雙
元
治
理
概
念
浮
現 

家族主導 所有者兼總編輯或總經理 1907 

成立信託 

史考特信託 

（ST） 
信託主導 

1. 組成以家族成員和資深

員工為主 

2. 信託主席獨攬大權 

1936 

信託重組 

1. 建立集體決定權威性 

2. 無受益人、盈餘用於再

投資 

1948 

合併提案 

史考特信託 

（ST） 

 
 

 
 

雙
元
治
理
危
機
與
信
託
改
造 

信託主導 

總經理與總編輯對合併一

案出現衝突 
1966 

信託與董事會

首度展開聯合

會議 

1. 信託態度從消極便積極 

2. 補強擴大治理架構──

換總經理、信託主席出席

董事會會議、引進外部董

事 

1967 

N 

員工要求參與： 

1. 信託抗拒「工會代表」

進入，但保留中階與高階

員工席次 

2. 信託通過指派總編諮詢

系統 

1970 

起 

N 

史考特信託 

（ST） 

 
 

 
 

信
託
轉
型
與
原
則
架
構
演
變 

信託主導 

擴大員工參與信託受託人

遴選過程 
1990 

管理諮詢 

訂定正式信託目標全文 

受託人角色專業化 

訂定治理規則 

1992 

N 

增設 GNM 總編職位，下轄

報紙整體道德標準，直接

回報信託（後為 STL 董事

會） 

2007 

轉型 

史考特信託

有限公司

（STL） 

公司主導 

 

保留信託名稱但轉型為董

事會 

核心目標不變；盈餘再投

資公司 

家族成員只剩一名 

20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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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衛報》總編輯任職一覽表（分隔線以前多為家族人士任職） 

任職年期 任職年數 任職者 

1821–1844 23 J. E. Taylor 

1844–1861 17 J. Garnett (1847–1848年間與R.S. Taylor共同任職) 

1861–1872 11 Edward Taylor 

1872–1929 57 C. P. Scott 

1929–1932 3 Ted Scott 

1932–1944 12 W. P. Crozier 

1944–1956 12 A. P. Wadsworth 

1956–1975 19 Alastair Hetherington 

1975–1995 20 Peter Preston 

1995–至今 N Alan Rusbridger 

資料來源：Contents, Guardian: Biography of a Newspaper (pp. 7-8),by D. Ayerst, 1971, 

London, UK: Collins. A Guardian Chronology, Changing Faces: A History of the 

Guardian (pp. 331-332), by G. Taylor, 1993, London, UK: Fourth Estate. 

 

拾貳、《衛報》經營模式的啟示 

 

  （信託的）理念是在長期目標指導下，根據正派原則，來經營一個

成功的事業，而這是其他媒體事業在面臨難以抗拒的短期目標壓力

下，難以堅持做到的（GMG, 2002, p.8）。 

              

  俗話說，真金不怕火煉。在分析《衛報》信託模式的案例中，我們看到

的是，真正有價值的原則，不怕歲月的淘洗與時代的淬煉。此處的原則，指

的是堅信高品質的新聞報導是民主社會的樑柱，堅持新聞編輯和管理業務兩

者平行，交由總編輯執行新聞治理，對公民利益最大化負責，而總經理則負

責公司治理，以最大化所有者或股東、員工、客戶利益為目標，不干預總編

輯的編輯方針。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iah_Garnett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Edward_Taylor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Prestwich_Scott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Taylor_Scott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Percival_Crozi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stair_Hetheringt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Prest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Rusbrid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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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數案例中，若新聞組織本身已經懷抱前述原則並且追求永續經營，

信託所有權模式會是商業世界裡一個具發展潛力的可能選項，可用來守護永

續發展目標以及雙元治理架構，《衛報》如是，加拿大《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等亦如是。 

  然而，若採用信託所有權模式的新聞機構並未認同該前提，而以營私作

為前提原則，把該模式作為獲致私人利益的手段，可以想見其成果與《衛報》

的成果相比，必定大相逕庭，充斥比基尼女郎圖片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

即為一例。所以，新聞媒體採用信託所有權模式就會成為民主社會的基石、

產製優良新聞，純粹是個迷思。沒有原則作為前提，也無法採收以該原則為

前提而結出的果實。 

  而接下來的問題則是，一個有原則的媒體，在面臨財務危機的時間點

上，遇到一位願意放棄家財採取信託模式的老闆，並設定好信託目標「維繫

《衛報》財務和編輯永久獨立」後，如何隨著時代前進並維持下去？ 

  《衛報》的史考特信託發展出幾點特殊的條件。首先，信託延續公司採

營利但不分紅的方式運行，並且自從 1948 年改組後，信託就沒有受益人，

如此可確保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會因為公司分配的股利多寡而受益或受

損，也免除受到個別股東或受益人的利益要求影響，更可利用盈餘支持創新

與公益活動。 

  其次，1948 年改組後，信託或事業體重大政策皆交由信託集體決定，而

非聽從主席或他人的個人意見，避免任一個人出於任何理由主宰信託及公司

命運而走回一般公司的老路。第三，明定信託運作規則，權責分明，並與董

事會、總編輯建立良好溝通管道，使得內部機制和運作盡量透明化。 

  前述三點都有助於衛報媒體集團發展多元事業體，採取內部交叉補貼策

略，在全球紙媒面臨生死關頭、《衛報》也連年虧損之際持續予以支持，且

不僅支持其作為一紙媒存活，更支持其快速整合印刷與數位部門以適應網路

時代。 

  當然，也正如學者 Schlesinger 所指出，《衛報》若沒有 GMG 集團財務

支持，早在多年前就會消失，但退一步看，GMG 集團若非在有其原則的信

託架構下，可能也會走上惡名昭彰的梅鐸新聞媒體集團一途。在目前市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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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操作下，獨特的聲音通常遭到噤聲，或被轉賣並改造，然而，由於信託有

意識繞過利潤最大化一途，《衛報》才得以留存茁壯至今。 

  信託一再表明自己「尋求利潤」的位置，但其獨特性在於信託並沒有要

尋求利潤最大化，而是堅持追求經濟目標外，社會和公共價值也同等重要。

這份堅持，並非只是出現在網站上、辦公室牆上或是員工手冊上、唱唱高調

而已，而是真切地反映在《衛報》的新聞報導，以及每年向大眾報告的年度

財報上頭；這些證據一再告訴我們，在新聞媒體世界裡，營利和公益並非水

火不容，而有你儂我儂的可能──存有永續經營且財務編輯各自獨立的目

標，以信託模式營運再加上雙元治理架構以維護之，是有可能容得下營利和

公益，意即不排除營利，但遇有利潤時，不流向股東或特定私人而是回流至

新聞等內容的產製，而營運得當更有可能共榮。 

  最重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從不同時期的模式與治理演變中看

到，自始至今，無論衛報集團如何變化，公司治理與新聞治理並行的雙元治

理概念始終存在於該組織。所謂「始」，可由其從創報早期相信「總編為大」

與 C.P. Scott 強調「總編輯與經理人應並肩而行」的古典報紙理念可知；而

史考特信託成立的核心目標──永保《衛報》財務與編輯獨立，則以具法律

效力的文字具體捕捉了雙元治理概念。 

  在治理架構上，除了有如一般公司的董事會關切公司的日常營運外，更

有唯一股權人──信託──負責盤點衛報集團整體是否確實走在永續發展目標

的道路上，促使集團得以在由經理人負責財務業務、追求營利的同時，另方

面由《衛報》總編輯繼續恪守報格、著眼於公共利益，因此拉出了兩條治理

路線，並適時修補，確保其走在平行道路上。 

  而信託在第一階段重組後所立下的公司盈餘全數回歸公司、不分紅之規

定，則正當化集團內部交叉補貼作法，讓《衛報》擁有充沛資金源頭，對外

得以抵擋惡劣風雨，對內則得以投資於創新與堅持報紙路線，而每次創新與

每份堅持又化為實質表現與優良聲譽，成為正向回饋循環，繼續朝向永續發

展（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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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衛報模式正向循環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拾肆、另一種經營媒體的可能 

 

  對一向哀號因為「生存至上」所以不得不向下沉淪的台灣新聞媒體主管

和老闆而言，本案例研究指出前述另一種觀點與可能。由本研究的結果，我

們可以大膽假設，若有一家台灣新聞媒體本身是抱持著永續發展的理念，決

定採取如《衛報》般特殊的信託所有權架構，內部並採用雙元治理，總編輯

和總經理各自負責公益和利潤部分，有機會邁向創新卓越，並往永續發展的

目標前進。不過，採取此模式的前提是該新聞媒體本身即具有此種願景，而

非獨尊利潤，也不讓利潤由私人佔有，而是回歸新聞等內容的產製。 

  或有論者以為，史考特信託已經轉型成有限公司，不正代表衛報媒體集

團認為有限公司比信託更能保障《衛報》的未來嗎？筆者在撰述此文時也產

生同樣疑問，但後來發現，此種問題乃陷入結果論斷，忽略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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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當初若沒有成立史考特信託，《衛報》即會面臨轉售命運，罔論

其名聲表現，能否生存至今都充滿變數；此外，若無信託將《衛報》之財務

和編輯獨立作為其信託目的與組織核心目標、堅持公司盈餘不分紅在先，

2008 年轉型為有限公司後也不會承繼此獨特運作規則，可能淪為短期財務表

現至上的媒體。是以，史考特信託之存在與曾經存在，都是為之後的轉型奠

定基礎，讓史考特信託有限公司有所本，以此為據來延續《衛報》的生命。 

  另一種疑問是為何史考特信託不乾脆轉型為公益信託，這樣就沒有法律

上的存續問題？雖然根據史考特信託的說法，他們認為轉型為有限公司是確

保繼續捍衛信託目標的最佳方式，並未詳細說明其根據為何，但可從幾個面

向來推論其不選擇公益信託的可能原因。 

  首先，史考特信託的設立目的是「確保衛報財務和編輯永久獨立」，如

前一節所述，為確保特定且非全民共同持有之報紙，不同於公益或慈善信託

之公益或慈善目的；若出於為符合公益信託之設置要求而變更其目的，則是

本末倒置的做法。 

  其次，史考特信託下轄 GMG 集團，該集團旗下不只有《衛報》所屬的

GNM 新聞媒體事業，還有其他的商業投資事業，若史考特信託變成公益信

託，那麼其所有資金的用途都需用在公益事業上，並不允許轉投資於非公益

的營利事業，如此一來，各子集團的資金調度上可能會出現重大問題。 

  最後，公益信託的受託人制度還有整體治理架構皆與史考特信託既存的

制度和架構有所出入，例如公益信託制度下並沒有董事會，若為轉型成公益

信託而大幅調整公司治理架構，似乎並非明智之舉。 

  至於《衛報》及其所屬之集團未來到底會成長或衰退到何種程度，以及

該如何使用資金使其不致於枯竭，也會是史考特信託面臨的議題。此外，市

場天生不穩定，對市場中的商業媒體玩家而言，是極高的不確定因素，而國

家在媒體市場究竟該扮演什麼角色，作壁上觀任其廝殺亦或是積極介入予以

補助，也值得進一步追問。 

  《衛報》雖然熬過紙媒衰退期，苦撐至今，未來將如何面對充斥複雜科

技以及高度競爭的世界，如何能在人事變動之下保有公司文化和確保中心價

值不致流失，也都值得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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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10 日，英國左翼文化研究的一代巨擘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病逝，享年 82 歲。《紐約時報》的訃聞標題稱霍爾為「研究多元文化

影響的先驅」1中文媒體反響甚微，只有鳳凰網發了比較詳細的報導，稱其為

「當代文化研究之父」2，英國《衛報》的悼文由兩位學者大衛莫利（David 

Morley）和比爾施瓦茨（Bill Schwarz）撰寫，他們用了「文化理論家、活

動家及《新左翼評論》創辦人」這三個頭銜來概括霍爾的成就 （Morley & 

Schwarz, 2014）。新聞標題的差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霍爾在不同的政治語

境中是如何被解讀的。美國媒體突出身份政治而絕口不提意識形態的左右之

爭。中文標題以男權色彩的話語凸顯霍爾的學術地位（雖然正文中採訪的幾

位學者都提及霍爾研究的政治性）。只有霍爾曾經的同事們點明了他與英國

左翼政治的密切關係，而這也正是本文的切入點。在此我無意全面梳理霍爾

的思想遺產，更不提倡以仰視大師的姿態，機械照搬霍爾的理論，而是希望

把他「放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和汲取」（呂新雨語，見註腳二鳳凰網

悼文）。實際上，霍爾本人對於學界經常賦予他文化研究代言人的身份這一

點，充滿警惕和自省意識。他曾不止一次強調，自己不希望以父權姿態監管

文化研究的核心與邊界（Hall, 1992, p. 277）。同時，作為局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宣導者, 霍爾深知他的觀點與論據都植根於英國的政治、社會和

文化語境，任何翻譯與移植，都需要經過「不斷重新接合，納入新語境的過

程」（Chen, 1996, p. 393）。 

  我將首先辨析霍爾的文化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充滿張力的關係，以及這種

關係在中國語境下的意義。其次，對馬克思主義議題的梳理，引導出文化研

究中的兩個理論關鍵字：意識形態與接合。霍爾對於這兩個概念的闡釋借鑒

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和拉克勞（Ernesto 

Laclau），從而超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文化及上層建築的經濟還原論視角。

雖然出於不同原因，意識形態與接合在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討論中並不醒

目，但我認為它們有很大的理論潛力並可以與局勢分析相結合帶來的洞見。

                                                       
1
參見 http://www.nytimes.com/2014/02/18/world/europe/stuart-hall-trailblazing-british-scholar-of-multicult   

   ural-influences-is-dead-at-82.html 
2參見 http://culture.ifeng.com/redian/detail_2014_02/11/3368554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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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透過霍爾一以貫之的政治介入立場，我試圖反思更基本的問題—文化

研究真的重要嗎？為什麼？在霍爾看來，文化研究絕不是學術圈裡賣弄聰明

的智力遊戲，而應致力於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理想。 

 

壹、「後」馬克思主義了嗎？  

 

2014 年 12 月，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1組織了為期一周的各類學術活動

紀念霍爾，並將學院的新教學樓重新命名為斯圖爾特霍爾大樓。在最後一天

彙集了各國知名學者的研討會上，英國媒介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卡倫（James 

Curran）率先發言。卡倫教授先是半開玩笑地說，現在斯圖爾特也去了海格

特公墓，而且跟馬克思相距不遠，他們終於可以繼續那些未竟的爭論了。然

後他話鋒一轉，指出約翰亞康法（John Akomfrah）廣受好評的紀錄片《斯

圖爾特霍爾項目》（The Stuart Hall Project）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沒有點明

斯圖爾特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這樣的論斷為當天的討論開場實在頗有

意味，因為霍爾的學術生涯從一開始就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密切聯繫，而英國

文化研究的學術定位又是在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不斷批評和超越中才得以

發展。這種充滿張力的關係既確定了霍爾的政治座標，又成為他不斷豐富馬

克思主義文化觀及意識形態理論的思想動力。 

事實上，勞倫斯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 1986 年那篇頗具

影響力的〈歷史、政治和後現代主義〉一文中，向其時不甚瞭解霍爾的美國

學界介紹他時，正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界定「英國文化研究」的。這可以從幾

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是霍爾的成長經歷和思想發展軌跡。身為有色人種，來

自殖民地的霍爾，1950 年代在牛津求學期間，與周圍的白人精英圈子格格不

入，對少數族裔及其他弱勢群體的認同則日益強烈。離開牛津後，霍爾加入

《新左派評論》，和當時英國左翼知識界的領軍人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P.湯普森 （E.P. Thompson）等共同奠定了這份至今在英語國家

知識份子中仍極富影響力的進步刊物。對於這段學思歷程，羅世宏（2014）

                                                       
1 Goldsmiths College 是倫敦大學的藝術學院，它的傳播系以文化研究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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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文論述，這裡不再贅言。其次，霍爾的理論探討和經驗研究大都圍繞著

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議題，比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比如意識形態問

題，比如社會結構及生產方式與文化的關聯，比如不同歷史語境下的世界觀

的發展。雖然他深刻意識到傳統馬克思主義在解釋文化及思想意識諸多問題

上的局限性，但他毫不含糊地說「我仍然是在馬克思主義設定的話語範圍內

進行思考」（Grossberg, 1986, p. 58）。霍爾將馬克思主義辨證的認知方式貫徹

到自己的理論思考中：「只有那些你需要去與之角力的理論才是值得存在

的，而那些你能夠流利宣講的理論並無價值」（Hall, 1992, p. 280）。他所宣導

的文化研究，正是通過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角力才得以發展，「因為任何事

物要想變得受歡迎，都需要經過一番鬥爭」（Grossberg, 1986, p. 52）。最後，

比個人背景和學術議程更重要的，是霍爾對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政治關懷和

社會發展目標的認同。參加金史密斯學院研討會的，不僅有世界各地的學

者，更有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們中好些人曾受惠於霍爾生前的文化實

踐—比如他參與創辦的國際視覺藝術中心以及資助黑人藝術家的 Autograph

項目。霍爾認為，文化研究不應止步於批判資本主義的文化表徵及意識形

態，它更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於提供新的語彙，新的思維空間，讓大眾得以想

像一個更加平等，公義，包容的社會並為之奮鬥。文化研究學者應該做葛蘭

西所說的有機知識份子，從資本主義霸權體系的內部，向大眾揭示另一種生

活的可能性。 

也正因為如此，霍爾對於文化研究在美國發展成為象牙塔內的自娛自

樂，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認可後現代思潮及解構主義分析的思想貢獻，但

認為「解構主義腹語術」（deconstructive ventriloquism）帶來的文本化

（textualization）。 

完全背離文化研究的初衷。也就是說，儘管某些學者能用複雜精巧的語

言對包括種族、性別、階級、他者、主導、邊緣等一切問題進行理論分析，

但這種停留在文本和話語層面的文化研究，非但不會對現實的權力或政治形

成任何有效干預，而且高度學院化的探討本身就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力機制，

把學術與社會，文本與行動，知識份子與他們試圖影響的大眾割裂開來 （Hall, 

1992, pp. 284-285）。這種政治介入的指向，正與馬克思一脈相承：「哲學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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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遺憾的是，中國學界對於霍爾，乃至對文化研究的瞭解，恰恰局限在文

本和話語分析層面，並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漸行漸遠。這裡有幾層原

因。從引入中國的學術路徑來看，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主要是中文系學者的

領地，並未與社會學、人類學、媒介研究等社會科學形成足夠的交叉整合，

從而拘泥于從文本解讀「倒推」社會變遷，但往往忽略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對

文本和話語的生產機制的影響。其次，文化研究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肇始於

伯明罕學派，隨後在英美學界的發展就已經出現分化。雷蒙威廉斯和理查

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等英國左翼學者對於大眾文化的關注，包含很強

的階級意識。他們認為文化不應該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精英壟斷，貼近勞

工階級的通俗文化同樣值得重視。所以威廉斯才提出他著名的「文化即生活

方式」的定義，大大擴展了文化的內涵。隨後霍爾領導下的伯明罕文化研究

中心進一步對階級分析的視角做出補充，發展了立足於少數族裔和女權主義

立場的批判性研究。然而在階級政治式微，商業大眾文化極為興盛的美國語

境下，學者們大多摒棄了法蘭克福學派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對文化工業的批

判，以承認商業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為討論的起點。比如以約翰費斯克所代

表的媒介文化研究，強調文本的開放多義以及閱聽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商業

流行文化中尋找解放的潛能。參照這兩股源流，我們不難發現，當霍爾進入

中國學者的視野時，他的思想已經經過了美國學界的選擇性過濾，而過濾的

結果又恰恰契合中國社會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及文化語境。在

「發展是硬道理」代替「階級鬥爭為綱」，在媒介產業的運作全面進入商業

化和市場化的節點上，中國的文化研究學者對霍爾關於政治經濟結構與意識

形態關係的論述興趣闕如，而把焦點集中在他側重文本分析的表徵

（ representation）理論，及注重閱聽人闡釋能力的「編碼－解碼」說 

（encoding-decoding），也似乎順理成章。 

所幸，對霍爾的片面接受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文化與媒介研究在中國

的徹底缺席。以趙月枝、呂新雨、戴錦華等為代表的一批左翼學者，儘管未

必援引霍爾，但堅持階級視角及政治經濟分析對於解讀文化現象的重要性。

呂新雨對「新紀錄運動」的考察，從一開始就既包含對紀錄片內容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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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關注紀錄片的生產機制，這兩方面的問題共同指向對媒介市場化帶來底層

民眾缺位元和失語的批判（Lü & Zhao, 2010）。這呼應了霍爾所宣導的，文

化研究應當立足於辨識普通民眾的主體性：「沉默的大多數確實在思考，如

果他們不發言，那可能是因為我們禁錮了他們的聲音，剝奪了他們言說的手

段，而不是因為他們無話可說」（p.140）。呂新雨將王兵的【鐵西區】置於當

代政治經濟大背景下的闡釋，更是借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關於歷史與

階級意識的論述，從這部不動聲色的紀錄片裡，讀出中國工人階級命運起伏

的驚濤駭浪（Lü, 2005）。類似的，戴錦華多年來對中國電影的跟蹤評論，在

細讀鏡頭、機位、構圖、剪接等電影語言的同時，也始終著眼於勾連電影文

本與產業結構乃至更加宏觀的社會、政治、經濟語境。比如她分析電影【鋼

的琴】，並沒有停留在敘事手法和美學風格，而是將影片中下崗工人在廢棄

的廠房裡合力打造鋼的琴，看作對資本主義邏輯的拒絕和對擺脫異化的社會

主義生產方式的頌揚。電影結尾鋼琴的製造者們成為演奏者，向我們展示著

一種「『另類價值』和『另類可能性』…如果不能認同昔日革命的形態、昔

日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那麼我們需要想像，需要去建構，哪怕從烏托邦

開始，從願景中去」2。烏托邦的敘事源於對現實的不滿，引導對未來的想像。

文本和話語不僅僅來自實踐，更有可能影響和改變行動，從而變成「實體性

力量」（material force）。然而，正如趙月枝所言，關於中國的媒介與傳播研

究（包括中國和非中國學者）始終有很強的「階級偏見和都市－沿海傾向」

（Zhao, 2010, pp. 546-548）。市場化的媒體服務於有購買能力的都市中產階

級， 工人、農民變成了被遺忘的人群，成了大眾媒體中被表現的「他者」，

而不再是主體性的存在（Lü & Zhao, 2010, p. 11）。階級話語讓位於「弱勢群

體」、「草根」之類的去政治化標籤，而後者有限的批判力量往往被商業邏輯

輕而易舉地消解，成為中產階級消費與憐憫的對象（參見王洪喆，吳靖，

2013）。在這種時候，一面重新審視霍爾及他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

一面揚棄中國語境下陷入庸俗，僵化，或淪為政府宣傳工具的馬列主義教

條，就格外重要。 

                                                       
2戴錦華在北京大學關於【鋼的琴】的演講，全文見：http://www.douban.com/note/183477224/ 

http://www.douban.com/note/18347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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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意識形態、接合與中國夢 

 
要想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啟動霍爾學術思想的政治維度，就需要闡明兩

個相互關聯的核心概念—意識形態（ideology）與接合（articulation）。霍爾

與馬克思主義最初的交鋒聚焦於意識形態問題。眾所周知，馬克思本人的畢

生精力主要用於批判分析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對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

著墨不多。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對意識形態的有限探討，也主要集中在資產階

級思想體系如何維繫資本主義運作，並被工人階級內化為所謂的「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因此多帶有貶義。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構成最終

由經濟基礎決定，故而提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霍爾汲取葛蘭

西、阿圖塞、以及拉克勞的思想遺產，大大擴充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文化批

判。他將意識形態的定義拓展為「不同階級和社會群體用來理解、定義和說

明社會運作方式的思維框架，包括語言，概念，類別，圖景以及表徵系統」

（Hall, 1986, p. 29）。這一定義可以從幾個方面闡發。首先，既然各階級都需

要依靠語言和思想理念來發展認同，把握世界，那麼任何社會都存在意識形

態體系的衝突和鬥爭，即便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也並非一成不變

地附著於經濟基礎，而是始終處於動態的演化之中，故而是「沒有保障的馬

克思主義」（Hall, 1986）。其次，意识形态是一个多维度的意义系统，并不局

限于对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理解。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符碼、敘事、論

述乃至認知框架都是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也正是文化研究的分

析對象。再次，由符號和話語組成的意義系統和經濟結構之間有著密不可分

的辯證關係，但又不是機械對應的。在這個問題上，霍爾一方面整合了話語

理論，心理分析以及後結構主義的洞見，另一方面，他在 2012 年接受美國

學者瑟加利（Sut Jhally）的訪談時明確表示，對於文化研究的事業來說，比

沉迷理論脫離實踐更具破壞性的是「在批判經濟還原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

以至於完全忘記了經濟結構這回事 」3！早年跟格羅斯伯格的對談中，霍爾

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相對於向下還原的經濟決定論來說，完全專注於話語

                                                       
3 該訪談視頻可見：http://vimeo.com/5387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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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方式是一種上行的還原論」（Grossberg, 1986, p. 57）。 

那麼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聯究竟如何建

立又如何演化呢？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將注意力投向霍爾的另一個理論關

鍵字：接合。霍爾對這一概念的闡述和運用借鑒了阿根廷裔政治理論家恩斯

特拉克勞。拉克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政治與意識形態》一書中提出，

意識形態的話語構成並不是既定的，不僅意識形態體系各部分之間並不具有

天然聯繫，而且這些組成部分與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結構也並非一一對應 

（Slack, 1996, p. 119）。「一個階級領導權的確立，並不在於把統一的世界觀

強加於全社會，而是通過把不同的願景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從而消解它們

之間的矛盾與對立」（Laclau, 1977, p. 161）。 

對霍爾來說，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考察這些並沒有必然聯繫

的意識形態元素，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以什麼方式被接合成連貫的話語體

系，又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打散，從而無法言說。較之中國政治課本裡「社

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類的教條，接合理論追

問的並不是主體怎樣以必然屬於他們的方式思想，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如何發

現它的主體，或者用阿圖塞的說法，就是通過「詢喚」使特定的主體意識得

以確立。相對於馬克思著名的意識形態即「虛假意識」的論斷，霍爾並不認

為這個概念天然帶有貶義，反倒有賦權（empowering）的一面，因為意識形

態可以幫助人們解讀自身的歷史境遇，而這種解讀並不能簡單歸結於他們的

社會經濟地位 （Grossberg, 1986, p. 53）。因而在實際政治鬥爭中，意識形態

不是需要被打碎的幻象，而是如葛蘭西所言，爭奪領導權的重要陣地。 

霍爾利用意識形態與接合理論做的最經典的分析，自然非「柴契爾主義」

莫屬。他在與瑟加利的對談中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不無自豪的說，那些

執迷於量化分析統計模型的社會學家們，沒有一個能在柴契爾當選之前，就

預言她一手打造的「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 將從此對英國

政治產生決定性影響。從與同事合著的《監管危機》（Hall, Critcher, Jefferson, 

Clarke, & Roberts, 1978 ）中對七十年代初期英國政治和社會局勢 



沒有保障的馬克思主義 

175 

（conjuncture）的分析，到 1979 年初4發表的《偉大的右行表演》 （Hall, 1979） 

中明確使用「柴契爾主義」，霍爾辨識出今天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

態的主要成分：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推崇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社會

政策方面削減福利和公共開支。柴契爾一方面說「根本就沒有社會這回事」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另一方面用「國家」，「人民」之類的民

粹色彩語彙代替「階級」和「工會」從而成功地感召各階層選民。這似乎完

全印證了拉克勞的觀點，確立階級領導權，就是要把不同世界觀之間的矛盾

消解之後再接合起來。 

反觀當代中國，矛盾和反諷俯拾即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

從無產階級先鋒隊搖身一變為官僚資本家的黨內精英，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潰

散，貧富分化日益加劇的社會主義國家，名義上是國家主人實際卻淪入「底

層」成為「弱勢群體」的工農階級。對政權而言，如何在這樣的語境下維繫

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從「白貓黑貓」說，到「三個代表」，

從「和諧社會」 到「中國夢」，中共幾代領導人試圖用去政治化的言說方式, 

雜糅民族主義（比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發展主義（比如科學發展觀），

既規避政治經濟結構的諸多矛盾，又為自身的合法性找到依據。然而正如霍

爾、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言，意識形態的領導權並不天然地屬於

統治階級。作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文化生產機構，市場化後的中國媒體早已

不是政權的傳聲筒，而是在相當程度上臣服於資本的邏輯。商業化媒體既得

益於市場經濟體系，又對政府管控多有不滿，因而接合出一套國家＝專制＝

踐踏人權，市場＝自由＝解放個體的二元話語體系，卻「順便」忽略了市場

與國家在中國語境下的相互依附（汪暉，2006；Zhao, 2000, 2003）。在這套

帶有市場原教旨主義色彩的話語體系中，效率優先於公平，競爭優先於合

作，私有產權優先於公共性，財富等於成功，消費即是參與，正與美國所代

表的全球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全面接軌。可以說，從真人秀的「夢想敘事」，

到「雙十一」的全民狂歡；從龐麥郎的滑板鞋，到屌絲殺馬特之類的網路新

詞彙5，當代中國很多文化現象都需要放在中國夢和美國夢既對立又重疊的動

                                                       
4 柴契爾是年五月就任英國首相。 
5 這裡要感謝我的兩位博士生王子豔和黃炎寧，他們對中國當代文化現象的批判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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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關係中去解讀。 

 

參、結語：從文化政治到想像另一種可能的生活 

 

如果霍爾宣導的文化研究僅僅停留在文本層面的批判，那他還不會被冠

以「活動家」的頭銜，也不會成為三十年來英國左翼政治的關鍵代言人 （羅

世宏，2014）。在 1960 年發表的一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評論開頭，霍爾

這樣寫道：我們的生活是被我們的同情心流動和收縮的方式決定的。很大程

度上，這句話可以也概括了霍爾自己的思想和立場（Ali, 2014）。從早年抗議

核武器擴散到主編《新左翼評論》，從創立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到通過開放

大學（Open University）課程教育民眾，從解剖柴契爾的威權民粹主義到尖

銳批評新工黨的向右轉，從支持 2003 年反伊拉克戰爭遊行到 2012 年分析倫

敦東區騷亂的政治根源，霍爾的政治介入立場始終清晰如一。他的批判鋒芒

直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壓迫與不公，他的同情心流向邊緣和

弱勢，流向被迫失語的大多數。 

在這樣的政治導向下，文化不是錦上添花的裝飾品，而是鬥爭和衝突的

重要場域，亦是催生進步力量的希望所在。正如 Chen（1991）所言，當代社

會的權力運作早已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強壓，而往往通過自下而上的建構方式

滲透於無形。故而文化政治既不單純是民眾的自發實踐，也不是資本主義的

簡單操控，而是介於二者之間，無時無處不在的活躍鬥爭。霍爾繼承葛蘭西

和阿圖塞的觀點，認為政治經濟結構雖然為意識形態設定重要的界限和參

數，但並不能預先決定文化政治的鬥爭軌跡和結果，所以新的話語空間，進

步的社會想像仍有可能出現。這就是葛蘭西的名言，「思想上的悲觀主義，

意志上的樂觀主義」的涵義所在。2012 年霍爾接受《衛報》採訪時再次重申

這個觀點，儘管此時年逾八旬的他承認自己對政治局勢的評估比從前更加悲

觀：「別欺騙自己。先對當下的時局做出分析，然後再做意志上的樂觀主義

者，堅信事情可以是另一番面貌。但別以樂觀的意志作為出發點，那就成了

                                                                                                                           
對我多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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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的幻想」（Williams, 2012）。 

中國社會的種種，似乎也有足夠的理由讓人陷入悲觀主義的論調。在政

權的壓制和資本邏輯的禁錮下苟且偷生的中國媒體，乃至更廣義的文化生產

機構，究竟是否可能提供進步的話語空間，容納批判的反思？如果答案是肯

定的，那麼文化研究學者應該如何參與激發並擴展這樣的可能？如果答案是

否定的，那我們又應該如何在現存體系之外開拓新的話語空間，接合新的世

界圖景，創造對另一種可能生活的想像？畢竟，「文化政治是產生理念的過

程，並通過踐行新的理念或更新舊的理念，修改舊的政治路徑，創造新的社

會力量」（汪暉，2014）。一個更好的社會，始於進步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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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傳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媒體地景的變化亦令人目不暇給。自美國政

府全面解除網際網路的商用限制起算，在短短不到廿年間，網際網路在全世

界的覆蓋率已達 40.4％，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口亦逾 30 億人之數（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14）。影響所及，不僅電信業的話務營收備受威

脅，廣電業向所倚賴的廣告收益也日見窘迫，乃至於電子商務興起、巨量資

料的應用前景可期，特別是個人化的行動載具當道、社群媒體風行，以資通

傳科技為中介、整合生產、流通及消費的無阻力資本主義（ frictionless 

capitalism）彷彿就差臨門一腳。正是人類文明大步朝速度更快、涵蓋更廣、

更安全、更創新、更節能、更平等…的資訊社會前進之際，重新思索「閱聽

人商品」這個誕生自類比時代的概念，不會略顯過時嗎？對此，《數位時代

的閱聽人商品》論集中的眾多作者們，顯然不能同意，還要對人類生活空間

益受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威脅的處境，放大抗議聲量、尋求改變契機。 

時間回到二十世紀七０年代末期，正值歐美經濟飽受石油危機衝擊，而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即將由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及雷根（R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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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gan）聯手在大西洋兩岸催生前夕，有感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者（Western 

Marxism）自陷於觀念論的叢林（jungle of idealism）而少對傳播進行有意義

的經濟分析，加拿大學人史麥塞（Dallas Smythe）以壟斷資本主義（monopoly 

capitalism）的歷史階段為前提，提出了「閱聽人商品」的構念以補充此一分

析的空白（Smythe, 2014）。1他先是參照了馬克思（Karl Marx）對「工作日」

（working day）的分析，主張工時縮短未便可視為是勞動者自由時間的增

加，反而是，在當代由廣電業、廣告主及閱聽人構成的「隱形三角」（invisible 

triangle）中，資本日益仰賴刊載廣告的廣電媒介進行需求及意識形態控制以

克服自身的危機，而廣告主向廣電業購買由渠所「生產」之閱聽人以完成大

眾消費財貨及勞務的大眾行銷以滿足壟斷資本體制所需之際，人們進行非商

業化活動（non-commercial activities）以生產暨再生產其勞動力的空間也益

受限縮，並從而產生了異化。

1   史麥塞以美國社會發展軌跡所發展的「閱聽人商品」論述一出，吹皺一

池春水，從由引發的「盲點論戰」（blind-spot debate），甚至可說持續至今。

回顧文獻，討論的方向大致有幾：（一）對於資通傳科技與社會的發展，如

何從物質基礎的角度理解；（二）承上，資本主義是否歷經了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三）復承上，如何促成行動，改變此一由資本打造而未

必令人滿意的現況。 

 

壹、補足傳播的下層結構分析－對於商品的求索 

     

亟欲對傳播的下層結構補足分析的論戰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非是

在當代媒介體制（media complex）中對於商品的求索。舉凡傳播科技、訊息、

閱聽人、收視時間（Jhally, 2014）、收視調查（Meehan, 2014），乃至於數位

化環境下的「產製消費者」（Prosumer; Fuchs, 2010）、個人資料（Pridmore & 

                                                       
1
 Smythe, D. W. (2014).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In L. McGuigan & V. Manzerolle 

(Eds.), The audience commodity in a digital age (pp. 29-54). New York, NY: Peter Lang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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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ttier, 2014）、資訊呈現的型態（Andrejevic, 2014）…等，均曾陸續被指認

為是可茲交易的「商品」。部分論者甚至更援引馬克思的勞動理論（theory of 

labor），對非專業的媒介使用者進行「價值增殖」（valorization）的考察，從

而分析資本對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佔有的型態。適逢柏林圍牆將垮、蘇

聯倒台前夕，印籍美國學人加力（Sut Jhally）在《廣告的符碼：拜物教與意

義的政治經濟學》（馮建三，1992b）一書中，還將電視收視類比為薪資勞動

（wage labor）。藉由將節目收視定義為薪資、廣告收視定義為勞動，他認為，

製作節目成本及廣告營收之差額即為被佔取的剩餘。乃至於此後廿年間，世

局變化，隨著新自由主義乘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浪潮攻城掠地，各民

族國家爭相向下沈淪（race to the bottom）的結果，使得不安定勞動（precarious 

work）日益普遍，適逢全球金融風暴醞釀震盪，學人如奧籍學人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等亦從閱聽人商品得到啟發，將「剝削」（exploitation）

的研究視角延伸至已日益發展的網際網路，並將之視為資本獲取剩餘價值的

新場域。則不論是網友無償勞動（free labor）產製的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或是他們在網路上留下、關於自己而得讓售廣告主的吉光片羽，

在他看來，也成為當代資本得以進行積累（accumulation of capital）的泉源。

這樣的觀點，也就在「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注意力經濟」

（attention economy）、「資訊型資本主義」（informational capitalism）的推波

助瀾下，帶動起近年來所謂的「數位勞動論戰」（digital labor debate）。 

    將前揭理論套用於現實，大概仍有相當的吸引力－廣告形式管制日漸

鬆綁下，打開電視，縱為分眾觀賞，舉目所見，仍然是撲天蓋地的置入性行

銷（product placement），節目及廣告界線的混淆，莫非是廣電業者降低給付、

強化閱聽眾勞動強度的暗渡陳倉之舉（Jhally & Livant, 2014）？即便登入網

路，社交電視（social TV）是否可能取代傳統電視，成為廣告主的最愛（Napoli, 

2014）？乃至於新的「免費午餐」（free lunch）取代「節目」出現，作為新

資訊中介者（intermediaries）的谷歌（Google）或百度（Baidu）、臉書（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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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微博（Weibo）是否誠實無欺？在其看似中立的訊息呈現中，是否包藏廣

告主精心設計的資訊？而在諱莫如深的演算法（algorithm）背後，究竟又將

使用者個人行為及隱私以何種尺度進行何種蒐集（Pridmore & Trottier, 

2014），又提供廣告主或國家進行何種運用（Lee, 2014）？紛至沓來的問題，

如何不值得關切？ 

 

貳、以傳播定義資本主義的典範－洞見或是誤解？ 

 

   不可否認，前揭分析，對我們理解當代傳播科技與社會的辯證性發展，

有其貢獻。然而，當學門中分析者益著迷於資通傳科技的最新進展（比如對

行動科技的分析，見 Manzerolle[2014]），並亟欲以此來為資本主義定性，甚

或提出「傳播資本主義」（communicative capitalism）來主張「消費者線上社

群」（consumer online community）對專業行銷（Marketing）「價值創造」的

遮蔽效果（Zwick & Bradshaw, 2014），就正統馬克思經濟分析的角度視之，

諸般對於閱聽人勞動的論述若非錯誤，至少並不精確（Comor, 2014）。從此

角度視之，由於欠缺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全盤理解（ holistic 

understanding），對於資本主義中「價值創造」的遮蔽效果，實無異於其他拜

物教。一如史麥塞自己也同意，馬克思傾向否定產銷過程中間人（middle man）

的生產性（productivity），正統馬克思經濟分析亦不認為廣告及行銷具有理

論意義上的生產性，而仰賴廣告挹注的傳播部門，在一社會內，亦僅就社會

全體產生的剩餘價值就其職能進行佔有（appropriation），乃至於分析者將閱

聽眾、消費者視為是「剝削」而汲取剩餘價值的來源，更是混淆了生產與再

生產（reproduction）的分際。具體而言，不論是「盲點論戰」對商品的求索，

甚或是「數位勞動論戰」對非專業媒介使用者「勞動」的分析，縱然分析的

具體對象有異，但對正統馬克思經濟分析而言，相似的是－論述都是從現實

中實存的「交易」回推「商品」的存在，再攀附《資本論》（The Capital）第

一卷對商品的分析，從廠商的收益（revenue）先驗假定「剝削」的存在，再

方便地將新舊不同媒介的使用者視為勞動的主體。倘使此類推論成立，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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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的「閱聽人商品」，竟置專業內容產製者於何地？而「閱聽人數位勞動」

又復將資通傳軟硬體公司中工程師及技工的勞動成果視作何物？此且不

及，遑論從資本循環的總體角度，為個別的具體勞動定性，或就部門性質，

進行適切分析，乃至於超越貨幣現象對人類生存處境的欺騙作用而獲得啟

蒙？ 

    從此觀之，以當代傳播科技的進展論斷資本主義的典範轉移，可能無

意間反蹈了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陷阱。然而，這並不

代表研究者不能從正統馬克思經濟分析的角度，重新理解資本主義下傳播部

門與社會的發展。具體而言，當貨幣資本家就其貸予產業資本家之貨幣並就

未來可能產出的剩餘以「利息」（interest）之名義進行佔有、當土地所有者

就其提供產業資本家運用土地並就未來可能產出的剩餘以「地租」（rent）之

名義進行佔有、當商業資本就其促進商品流通的職能對未來可能實現的剩餘

進行佔有，廣告業以及僅僅仰賴廣告之媒介，亦就其協助資本循環的職能對

未來可能實現的剩餘進行佔有；各種佔有固有以貨幣型態為表現的收益、就

其所運用的人力及物力有類似於產業資本的耗用，但其關係未必須以生產性

勞動的「剝削」名之。而傳播科技發展對資本主義中社會關係的影響，自然

值得持續研究－這當然也可以是本論文集的啟發。 

 

參、如何促成行動，改變此一由資本打造而未必令人滿意的 

  現況? 

 

    從正統馬克思經濟分析角度為傳播部門下層結構定性的嘗試，目前已有

一些，雖然也有從「虛擬資本」（fictional capital）切入的嘗試（Chen, 2003），

但更值得注意的，毋寧是將廣告收益確認為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某種「租」

的論證（蕭肇君，2006；Caraway, 2011）。面對這樣的說法，甚至連加力本

人也同意，自己對馬克思專有名詞的挪用，實不具原初經濟分析的嚴謹（Jhally, 

2014）。就此意義而言，擔憂廣告對兒少的不當影響（Melody, 2014），未必

需扣連至對於童工的分析。然而，縱然從「閱聽人商品」及「數位閱聽人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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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論戰中澄清了媒介廣告收益為租的性質，此類「租」的形成及運作型

態，仍然值得研究者進行分析與考掘，比如－美國商業收音機廣播及電視電

台的廣告收益，或係依電台所在地閱聽眾收入水準向廣告主收租（Arriaga, 

1984），至台灣報紙的廣告收益，或係依廣告所在版面、印出大小等空間邏

輯向廣告主收租（蕭肇君，2006）。儘管如此，一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體系

的洞見，並不止於經濟分析，同時也包含對意識形態的批判認識，如何避免

分析因某種決定論（determinism）而落入教條，研究者自應引以為鑑，而這

正是梅鐸在「盲點論戰」中強調（Murdock, 2014b）、而亦為「數位閱聽人勞

動」倡導者福克斯所同意的（Fuchs, 2014）。 

對此，在參與論戰的多年後，梅鐸也從英美兩地媒介發展的不同歷程，

重新思考當年對話的基礎，並對二十世紀八Ｏ年代以降、英國公共廣電體制

益向美國商業廣電體制靠攏的趨勢，提出批判（Murdock, 2014c）。如梅鐸所

言，史麥塞於 FCC 首席經濟學家任內，縱然苦心協助出版了名為《廣電持

照者公共服務社會責任》（Public servic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roadcast 

licensees）的政策文件，這份暱稱為「藍皮書」（blue book）的大政方針，卻

不敵商業力量的遊說，乃至於戰後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高張，史麥

塞公職生涯斷難再續，惟他力挽狂瀾，以學者之姿鼓吹設立教育電台、抨擊

節目廣告不分、針砭商業電台拋棄公共責任，但英國公共廣電「擴展視野、

挑戰思考」的原則，卻遺憾地仍未可成為美國商業化廣電體系的指南，反而，

在英國保守黨引導下，以執照費為物質基礎的英國廣播協會（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及公共廣電體制日受削弱。 

而當通傳科技不斷進展，整體環境卻益受商業邏輯牽動，為民主之存

續、民權之發揚，如何守護並創造公共財（Commons）、如何抑制商業力量

對人類生活空間的宰制，梅鐸的倡議（Murdock, 2014a），既呼應了威廉士在

《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中對科技應用意圖（intention）的提醒（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馮建三，1992a），更應當是當前全世界所有批

判心靈的關切。史麥塞其人典型在夙昔（Mosco, 2014），但見編者之一對本

論集的引介，洋洋灑灑，亦無非是對數位傳播環境的批判研究之集結

（McGuigan, 2014），則面對一個日益被貿易及投資協定夷平的世界（leve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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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面對批判學術益受政商勢力所威脅（Fuchs, 2014），我們能做什麼？

面對貧富階層之間日益拉大的鴻溝與差距，後進國的台灣能做些什麼？且讓

我們從閱讀並辯論本書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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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怎麼了？ 

從「場域」概念檢視政治記者的新聞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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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記者的標準是甚麼？」、「記者該扮演甚麼角色？」已經成為學界、

實務界以及一般社會大眾心中止不住的疑問。2012 年美國 HBO 播出影集《［

The News Room》（中譯片名「新聞急先鋒」），描述新聞台徘徊於商業考量與

媒體第四權角色之間的掙扎，寫實的新聞產製過程，受到不少觀眾青睞，究

其因，在於最後新聞倫理與記者操守勝出，符合觀眾心目中期待的好記者角

色。 

  但影集終歸是虛構，要求真實世界中的機構記者（個人）具有足夠力量

與媒體機構或政治、經濟等大環境（結構）抗衡，在兼顧記者作為一項志業

的道德驅使、以及記者作為一項職業的專業與生存需求下，符合公眾對於記

者的期待，恐怕很難如願，於是，記者的身影日漸嬴弱，新聞路上的腳步卻

投稿日期：2014 年 7 月 25 日；通過日期：2014 年 9 月 2 日。 

 
* 作者江淑琳為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e-mail: cshulin@google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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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輕盈。 

  黃順星博士改寫自博士論文、獲得 2011 年「曾虛白先生新聞學術著作

獎」的著作《記者的重量：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正

是透過歷史資料與深度訪談政治記者，勾勒出大的政治社會環境與報社報導

方向之互動，同時爬梳政治記者作為個體在社會環境與報社組織變遷中的選

擇。雖然作者並未明言，但從論述過程可以窺見作者期待從研究中找回過去

記者所扮演的公共知識份子角色，並希望對現今的新聞媒體與記者有所啟

發。 

  在上述隱而未彰的期待下，作者於第一章〈緒論〉先討論記者的極端角

色：被視為社會亂源或英雄。繼而討論媒介組織在不同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中

的典範或模式。作者從新聞產業在不同時期被賦予的期待及角色談起，意在

指出結構（巨觀的社會結構、中層的報社結構）與個人（記者）之間的關係，

然作者認為從結構的決定論或是個人的能動性出發，均無法完整回答本論文

的問題意識--「知識份子的時代意義」（本書，頁 45），因此以 Bourdieu 的「場

域」（field）概念，從結合「場域」與「慣習」（habitus）的記者實作（practice）

入手，融入「世代」（generation）分析，以「化解結構與行動的二元論，強

調實作的二元性」（本書，頁 29-30），論述本書所界定的 20 餘年間新聞場域

之變化，並檢視該變化對政治記者此一新聞生產過程中的主要行動者所產生

之影響（本書，頁 11）。 

  由於本書改寫自博士論文，延續博士論文的架構，第二章〈記者的回歸〉

提供作者分析實證資料的理論角度，以及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理論上，作

者借用 Bourdieu 的場域概念，提出本書的問題意識：新聞作為次場域如何萌

生？新聞次場域與主要權力場域的關係及影響為何？新聞次場域中，不同世

代的記者之慣習為何？資料收集與分析上，透過對政治記者的訪談，收集不

同世代政治記者的實作經驗，從新聞實作的角度去反省並思考，「何以在威

權政體下，面對直接的身體暴力陰影下，仍有記者願意以屈筆或匿名方式投

書發生，如今人身自由的威脅不再，為何記者的身影反倒日益模糊？」（本

書，頁 40）事實上，作者心心念念想問的是：「同樣處在龐大的經濟利益誘

惑中，為何 1980 年代初期的報業仍能試圖爭取有限的自主空間，如今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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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深陷市場的緊箍咒而無法自拔？」（同上）。作者在本書第六、七章所援引

的不同世代記者之訪談資料中，試圖提供解答。 

  作者企圖從結構與個人的互動，或是權力場域、新聞次場域、新聞記者

三者的互動，來分析政治記者的角色與重要性，隱約透露出作者殷殷期待記

者扮演知識份子的角色，這樣的期待在第三章〈知識份子的圖像〉中帶出。

作者期待記者同時也是（公共）知識份子，那麼，（公共）知識份子的定義

又為何？如何隨時代轉變？作者從理論出發，完整地整理了知識份子意涵變

遷的相關文獻，分析社會學對「知識份子」於不同時代所指稱的對象與定義，

帶出早期中國報業記者自詡為知識份子所扮演的角色，及至知識份子轉向為

文化仲介，成為知識的勞動者，專業主義出線，傳統知識份子的角色轉為提

供解釋的專家，知識份子與專家兩相對照，藉此論述社會條件與生存條件對

知識份子圖像的轉移之影響。 

  當知識份子入世為日常生活提供解答時，專業角色便受到關注，作者於

是繼續從專業性的各種角度出發，以跨時及跨領域的方式討論專業的意涵，

並試圖結合專業主義與文人記者的理想性。第四章〈專業化的文人〉即展現

出作者結合的企圖，作者指出，隨著社會變遷，知識份子從「不關切世俗性

的實際問題」，轉變為扮演「日常生活問題的解答」的專家（頁 95）。當記者

成為提供日常生活解答的專家時，新聞報業的專業主義為何？作者並未直接

回答問題，而是透過不同學者對新聞專業的討論，提供讀者「專業」以及「新

聞專業」的定義。 

  前幾章提供本書的研究視野與分析概念之後，第五章〈台灣新聞場域的

變遷〉進入以台灣作為個案研究的脈絡分析，本章也可單獨作為認識自 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起，至 2000 年之後香港《蘋果日報》進入台灣，一個世紀

多以來的台灣報業發展史。作者使用第二章對場域的理論概念分析，以台灣

的新聞場域為對象，帶領讀者進入本書核心的實證分析。作者提出了產生自

日常觀察中而得的疑問：為什麼《自由時報》的形象，在讀者眼中無法成為

像《聯合報》或旺旺集團接手前的《中國時報》的質報？進而縝密分析新聞

場域的權力與再生產過程來回答該問題：新聞場域內的權力關係與場域再生

產（包括新聞次場域中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到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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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以及這些不同資本如何造成新聞次場域的再生產）造成後起的報社即

便擁有相同或類似的經濟資本，卻不一定會轉化為文化資本，成為被認可的

大報或質報。 

  討論完台灣新聞場域的變遷與自主性之後，作者進一步再問：這是誰的

自主性？顯然記者集體獲得自主地位，不代表個別記者就能自由表述意見，

因此，本書的第六章與第七章回到記者身上，透過深度訪談，讓受訪的政治

記者自我陳述對記者角色的認知，包括當時社會氛圍對記者的評價，以及受

訪者如何一面棲身於媒體組織中，一面懷抱著自己對記者的角色想像。為回

答本書的主要問題：知識份子的時代意義（本書，頁 45），作者將受訪對象

分為新舊兩個世代，討論不同世代記者如何看待記者角色。在第六章〈新聞

作為志業〉裡，作者從受訪者論述實作經驗中，整理不同世代記者的慣習，

借用用孔恩典範的轉移概念（頁 196-197），討論「文化流氓」、「書生報國」

以及從「扒糞到介入」的記者角色。或許作者心中認為記者形象不應僅為上

述三類，故而作者在訪談中也整理受訪者提及的記者典範，整理在「記者的

樣板」小節中（本書，表 6-2，頁 193-195）。 

  相對於上一章分析將新聞作為志業，作者在第七章〈新聞作為職業〉中，

勾勒在記者心中，新聞從「志業」轉為「職業」的過程。兩者最大的差別在

於：當新聞被記者視為一種志業，不管薪水是否足夠，記者只為自己的理想

奮鬥；當新聞記者被視為一種職業，在乎的是薪水多寡、採訪的技術或技巧。

事實上，作者在書中還是不斷透露出對於一位好記者的期待（即具有傳統知

識份子的理想），也希望記者將新聞作為志業而非僅是職業。無奈報禁解除

之後，影響媒體內容的因素除政治意識形態之外，資本主義的獲利極大化要

求，加上傳播科技快速發展，報社逐漸不將記者視為資產，而是生財工具，

記者也難以將新聞工作視為志業。因而產生作者在本章結語時的感嘆：「知

識份子的身影逐漸渺小，記者的重量日益削瘦，但對於勞動條件的體悟高於

過去的老記者，但不知道這樣的轉變對台灣新聞界來說是幸還是不幸。」（本

書，頁 235）。 

  第八章〈結論〉為本書總結，作者用更清晰的論述在書末直接指出現今

記者的問題所在。作者質疑「報業本身不再是文人報業，以知識分子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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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扮演也日漸稀少。這樣的轉變有些甚麼意義？或者又反映甚麼？」（本

書，頁 241），「當記者正要學習作一個專業記者之際，又必須承受產業環境

惡化，勞動條件與社會評價逐漸衰退的過程。」（本書，頁 244）對許多受訪

的記者而言，新聞工作「早已不是充滿熱情的志業，僅只是一份工作」（本

書，頁 244）作者擔憂記者角色從知識分子轉變為訊息的解釋者，不再具有

公共知識份子的理想精神時，記者的影響力與批判能力正在式微。 

  整體而言，作者具備的政治、社會學以及大眾傳播之跨領域背景，加上

對新聞史的研究累積，豐富了本書在概念論述上與分析視角上的完整與縝

密，作者不斷地與概念對話並試圖找出最適合於本研究的分析概念意涵與受

訪對象，全書瀰漫作者在學者身分之外對於台灣媒體的隱憂與期待，使得本

書不僅是一本學術著作，也可作為當前新聞實務者的殷鑑。 

  本書的完整性毋需多議，然作者目前僅以 1980 年到 2005 年的政治記者

實作作為分析對象，閱畢之餘仍意猶未盡，期待作者延續時間與不同路線記

者等面向，延伸相關研究，尤其對於經歷網際網路快速發展的世代，記者不

再具有壟斷資訊的身分，新聞不再因版面限制而難以見報，處於訊息與版面

無限的年代，當時間與版面不再主導新聞露出之後，這個世代的記者，如何

看待新聞工作？該去哪裡找典範、樣板？社會期待又該如何期待他們？或許

以下幾點建議可以做為未來有機會進一步分析的方向。 

  首先，就分析的期間而言，本書所採訪的記者之工作時期為 1980 年到

2005 年，主要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到作者寫作論文前的 26 年間。2000 年

前後新聞網路化，線上記者不論年資都要提供網路即時新聞給報社，報社記

者的採訪作息起了很大的變化，多工現象越來越嚴重，這已在本書中述及；

之後的媒體變化更為劇烈，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在 2004 年誕生、2008 年有

了中文版之後，新聞內容的傳遞更為即時，加上平板手機成為風潮，公眾取

得資訊相對容易且多元，媒體組織的記者角色不再具有傳統相較於一般公眾

更容易取得消息的身分。新聞技術也連帶改變了傳統媒體組織記者的報導方

式，資料容易取得之後，如何呈現資料又對傳統記者的身分帶來衝擊，記者

成為近似展場中的策展人（curator）。此時，記者的知識分子身分要如何定義？

記者要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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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就分析的世代而言，新世代記者有甚麼樣的慣習，交疊在其對新

聞的處理與對記者角色的認知上？如前所述，新世代的記者在處理新聞上已

經不再受限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時，理應更有餘裕進行調查採訪或開發公共

議題，但從本書作者的訪談發現，相較於舊世代記者，新世代記者似乎較不

具有批判分析能力，處理新聞、但已不臧否時政，記者甚至被視為社會亂源

之一，這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現象：這樣的媒體亂象究竟是記者或是媒體組

織所造成。也就是說，是媒體組織自樂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營原則而造

成媒體亂象，抑或是記者本身也失去將新聞作為一種志業來經營，恐怕兩者

之間有必要更深入探討。過去傳播理論在談新聞室控制時，同時也提到記者

如何巧妙地規避新聞室控制，近年關於記者如何回應媒體組織的業配要求或

置入性行銷，巧妙地避免與新聞倫理衝突之相關研究，也指出記者並非完全

順從於媒體組織或失去新聞倫理，而是自有一套對抗的策略。 

  最後，就分析的記者路線而言，本書以政治記者為受訪對象，作者認為

是「因為在政治新聞的領域中，所討論與關注的議題，其公共性質高過其他

新聞類型，較能彰顯論文所欲探索的變遷現象。」（本書，頁 45）這樣的假

設放在本書中的舊世代記者身上並無疑義，因為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較重視

政治新聞與社會新聞，分析政治記者對於知識分子角色認知，足可作為思考

記者角色的起點。不過，對新世代的記者而言，科技與科學不斷發展，風險

社會中的公眾對相關議題的關心程度提高，科學與科技議題已漸成為報導中

時常出現的公共議題；反之，政治新聞缺乏政策討論空間，記者採訪或流於

報導政客口水，政治記者是否仍舊足以回答本研究提問，有待更新的研究填

補。 

 

 

本文引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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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一期 

2015 年 6 月  頁 195-200  

195 

主題書評 

 
 
一般論文 

 
 
 

 

新瓶舊酒的宣傳家族： 

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軟實力 

戴瑜慧* 

 

投稿日期：2015 年 1 月 27 日；通過日期：2015 年 3 月 17 日。 

 
* 作者戴瑜慧為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e-mail: taiyuhui@nctu.edu.tw。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第一期 

2015 年 6 月 

196 

最有效的宣傳的定義: 宣傳對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

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Saunders, 2000／曹大鵬譯，

2002，頁 5）。 

 

軟實力是一種能夠影響他人喜好的能力（Nye, 2004, p.25）。 

 

上述兩段引言對於何為「最有效的宣傳」有著相似的見解，認為最有效

的宣傳是在對方沒有意識到的情形下影響對方做出你偏好的選擇。只是這兩

段引言相差了半個世紀。前者出自 1940 年代末，美國冷戰時期主導宣傳戰

的中央情報局；後者則是積極涉入政治的學者 Joseph Nye 在 1990 年代提出

的「軟實力」。然而，兩相對照，竟清楚映現出看似隨著蘇聯一同陪葬，蒙

入歷史塵埃的「冷戰宣傳」研究（Cold War Propaganda），其實以金蟬脫殼、

借屍還魂的手法，換上 21 世紀的時髦外衣如「軟實力」（Soft Power）、「國

家品牌」研究（Nation Branding）或是老調新談的「公共外交」研究（Public 

Diplomacy），繼續以舊酒新瓶之姿游走在東西方的權力菁英圈中（Power 

Elite）。 

由此，要做上述當代的時髦研究，得戴上歷史的鏡片，重新回到那灰濛

濛的冷戰年代，細細爬梳那昔日的間諜形象緣何與今日閃亮行銷各國的偶像

團體，有著那麼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自 1990 年代中就對「軟實力」研究愛

不釋手的中國，在 21 世紀繼續發燒，產製了大量官方語言與學術語言分不

清的「軟實力」研究文獻，並繼續投入衍生商品的生產，例如 2014 年 8 月

中國商務印書館就在上海書展發布其「文化冷戰研究系列叢書」的首發儀式

（應妮，2014 年 8 月 14 日）。 

    也因著與現實政治有強烈的延續性與對照性，過去關於冷戰的研究依

舊歷久彌新。傳播政治經濟學者 Herbert Schiller 在 1969 年出版的《大眾傳

播與美利堅帝國》（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歷史性的分

析戰後美國軍事工業複合體如何形成，如何介入掌控美國的傳播體系，並延

伸到世界領域。若缺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我們無法理解當代全球傳媒體系

的構成，也無法理解為何推動更平等、關注地區差異的國際傳播新秩序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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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Schiller 出身於一次大戰後的 1919 年，經歷二次大戰以及戰後美國在

德國的軍政府，在東西對峙的第一線見證了冷戰的形成、美國杜魯門總統的

干涉主義與馬歇爾計畫對歐洲的介入。帝國的形成從來不是只有對外，與干

涉主義並行的是在美國本土高張的反共主義與瘋狂獵巫的麥卡錫主義。在風

聲鶴唳的年代，Schiller 的著作需要的不僅是嚴謹的研究能力，更需要堅毅的

道德勇氣。也因為承受保守勢力的壓力，此書第一版找不到出版公司，而是

以類似複印本的方式印刷，直至 1992 年再版。 

新一代的研究者則因為冷戰歷史資料的陸續解密，得以繼往開來，進一

步豐富對冷戰時期的研究，向世人揭開歷史的面紗。1966 年出身的英國電視

節目製片人與作家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密密的歷史資料中

翻索，在眾多的人物與社交事件中拼湊線索，揭露美國中央情報局在 1947

年到 1967 年之間，如何透過成立名為「文化自由大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組織，在世界各國網羅知識份子，為其進行意識型態宣

傳，以達到反對共產主義以及為美國營造正面形象的目的。這本在 1999 年

出版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出版之後引起高度注目，特別是當中牽

涉到許多舉世聞名的知識份子，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等哲學家、作家、音樂家，如何參與中情局在背後支持籌畫的出版活動、演

講、音樂會、藝術展演，以及接受異國豪華別墅的招待旅遊。 

作者尖銳的指出，不少舉世聞名的文人，背後藏有中情局看不見的手在

運作與行銷，將著作翻譯成各國語言（甚至以氣球空飄到蘇佔區），安排獲

獎（或是阻撓對手得獎，例如阻撓智利詩人聶魯達獲得諾貝爾獎），或是將

作品改拍成電影、動畫。例如中情局就將喬治歐威爾的小說《1984》和《動

物農莊》改編成電影，並將原著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批判，刪改扭曲為

只批評實存社會主義陣營。喬治歐威爾的著作向來痛斥政權對公民濫用權

力，警醒世人「老大哥」的監聽監看，然本書曝光歐威爾與情報局的往來，

發現在現實生活中，歐威爾卻是一名自以為正義的告密者，隨時記錄身邊的

人，並將他稱之為「小小的名單」遞交給英國情報研究局，而這些檔案材料

極可能毀掉這些人的名聲和職業生涯（Saunders, 2000／曹大鵬譯，2002，頁

http://www.lrb.co.uk/search?author=Saunders,+Frances+St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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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狀似輝煌的知識聖殿，卻由雙手染血的中情局搭建而成，看著看著也覺

得聖殿上的巨人散發出血味，讓人產生不敢置信的暈眩感。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為本書撰寫文評，提到閱讀過程中見到這些知名人士被

捲入其中，讓他不禁產生一股悚然之感。將光線射進歷史塵埃，不是扒糞，

而是讓人們看見榮光之外的黑灰色階，豐富人們對幽微隱暗的理解。對老大

哥嚴詞批判但自身卻是告密者、自由主義大師實則是中情局仰賴的軍師、極

權主義的批判者看不見身邊的極權，看見矛盾，讓聖殿上的人走下光梯。除

魅的過程讓我們進一步反思，同時也是一則給當代知識份子的警惕。 

Schiller 和 Saunders 的這兩本書反映了冷戰研究的持續可發展性，也因

為相互參照互補建議可一併閱讀，對美國如何施行意識形態宣傳戰有更全面

的認識。Schiller 的書主要針對媒體的部分，特別是軍工複合體對電子媒體的

掌控，而 Saunders 主要是針對藝術文化活動的部分，研究中情局如何自許為

文化部，大肆興辦刊物、舉辦各種文藝活動以及與社交名流杯晃交錯。此外，

兩書的研究都清楚暴露出宣稱民主的美國社會，實則掌控在權力菁英之手。

在桑德斯的著作中提到，早在二戰期間，為了對付法西斯納粹，美國政府就

成立了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OS），

OSS 聚集了美國最有權勢的家族的子弟：富豪梅隆家族（Mellon）的一對兄

妹，摩根（J.P. Morgan）的兩個兒子，還有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杜邦

（DuPont）、阿奇博爾德（美孚石油公司）、賴恩（公平人壽保險）、韋爾（梅

西百貨公司）、惠特尼等家族的子弟（Saunders, 2000／曹大鵬譯，2002，頁

34、36）。也因為匯集社交名流，使得 OSS 也被戲稱“Oh, So Social（噢，多

麼社交性啊）”。1947 年成立的中情局也就包括這些來自大家族和長春藤聯

盟的社會菁英，因此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例如透過洛克菲勒家族擁有的紐約

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推動中情局支持的抽象藝術。並透過富豪旗下

的基金會為中情局洗錢，知名者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卡內基等，

「僅 1963－1966 年三年時間，共有 164 個基金會為多達 700 個項目提供了

10000 美元以上的資助，其中至少有 108 個基金會的資金部分或全部來自中

央情報局的資金」（Saunders, 2000／曹大鵬譯，2002，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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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ller 則提出「軍工複合體」的概念，指出二戰以來，美國傳播機構

出現了三項明顯的變革。 其一是軍事力量對美國政府通信機構的影響不斷

增強。 其二是「民用」軍事－工業傳播集團的不斷擴大。其三是美國軍事

傳播在維護國際社會現狀中發揮特殊的作用（Schiller, 1992／劉曉紅譯，

2006，頁 29）。甘迺迪總統任命國防部長擔任國家通信系統的行政主管，而

美國 3000 萬英里的通信線路中有 2400 萬英里被國防部擁有或租聘（Schiller, 

1992／劉曉紅譯，2006，頁 40），清楚說明軍方的主導力量。而軍方也透過

發包建立利益均霑的「軍工複合體」，「1967 年，在前 50 個軍工承包商中有

18 家電子通信公司」（Schiller, 1992／劉曉紅譯，2006，頁 46）。軍方發包，

民間承包的利益共同體以及美帝全球擴張的庇蔭下，美國電子公司也因此壯

大。例如美國無線電公司，實則是整合 20 年代早期西屋電氣、通用電氣和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產物，並逐漸成長為擁有 20 億美元盈餘的電子產品製

造商，擁有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所有權（Schiller, 1992／劉曉紅譯，2006，

頁 47）。Schiller 嚴詞指出軍工複合體出現一人身兼數職的荒謬現象和對美國

公眾利益的戕害，「斯坦頓先生作為美國最大的廣播公司的總裁、政府宣傳

機構評估小組的主席、國防部資助的研究機構的主席以及厚顏無恥的反共產

主義廣播情報機構的主席，他的種種行徑意味著什麼？沒有人說得明白，而

且錯誤的解釋經常可能出現。但是一旦一個人同時承擔這些利益衝突的職

責，並在國內的傳播機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影響力，那麼又有誰會確信美國

信息傳播的性質和方向呢？」（Schiller, 1992／劉曉紅譯，2006，頁 50）。 

 美國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在 1956 年發表《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一書，指出美國實則受一批權力菁英統治，而 Schiller 的軍工複合體

和 Saunders 的中情局研究則進一步讓這些菁英之間的關係、交換、對話現

形。映照經過新自由主義肆虐之後的 21 世紀當今，社會發展越亦極化，社

會對特權集團的關注甚至躍上主流媒體。同時，今日的世界局勢在實存社會

主義垮台之後又呈現一番新的蠢蠢欲動。昔日的反共，與今日的反恐，語言

之間頗有相近；杜魯門總統聖經啟示錄般的話語：「我認為，我們必須幫助

自由的民族用他們自己的方式選擇自己的前途」（Saunders, 1999／曹大鵬

譯，2002，頁 24），卻也奇妙的與今日各大國解放他族的聲稱相互迴盪。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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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歷史，卻又好似驚心動魄的看見當代，Schiller 與 Saunders 照妖鏡映出的

冷戰魂，是否附身仍在世間迴繞，值得讀者們一閱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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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包含較為人熟知的文化外交，是一國政府

為了實現本國國家利益，對其他國家之民眾展開傳播資訊與文化交流活動，

以影響他國公眾輿論態度，希望進而對外國政府外交政策產生作用，藉此來

形塑對本國有利之國際外交環境（張毓芹，2006；韓召穎，2000）。更提高

層次看，公眾外交與文化外交也隱含有使他國接受本國政策、政治經濟制

度、與文化價值觀之動機目的，因此始終擺脫不了文化帝國主義甚至帝國主

義行徑之陰影，尤其是當公眾外交被使用在對他國政府進行顛覆與煽動宣傳

活動時。 

對公眾外交開始較有研究瞭解是在二次戰後，首先進行制度化運用公眾

外交的國家是美國，如 1953 年開始，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成為美國政府推動公眾外交之部門（丁偉、由冀、李恩民、

李勵圖、倪世雄、徐斯勤，2007；彭慧鑾，2000），因其在冷戰期間積極廣

泛地運用公眾外交手法，企圖藉此提升與蘇聯對抗之國際外交及意識型態力

量。但冷戰結束公眾外交雖一度受到冷落，但 911 後再度獲得美國學、政界

重視（張毓芹，2006；Snow, 2008），現今世界大部分國家政府均已某種程度

地積極透過各種途徑，提供資料或藉由文化活動來向他國公眾介紹本國，以

建構對其友善之國外輿論及國際外交環境。 

韓召穎《輸出美國：美國新聞署與美國公眾外交》一書，目的即在探討

主要負責執行美國公眾外交之「美國新聞署」（另見新作 Cull, 2012）與其公

眾外交之歷史發展、主要活動和使命，揭示美國公眾外交與美國對外政策間

的關係，及其在美國整體外交中的地位。  

根據「輸出」一書，「美國新聞署」與其所執行之公眾外交之定位和使

命其實並不固定，而是隨著不同階段美國政府之國際外交或國際政治經濟需

求而改變。例如，美國的公眾外交從二戰時期的「美國新聞署」之前身「公

共訊息委員會」（a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作為戰爭宣傳與心理戰

的重要工具。到冷戰時期成為對外輸出美國式自由民主價值觀與自由市場經

濟制度、培植親美政府，以與蘇聯在全球競爭勢力範圍之重要工具手段。在

波斯灣戰爭老布希時期，「美國新聞署」的報告、調研民調、官員的分析，

成為美國政府制訂對波斯灣地區政策的重要決策訊息。到了柯林頓總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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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美國新聞署」的公眾外交強調雙向交流，以建立對其他國家建立民主

政府和開放市場經濟之支持。上述不同階段美國公眾外交不同的偏重與不同

的目標功能，顯露公眾外交作為美國軍事、外交與國際政治策略的工具性手

段，並非基於平等文化交流或國際認識與合作之理念，而是為美國國家利益

服務之外交策略與工具手段。 

而美國公眾外交除了隨著不同時期不同國家需求而產生不同策略性定

位與目標外，其執行之形式與範圍亦廣泛且富變化。其含括範圍主要可區分

為兩面向：一類主要是訊息活動，側重美國政策之宣傳活動，運用包括新聞

（通訊社）、圖書雜誌出版、無線廣播、電視、電影、影片、新興電子通訊、

以及網際網路等，來宣傳美國政策與美國政府欲傳達之資訊。另一類則側重

文化交流，如在其他國家重要城市設立圖書館、學術交流、國際學人訪問者

項目、雙邊文化中心資助、講座、研討、英語教學、人員交流、藝術展演及

海外大學美國研究項目之支持等等。 

其中訊息類活動如冷戰時期之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是由美國中央

情報局提供經費與控制，以民間旗號掩飾官方身份，進行政治顛覆宣傳，其

他如針對古巴的馬蒂電台與電視台，亦是基於對古巴政府進行顛覆與煽動之

目的而運作。至於文化交流類中龐大的傅爾布萊特計畫（ the Fulbright 

Program），由美國政府出資資助美國學生至外國，並資助外國學生與學者赴

美學習、交流，其中由於資助項目針對外國高級知識份子，透過這些人對其

所在國家政策與國家未來之一定影響力，讓這些人親身體驗美國社會文化、

瞭解美國政治制度，以爭取他們對美國對外政策的親近與支持，並成為向本

國傳輸美國文化的重要媒介，傳播宣傳美國制度、文化、價值、意識型態（趙

綺娜，2011）。另外，如雷根時期設立的「全國民主基金會」，作為「美國新

聞署」之部分，更是試圖輸出民主、市場經濟體制、資助國外民主人士、介

入他國選舉，以實現美國所欲之，對美國政治經濟、政黨與領導階層有利之

目標。 

因此，對美國所推動之公眾外交與文化外交，常見的批判即在於其基於

美國之國家利益，包裹為推銷民主自由之社會政治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卻

無視於民主之基礎在於逐步完善成熟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司法建置，可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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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外國進口或強加於既有社會結構之上。此外，對於自由市場經濟之迷

戀，卻無視於美國自身政治受到資本主義金權體制對民主之扭曲，正逐步使

其離真正的民主實踐越來越遙遠。 

所以，也無怪乎在美國文化，特別是其大眾文化與享樂主義對世界許多

國家人民強大的吸引力下，這樣運用其文化軟實力，來建構以美國的民主與

市場是非標準為衡量，且意圖改變其他國家行為及文化傳統的外交行徑會受

到他國本位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甚至帝國主義之批判。因為，文化交流最值

得追求的實踐與精神是平等主義，如書中作者所言，文化交流應是對等、平

等與互動的，應該成為一種有益的對話，而非一種宣傳、意圖、強制與單方

輸出。 

而隨著世界各國不論強弱地積極運用公眾外交，公眾外交已非美國所可

獨善。如中國試圖在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斥資 100 億美金舉辦北京奧運、

支持新華社與中央電視台設立海外新聞中心等，均是透過公眾外交來擴大國

家軟實力與形象建構（陳正良，2008；戴紹安，2014；嚴怡君，2012）。而

台灣也由於國家主權未獲國際承認，諸多正式外交途徑被限制，故積極運用

公眾外交手段，包括國際廣告、廣播節目、衛星電視（宏觀電視台）、紀錄

片、宣傳短片、提供外國學生留學之台灣獎學金、設立文化中心、推廣華語、

藝術展演、學術文化交流、國際援助、協助農業與經濟推廣等等。而在近年

在運用公眾外交來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之工作中，企圖塑造台灣為一「民

主、和平、繁榮」之主權國家形象，並在形象塑造中逐漸納入「台灣主體」

意識，希望建立國際對台灣的認同；但卻因仍未有一完整的主體形象，所以

在運作時經常顯得矛盾、複雜且缺乏一致性（張毓芹，2006）。不過，不論

實踐公眾外交的國家主體實力強弱，公眾外交終究難以擺脫其背後的國際政

治經濟權力現實，以及相較於民間對話交流更強的政治與宣傳目的性。 

而近年對公眾外交帶來的一大挑戰，是資訊科技造成之轉變，如外交民

主化一詞所指陳者。由於網際網路之普及化，使得跨國交流，特別是跨國民

間交流變得更為普遍，且提供了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更寬廣的資訊管道，若

干程度取代公眾外交功能，使公民、非政府組織、民間企業均能參與外交實

踐，而國家行為也面臨更多元化的國內外輿論監督壓力，對傳統外交權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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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競爭、監督批判甚或解構，直接衝擊以國家或政府組織為主體的外交運作

模式（彭慧鑾，2000）。因此，在資訊時代的公眾外交，各國政府可能得加

速拋棄傳統模式試圖控制影響國外與國際輿論之霸權與宣傳心態，更徹底地

落實一種平等主義的國際交流及對話精神，降低對話及論述之政治目的性，

並接受網路帶來的資訊公開透明與開放要求，並以一種民主兼容的胸懷姿

態，隨時準備接受國際網路社群之監督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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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批判立場探討國際間的影視產品流通，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與美

國這兩大電影外銷勢力的消長關係，是一個重要且必要的起點。而在這個課

題上的重要先鋒，無疑的就是美國政治經濟學派的電影研究者 Thomas 

Guback，而改寫自其博士論文的 Guback（1969）即是開山之作。自此之後，

Guback 持續從事國際影視產品流通的研究，以及不遺餘力對美國影視霸權的

批判，1980 年代他與另外一位此領域的代表學者，出身芬蘭的 Tapio Varis

一同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完成的國際影視流通調查報告 Guback 與 Varis

（1983），除了提供豐富珍貴的市場資料，也選擇了各一個拉丁美洲（阿根

廷）和亞洲（泰國）案例進行較深入的討論。 

 Kerry Segrave 的專書（Segrave, 1998），應該可以說是研究美國影視擴張

史領域裡的萬眾期待作品。雖然在 1990 年代的大併購潮之後，美國電視產

業與電影產業可以說已經無法區分，研究者也心知肚明好萊塢三個字代表的

已經不是電影而已。但是比起電影領域，針對美國電視產品全球擴張歷程的

研究一直非常稀少，更不用說一部完整的、帶有批判觀點的歷史資料整理。

Segrave 非學院工作者，其著作並不依靠學術理論框架，卻有絕對紮實的資

料。不過本書只談到 1990 年代為止，新世紀的狀況尚有待來者。 

 2000 年之後，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與貿易政

策意識形態席捲各國的，相關議題探討的專著也愈來愈多，在理論、議題、

研究者學術背景，和研究案例方面，也都有許多實質的突破和擴展。 

 Toby Miller等四位作者在 2001年的著作Global Hollywood（Miller, Govil, 

McMurria, Wang, & Maxwell, 2001／馮建三譯，2003）應該是其中相當具有

代表性的一本。不僅是因為這本書提供了相當豐富且紮實的產業和市場資

料，以政治經濟學觀點來剖析好萊塢在全球化時代取得主導地位的原因，更

因為他們由此淬鍊出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理論概念「文化勞動的新國際分工」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ur, NICL）。這個理論可以相當有

力地解釋好萊塢如何將全球各地的電影產業和市場納入一個龐大但緊密的

體系之中。四位作者在 2008 年推出「續集」Global Hollywood No2，仍維持

此一理論架構，但增添了許多後續的國際政經情勢與影視環境變化，同時加

強了中國和印度兩個重要個案的探討，使得本書的份量和參考價值更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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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Bielby 和 Harrington（2008）與 Grainge（2007）一本是談電視，一本是

談電影，但這兩本以好萊塢產品的全球擴張為主題的專書，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雖然從表面上來看，很像是企管／商業／行銷領域的著作，但實際上卻

是在觀點與理論上不拘一格，將傳播理論和文化研究的許多概念融合到文化

與貿易的實例探討之中，頗有意思。而提供豐富的業界資料，是另一個值得

肯定的共同點。 

 Bielby 與 Harrington 來自社會學領域，也因此運用了許多文化社會學的

相關理論概念，而來自政治學領域的 Andrew Flibbert 在他的著作（Flibbert, 

2007）中則特別從政策的角度，來探討二次戰後國際影視流通動態中，國家

與市場之的互動關係，特別是後殖民國家對國際文化貿易趨勢的回應。這本

書特別以埃及與墨西哥這兩個在各自區域中仍具有一定的影視生產與輸出

實力的國家作為個案，提供相當豐富的資料和深度的分析。 

 除了專書之外，這個領域也出現不少編書，其中 Kapur 與 Wagner（2011）

與 Harvey（2006）兩本文獻值得注意。前者編輯於 2008 金融核子爆炸之後，

重拾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檢討，作為編書的主要理念。書中

案例橫跨了拉丁美洲、亞洲以及歐、非，但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狀況是重

點。從新自由主義切入進行批判，不可避免地會探討國家在全球電影市場中

的角色，這也是本書的特色。 

 而另外一本由英國專研影視政策的學者 Sylvia Harvey 所編的書，與前一

本書類似，皆是立基於左派批判觀點對當前的全球影視市場所進行的各個面

向探討，也收集了許多國家個案。不過二者的差別有二：在案例方面，相對

於前書著東亞個案，本書的特別焦點則是英、美兩國間的影視產業交流議

題。其次，本書不用新自由主義這個概念，而是回到文化商品化（及其貿易）

的問題（呼應了二十世紀初的新馬克思主義問題意識），同時聯繫上（某種）

國際主義的行動實踐（特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歷年來的行動主張）。這讓

本書大部分文章在理論和實踐層次上能夠更有深度。 

 而新世紀的國際文化貿易課題探討，顯然必須面對網路這項科技因素對

影視產品全球流通的影響和後果。雖然一些相關文獻也多少論及，但一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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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討的專書似乎是相關領域研究者的期待，Cunningham 與 Silver（2013） 

以相當不錯的成果迎向了這份期待。兩位作者的基本出發點是放棄過去經常

出現的，對於影視產品網路流通的兩極看法：樂觀（認為網路流通將可以讓

獨立和弱勢影像生產者翻身，打破既有的主控結構）與悲觀（認為網路流通

仍將由大型的全球影視集團控制），就實際的重要網路影音平台案例，提供

豐富資料並進行分析。不過，畢竟相關現象方興未艾，網路影音流通的戰場

還在廝殺，煙硝瀰漫情勢不明，要從現象面凝結出具有理論意涵的論點，還

有待更多研究累積。 

 在「文化與貿易」這個主題的中文翻譯書籍中，Peter Steven（孫憶南譯，

2006）與 Mattelart（繆詠華、廖潤珮譯，2011）是少數採取批判立場的著作。

兩書都是以全球化與文化的相關議題為導向進行討論，前者文字和內容較為

平易近人，但提供的資訊和觀點也比較簡略些。後者是從 1960 年代就以馬

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國際傳播課題的大師級人物，對於晚近的文化多樣性與著

作權等問題，仍堅持不懈地進行知識介入，提供的辯論思考也較為深入。此

外，書中著重的歐盟案例，特別值得參考。國內學者唐士哲與魏玓（2014）

的著作，同樣基於批判立場，不過採取了教科書式的結構，企圖包含當前國

際傳播的幾個重要面向。同時，該書嘗試將晚近國際傳播與全球化相關理

論，連結上台灣本土案例，並提出反思討論，末章是相關書籍比較少見的政

策面向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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